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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選擇，以向林業主管單位申請租地造林，並以栽植林木

為主，且有從事伐木、造林與生產之租地造林林農為對象，因而篩選出新竹一戶

承租國有林地計 221.83 公頃，並栽植柳杉、杉木及台灣杉為主，且從事造林生

產已達 61年之林農為研究對象。 

    在資料蒐集的次級資料部分，以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所提供之林業法規資料庫

為參考基準，並依 FSC-FM 之原則準則為依據，將法規分為「森林經營管理」、「災

害處理應變」、「原住民」、「勞工」、「生態環境」、「國際公約」及「其他」共 8

類 49項法規；初級資料蒐集部分，以林農的實際森林經營作業程序為主軸，透

過對林農、當地林業主管單位及社區居民的訪談來瞭解該林農實際的森林經營作

業現況，再將蒐集的資料分為「伐採條件與限制」、「採運許可證申請」及「採運

作業」三個方面來彙整分析，比較現行森林經營與符合國際標準之差異。 

    在建議的符合 FSC FM 森林經營模式中，首先是森林經營皆需符合法律的規

定，接著是依經營密度與規模來制定森林經營計畫書，而在經營活動執行前，先

對權益相關方進行訪談，瞭解所造成的衝擊與是否有權益侵害的情況發生，接著

進行經營活動，而在經營活動執行的前後，尚需進行監測與評估，使經營計畫與

經營活動能適時進行修正。 

    研討會部分，邀請了林務單位及相關產業的人員共同參與「台灣國有林班地

租地造林人申請 FSC 驗證研討會」，演講主題包括「符合森林驗證的經營要件」、

「森林驗證及森林法規」、「森林經營的監測與森林經營計畫書」及「森林驗證與

森林經營的環境與社會評估」，研討會結束後，透過意見的交流，得到來自不同

領域對 FSC 驗證的需求意見，此一結果可提供產官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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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緣起 

    在去年度的研究中，主要以輔導企業通過國際性森林管理認證標章 FSC 

COC 為主，在研究結果中顯示，國內的林產品經營者在申請國際性森林管理認證

標章 FSC COC 是可行的；另外在可行性評估上，林產品業者主要的問題在於取得

FSC COC 認證後對未來市場的不確定性及木質原料的來源；在市場方面，目前政

府採購法已明定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而通過 FSC COC 驗證的產品，在實質上

已屬環保產品，且國際上對於木質纖維相關產品的原料來源要求越來越嚴格，甚

至有部分國家已要求所有進口之木質纖維相關產品皆需通過 FSC COC或 FM認證，

因此未來在市場上，對於 FSC COC 驗證產品的需求量也會越來越大；在木質原料

來源部分，因 FSC 的完整供應鏈包含了林木來源，即來自合法且妥善經營管理並

通過 FSC FM 驗證的森林，但國外的認證木材不僅價格高昂，且部分 FSC FM 認

證原料取得不易，因此許多業者在申請 FSC COC 驗證時，會考慮台灣林地是否也

能提供 FSC FM 驗證木材，以降低對國外進口 FSC 驗證木材的依賴。 

目前，台灣所使用的木材有 99%是仰賴進口，有些木材甚至來自疑似非法砍

伐的林地。因此如何能讓本國林地永續經營提供林木，以提高本國木材自給率，

降低可疑非法砍伐林木的進口，實為當務之急。台灣森林面積約計 210 萬公頃，

其中人工林約 42萬公頃，但都尚未通過國際性森林管理認證標章。我國林地所生

產的林產品，若能取得森林管理認證標章，不僅鼓勵國內林業的永續經營，且可

提供國內林產品製造業者生產 FSC 產品之原料所需。製造業者更因採用了國內木

材原料，縮短了木材原料的運輸距離，間接生產了低碳足跡之林產品。因此為能

加速台灣林地能通過國際森林管理的認證，輔導林農建立森林經營管理體系是必

要的。 

因此在本研究中，將依據去年度的研究結果，將研究重心放在輔導租地造林

業者達到申請 FSC FM 驗證的林業經營水準，期能使整個經 FSC 驗證的國產材供

應體系能更趨於完整，並將研究成果以研討會的方式呈現，而在本階段的研究中，

將先探討個案租地造林林農的經營模式與 FSC-FM 森林經營模式之間的差異，以

利未來輔導的進行。 

 

Ⅱ.目標 

本計畫將透過對租地造林林農的輔導，建立符合國際森林管理標準的經營管 

理模式，並進行研討會，以提供政府未來政策擬定之參考。 

具體目標如下： 

1. 探討個案租地造林林農森林經營模式與 FSC-FM 森林經營模式之間的差異，利

用差距分析以瞭解林農經營模式與 FSC FM 森林管理標準之間的差異。 

2.輔導租地造林林農建立符合 FSC 森林驗證之森林經營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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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實際輔導的結果，邀請林業相關經營單位及國內相關林業主，舉辦研討會，增

進國內相關林業主對於 FSC 森林  經營標準在台灣林管理營上的應用瞭解。 

Ⅲ.研究方法 

(Ⅰ)研究對象 

選定新竹地區有進行伐木作業與造林作業，且其作業方式及程序皆依國家

法令進行之租地造林個案林農。 

本研究所選擇的研究對象，為新竹地區一戶租地造林林農，該林農所承租

的林地位於新竹林區管理處，竹東工作站所轄之竹東事業區，承租的林班地分

別為第 7林班：124.19 公頃(圖 1-a)；第 55 林班：42.08公頃及第 86、87林班：

45.56公頃(圖 1-b)，所承租的四個林班地總計 211.83 公頃(圖 1-c)，所栽植的樹

種以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為主，並在近年

內已進行台灣特有種：台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的造林。 

 

圖 1.租地造林範圍圖 a.第 7林班之租地範圍；b.第 55林班地之租地範圍；c.第 86、87 林班地之租

地範圍。(本圖資訊由竹東工作站提供，由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資源調查與分析研究

室繪製) 

該林農自 1951 年租地造林政策推動時，即開始向主管單位提出申請，租 

地至今已 61年，仍持續進行主間伐作業，其間也經歷過多次皆伐、造林、擇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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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送等作業，也因該林農在經營林地時，皆依台灣所規定之法規及程序進行，

因此其租地造林契約仍為有效。故在本研究中，將針對該林農之森林經營方式進

行探討。 

(Ⅱ)資料蒐集 

1.次級資料收集： 

收集 FSC-FM 原則與準則及國內所制定與造林、伐木、生態保育、文

化保存等相關資料進行整理。 

2.初級資料收集： 

(1)以訪談的方式針對當地林農、環保團體、居民及林業主管單位，收集相

關必要資訊，例如珍稀動植物或重要生態系統、當地居民權益、林業經

營方式等。 

  (2)以研討會方式，邀請 30 位林業相關經營單位及國內相關林業主，共同探   

     討符合國際森林管理標準之森林經營模式。 

(Ⅲ)資料分析： 

利用所收集的資料與林農實際之經營管理方式與符合 FSC-FM 原則與準

則的國際森林管理標準進行差距分析。 

Ⅳ.執行流程 

 

 

 

 

 

 

 

  

 

 

 

 

 

 

1.研究對象 

以個案林農為主要對象。 

3.差距分析 

比較林農森林經營模式與符合國際標準經營模式

之差距。 

2.資料蒐集 

蒐集初集資料及相關必要次級資料，進行整理編

彙。 

4.資料彙整及模式建立 

協助林農建立符合 FSC-FM 標準之森林經營體系。 

5.舉辦研討會 

以實際輔導的結果進行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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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結果與討論 

(Ⅰ)次級資料收集彙整 

在 FSC 森林經營管理所制定的 FSC-STD-01-001第四版的 10項原則與 56項

準則中，其第一項原則即是「遵守法律及 FSC的原則」，且租地造林林農與林業主

管單位簽訂的「租地造林契約書」中，也強調在森林經營過程中不得從事違法之

行為，因此在研究一開始，即針對與森林經營相關的法規進行蒐集與彙整，以作

為森林經營輔導之依據及後續相關森林經營作業系統的建立。 

林業相關法規部分，國內的林業主管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曾於

2003年出版「林業法規彙編」一書，其範圍涵蓋森林經營、作業、保護及其他相

關行政程序法規，但 2003年至今已歷時 9年，其中可能也有許多法規已進行修訂，

故除此書外，林務局亦在其官方網站(http://www.forest.gov.tw)提供了相關的法規查

詢資料庫，而此一法規的編排架構與「林業法規彙編」一書皆是相同的，但因網

路上的資料庫可在修訂後的第一時間進行修改，而將法規資訊維持在最新狀態。

故在本研究中所蒐集的資料，即以林務局網站設置之林業法規資料庫為主要來源

進行彙整。 

FSC 的森林經營(Forest Management)規範，涵蓋了經濟、環境及社會三個層 

面，因此本研究在進行資料蒐集時，即從這三方面且與林業相關的法條、法規著

手進行。 

在本研究中，即將這三個層面的相關法規做了以下的分類，其中經濟層面 

所包含的，即為森林經營管理部分；環境層面則包含了災害處理及生態環境； 

社會部分則是勞工與原住民；另外因 FSC 的 FM 原則中，亦包含須遵守相關國際

法規，因此也將目前台灣在森林經營上可能會遭遇到的國際法規一併納入，而其

他與森林經營過程中相關，但又不屬於以上分類者，則列於其他項中。 

目前所蒐集的法規，共分為 7個大類共 49項，也是依 FSC-FM 所訂定之原則準則

中所規範之森林經營模式需遵守的部分。  

 

(Ⅱ)初級資料收集彙整 

在本研究中，以個案租地造林林農的實際森林經營作業，包含造林、伐木作

業及林木運送等作業程序為主軸，並透過對林農(圖 2)、當地林業主管單位-竹東工

作站主任及社區居民的面談或電話訪談來蒐集整個森林經營過程的相關資訊，再

進一步藉由實地訪查來瞭解現地的作業狀況(圖 3)，以完整取得該林農在森林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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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程序。 

  

圖 2.與林農進行深度訪談                     圖 3.於林地內進行實地訪察 

 

(Ⅲ)差距分析 

將蒐集所得的次級資料與初級資料進行統合彙整後，以申伐作業程序的流程

來與 FSC-FM 原則與準則進行差距分析，探討台灣租地造林林農實際森林經營作

業與符合國際森林經營模式之差異。 

 

1.伐採條件及限制與 FSC 標準之分析比較 

    在 FSC 原則 10：「人工林」的準則 10.9「人工林若是在 1994年 11 月後從天

然林區建立者，通常不合格於驗證，除非有足夠證據提供給驗證團體以說明該管

理者(擁有者)直接或間接的責任造成的」意即於 1994年 11月以後由天然林變更為

人工林的林地，通常是無法通過驗證的，但台灣國有林地出租造林政策的推行，

是從 1951年開始，並於 1975年停止放租，因配合租地造林政策推行的時間，目

前所放租的林地，大都在 1975年以前即由天然林變更為人工林，而文中所探討的

林農，因林地於 1951年即已承租，因此由天然林變更為人工林的時程也早於 FSC

所規定的時間。另外準則 10.4：「造林樹種的選擇，應依據其對立地的適應性及相

應的經營目的。為了加強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在營造人工林和恢復退化的生態

系統時，應優先考慮使用鄉土樹種，而不是外來樹種，只有當外來樹種的性狀優

於鄉土樹種時才能使用，並且應當對他們進行仔細的監測，以發現非正常的死亡

率、病蟲害爆發和不利的生態影響」，該林農之造林樹種，主要為杉木、柳杉與台

灣杉，平均樹齡約在 30~40年生之間，是以本土或馴化的短輪伐期且具有高經濟

價值的樹種為主。 

    因國有林地僅有林木經營區可申請租地造林及伐採，其他劃分為自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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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安區等的區域，則因當地林地內可能具有保育類、瀕危動植物或水土保持

不易、復舊造林困難的地區而不予放租；因此所承租的林地海拔高度在 1,500 m 以

下，坡度小於 35度，且無水土保持問題之區域，即可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第二

章的規定向林業主管單位申請核發採運許可證；若需在林地內進行皆伐時，依 1997

年修正的「森林經營管理方案」中規定，伐採面積以 5公頃為限；該林農林地位

於林木經營區內，且海拔高度最高約 1,300 m，在近 5年內的伐採方式包含皆伐及

間伐，但所申請的皆伐面積皆未超過 3公頃，因此該林農依規定不需進行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但在申請後，林務局工作站亦會對林地進行簡單的環境影響評估。 

 

2.採運許可證申請程序與 FSC 標準之分析比較 

    由於該林農所栽植的林木已達到輪伐期，並在過去 5年間，提出 4次的主間

伐申請，每次作業均向管轄承租林地所在事業區之工作站提出採運許可證之申請，

若進行擇伐作業，則在林木生長期中即可提出申請。但不論皆伐或擇伐，林農會

填寫”租地造林主間伐申請書”，並檢附”租地造林契約書”、”伐採作業區圖”(主要

在確定租賃契約是否仍在有效期間內，並確保所申請的伐採區域是否位於合法範

圍內)及”復舊造林計畫書(若進行擇伐而不需進行補植者，則免附)”，向林務局林管

處工作站提出採運許可證之申請，其他若因採運作業而需開闢林道者，則需再填

寫”道路開闢申請書”並附上”切結書”及”簡易水土保持申請書”，但目前已限制林道

的開闢，而該林農僅在民國 88年時通過林道修補的申請。工作站在受理申請後，

會先對資料進行初審，並依森林法、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管理條例等林業相

關規定逐一進行審核，包括契約書是否有效、申請區域的合法性及伐採量是否在

國家年度總伐採量每年 20萬立方公尺的額度內，並確認在經營管理過程中有否違

規或違約事宜；因此租地林林農在進行林木伐採作業的申請時，已遵守台灣訂定

的所有法規，而此一行政程序的進行，也與 FSC 原則 1：遵守法律與 FSC 原則之

準則 1.1：「森林經營管理應尊重國家及地方所有的法律與行政法規」及原則 2「所

有權、使用權及責任」之準則 2.1：「應有明確證據顯示對土地擁有長期的森林使

用權」。 

林農在通過主、間伐申請的初步審核後，林業主管機關並不會立即允許林農

進行林木伐採作業，還需再經過現地的調查，其目的主要在避免林地內的作業活

動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在通過初審的 10日內，工作站會與林農約定現地調查的

日期；但若申請面積超過 4公頃時，工作站在初審完成後，會將案件轉送至林區

管理處審核，並在 20 日內通知申請人調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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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工作站人員前往林地調查時，會依”國有林出租造林地申請伐採案件調查

表”至林地內進行簡易環境衝擊評估調查，調查分為二個程序，第一程序主要依森

林法第 10條所規定之限制伐採情形進行，內容包括 a.林地是否屬於陡峻或土壤淺

薄，復舊造林困難者；b.伐木後土壤易被沖蝕或影響公益；c.位於水庫集水區、溪

流水源地地帶、河岸沖蝕地帶、海岸衝風地帶或沙丘區域；d.其他必要限制伐採區

域(是否對國土保安、農田水利、電力水源暨山地人民居住等問題造成影響)；若有

上述情況者，則不同意伐採，所以該林農所申請的主間伐皆依評估程序的進行，

林務局的把關程序與原則 6：環境衝擊中的準則 6.1：「應當完成環境評估影響，其

應與森林經營管理的規模、密度與受其影響資源之獨特性相符，並應充分整合在

管理系統中。評估應包括景觀上的考量及就地加工設施的衝擊，且環境影響評估

應在對林區有影響的作業前進行」有著相同的概念。當所申請的區域皆無上述偶

情況時，方可進入第二調查程序。 

    在第二調查程序的部分，由於林農的伐採作業有擇伐與皆伐，因此工作站會

以申伐區域內林木之作業別進行調查，包含伐採面積、樹種、株數及立木材積，

工作站亦會派人會同林農至林地內標記界木，若是擇伐作業，則會對預定砍伐之

每株林木進行標記及每木調查，並計算實際伐採之材積，以利林產物價金之計算，

如此的調查，才可確實掌握伐採量。調查同時，也會規劃並確認林木伐倒後之貯

放場地(圖 4)，除了避免林地內之地被植物因集材作業而遭到破壞外，亦方便林產

物放行查驗作業之進行。此處的概念則是與原則 8「監測與評估」中的準則 8.3「森

林經營者應提供文件，以確保監測和驗證機構能追蹤到每一種林產品的源頭，這

個過程就是所謂的監管鏈」是相似的。 

  

圖 4.貯放場地多規劃於林道兩側               圖 5.主間伐許可證 

林農所提出的伐採量還需經過工作站人員的調查，並依實際調查結果對林農

所提出的伐採量進行修正，以符合實際作業情況，再由工作站層報林管處之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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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及作業課審核，由處長批示通過後即完成審核程序；完成後，工作站會依調查

之伐採量撰寫「國有林產物價金查定書」通知林農繳交價金；林農依規定繳交價

金，該規定依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管理要點第十條「林木以立木材積分收，林

務局為百分之一，租地造林人為百分之九十九，即林產物總價金之百分一為林務

局，其餘為租地造林人所有」；在價金查定書的計算部分，工作站人員在進行計算

時，會先計算此次林產物的總金額，然後再減去森林作業中，包含作業人員工資、

集材機、運材卡車等的消耗及油料費後，才計算出實際價金。 

    林農依據此價金查定書繳交價金後，即可依匯款單向主管單位申請核發”國有

林地出租造林採運許可證”，工作站同時也會將此許可證函送至當地派出所，以利

作業之進行。事實上，依租地造林政策，林業主管單位並未向承租人收取租金，

而是以每次申請伐採之林產物總價金的百分之一作為補償，且承租人須在繳交價

金後方能取得採運許可證，此部分的作業程序，則是間接促使承租人進行森林經

營時達到了原則 1中的準則 1.2：「應繳納所有適當及法律規定的費用、特許費、

稅費及其他費用」的要求。 

    林農若因故無法於許可期間完成，因此於許可證到期一個月前，填寫國有林

產物延期申請書向該管區之林管處申請展延，但非不可抗之因素所造成之延期外，

其餘在許可期間內未完成伐採的部分，則需重新進行主、間伐申請。 

 

3.採運作業與 FSC 標準之分析比較 

林農在取得”國有林租地造林採運許可證”後，即可展開伐採作業程序。一般而

言，在伐採作業前，應先對林地周邊社區進行社會衝擊評估，收集鄰近社區意見，

以瞭解伐採及運送作業的過程中，是否對臨近的社區居民造成影響或損失，並進

一步增加社區參與及做出評估與回應，如此才能避免在經營過程中產生不必要的

紛爭，即 FSC 的原則 4：「社區關係與勞工權利」中準則 4.4：「森林經營管理規劃

與實施，應結合社會衝擊評估的結果。並應與受到森林經營管理直接影響的個人

及團體進行協商」。；依目前法令規定，該林農在進行伐採前，只需向林務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至於有關永續經營概念的社會議題，因長期皆認為是在國有林地上

進行作業，而一直未將作業過程中對周邊社區的影響納入評估範圍內，因此台灣

現行的伐採作業，如有影響鄰近社區居民，也應進行簡單的社會評估，以減少糾

紛發生。 

該林農在進行林地作業時，因利用他人林地進行運輸或造成他人的不便，而

有簽訂道路使用契約書或定訂相關約定，並提出補償辦法，如支付補償金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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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法與準則 4.5：「一旦森林經營對當地居民在法定或傳統上的權利、財產、資

源及生活造成損失或破壞，應採取適當的機制處理，並提供合理的補償」中的概

念是相同的。 

林農雖然取得”國有林租地造林木採運許可證”在林木伐採開工前，尚須依「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重要作業地區防火安全檢查要點」提出”國有

林產物採取開工報告書”向工作站申請開工，工作站在接受申請後，會派員至現地，

向現場作業人員進行界木點交及開工前教育訓練。林農所聘請的林地施業人員，

主要以契僱方式，聘自附近社區居民，通常林農會與伐木承包商簽訂契雇合約書，

再由承包商至附近社區招募其他作業人員，此一做法則與原則 4：「社區關係與勞

工權利」中的準則 4.1：「森林經營管理區內或臨近的社區，須給予就業、訓練與

其他服務的機會」相同，該林農亦在契雇合約生效後，即依勞基法的規定提供勞

工應有的福利，並依法加保勞健保。 

    在確定施業人員後，工作站人員雖會向施業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但內容多數

針對林政方面進行，如講解國有林產物採運作業注意事項與防火安全檢查(包括辦

公廳、宿舍、工寮、集材機及作業場地的防火器材等)，對於原則 4中的準則 4.2：

「森林經營管理需符合或超過與勞工及其眷屬健康和安全有關的所有適用法律與

法規」中的勞工安全部份反而著墨不多，如對於勞工的安全裝備規範則付之闕如，

另外如林農的安全承諾書，亦僅針對僱工名冊不得私自變更人員，對於應承諾林

地防火與僱工安全則可以加強改進。 

工作站人員於開工作業教育訓練完成後，會提交(1)防火安全檢查報告表(2)講

解國有林產物採運作業注意事項紀錄(3)工人(兼救火隊員)名冊(4)現場照片(5)安全

承諾書等資料會簽於內部進行控管。此程序完成後，工作站會再發函通知申請人

准予開工。 

伐採作業進行時，為利於集材作業的進行，伐倒的林木皆就地加工取段木後

於林下先行集中(圖 6、圖 7)，再移貯放場地堆放，且伐木時對於其他生立木盡到

照顧保護，避免其他立木的樹皮、樹幹受到損壞及降級(圖 8)以保持林木的經濟價

值，此做法符合原則 5：森林帶來的收益中的準則 5.3：「森林管理應盡可能減少因

砍伐及就地加工造成的浪費，並避免破壞其他的森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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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就地加工分段之伐倒木             圖 7.就地加工分段伐倒木於林地內集中 

  

圖 8. 擇伐作業完成後，因受保護而未受到       圖 9.林農之柳杉造林地 

破壞的生立木 

 

    將伐採的林木集中至指定地點後，在運輸前，須先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

及「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等規定，填寫”租地造林竹木搬運申請書”，向工作站

申請查驗與放行，工作站在接受申請後，會派員至貯放場地進行查驗、計算材積

並在每節段木上進行打印，最後再拍照存證，避免誤伐或盜伐等情況發生；查驗

工作完成後，工作站會製作”租地造林林木查驗放行總表”，並發函通知准於依規定

辦理搬出作業，再發送副本至當地駐在所及派出所，申請人在接受到核准通知後，

即可將木材運出林地，但每次申請的搬運許可，僅限於經過查驗及打印之部分，

因此在每次伐採後，均需向主管單位提出搬運申請；此一步驟的進行，即類似於

原則 8中的準則 8.3：「森林經營者應提供文件，以確保監測和驗證機構能追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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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林產品的源頭，這個過程就是所謂的監管鏈」。目前台灣的作業方式，主要

在於確保伐採量不會超過申請量，並避免在運出林地的過程中被混入非法砍伐的

木材，因此會給予沿路的駐在所每次的”租地造林林木查驗放行總表”，以降低非法

砍伐的發生情況。 

在伐採作業全部完成後 15日內，應填寫”伐木跡地檢查申請書”，向主管單位

申請檢查，此時，工作站會再派員至現地進行伐木跡地檢查，並拍照存證，檢查

通過後，即可依復舊造林計畫書於伐採跡地進行復舊造林工作，但擇伐作業後未

達補植標準之林地則不需要進行復舊造林工作。 

    但在伐木作業的勞工部分，特別是伐木工人安全問題方面，也許是因長期禁伐，

大部分的伐木作業多數停止，即使有伐木作業的進行，也是以契雇方式委託伐木

工人進行，因此對於內部工人安全的教育訓練較為不足，此部分可以再加強提升， 

    另外在伐採面積部分，4公頃的伐採面積是否符合經濟效益，即準則 5.1：「森

林經營應力求實現經濟效益，同時要全面考慮生態環境、社會與生產的作業成本，

並確保維持森林生態系的生產力」，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以目前情況來看，雖在

每次申伐時，主管單位都會協助計算價金，但價金的計算僅考量到伐木作業的開

支，對於林農在林木生長期間的經營管理，則無法估算。 

    此部分蒐集的資料包括林農的實際作業程序，林業主管單位在林農實際經營

時所扮演的角色等相關資訊，此部分的資訊將以實際的流程來分析彙整(圖 10)，並

以 FSC FM 的標準來進行比對。 

檢視新竹林區管理處的租地造林林農伐採作業程序，事實上已符合相關部分

的 FSC 原則： 

原則 1：「遵守法律與 FSC 原則」之準則 1.1：「森林經營管理應尊重國家及地方所

有的法律與行政法規」準則 1.2：「應繳納所有適當及法律規定的費用、

特許費、稅費及其他費用」 

原則 2：「所有權、使用權及責任」之準則 2.1：「應有明確證據顯示對土地擁有長

期的森林使用權」 

原則 4：「社區關係與勞工權利」中的準則 4.1：「森林經營管理區內或臨近的社區，

須給予就業、訓練與其他服務的機會」準則 4.5：「一旦森林經營對當地

居民在法定或傳統上的權利、財產、資源及生活造成損失或破壞，應採

取適當的機制處理，並提供合理的補償」。 

原則 5：「森林帶來的收益」之準則 5.3：「森林管理應盡可能減少因砍伐及就地加

工造成的浪費，並避免破壞其他的森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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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6：「環境衝擊」之準則 6.1：「應當完成環境評估影響，其應與森林經營管理

的規模、密度與受其影響資源之獨特性相符，並應充分整合在管理系統

中。評估應包括景觀上的考量及就地加工設施的衝擊，且環境影響評估

應在對林區有影響的作業前進行」 

原則 8：「監測與評估」之準則 8.3：「森林經營者應提供文件，以確保監測和驗證

機構能追蹤到每一種林產品的源頭，這個過程就是所謂的監管鏈」 

原則 10：「人工林」之準則 10.4：「造林樹種的選擇，應依據其對立地的適應性及

相應的經營目的。為了加強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在營造人工林和恢復

退化的生態系統時，應優先考慮使用鄉土樹種，而不是外來樹種，只有

當外來樹種的性狀優於鄉土樹種時才能使用，並且應當對他們進行仔細

的監測，以發現非正常的死亡率、病蟲害爆發和不利的生態影響」。準則

10.9：「人工林若是在 1994年 11月後從天然林區建立者，通常不合格於

驗證，除非有足夠證據提供給驗證團體以說明該管理者(擁有者)直接或間

接的責任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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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租地造林人申伐程序與 FSC 原則關係 

 

提出國有林產物採取開工報告申請開工，開

工報告由林同提出申請，並檢附救火隊名冊

與安全承諾書。 

符合原則 1 

※提交(1)防火安全檢查報告表 (2)講解國有

林產物採運作業注意事項紀錄 (3)工人(兼救

火隊員)名冊 (4)現場照片 (5)安全承諾書 

(6)點交界址紀錄表 。符合原則 4 與原則 5 
填寫租地造林竹木搬運申請書 

申請查驗及放行。 

符合原則 8 

工作站派員至現地進行查驗、打印，計算材

積並拍照存證，製作租地造林林木查驗放行

總表。                     

符合原則 8 填寫伐木跡地檢查申請書 

符合原則 8 

 派人進行伐木跡地檢查 

符合原則 8 

 

價金匯款單國有林地出租造林採運許可證 

符合原則 1 

 

租地造林主間伐申請書 

符合原則 1、原則 2 與原則 10 
國有林出租造林地申請伐採案件調查表 

國有林產物價金查定書。 

確認木材貯放位置 (通常位於林道旁) 

符合原則 6 與原則 8 

核發國有林地出租造林採運許可證 

符合原則 1 

工  作  站 林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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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符合 FSC森林驗證之租地造林林農森林經營管裡體系建立 

在瞭解林農於租地造林實務作業後，本階段依照 FSC FM 的十項原則，建議

林農建立符合 FSC FM 森林經營模式(圖 11)。 

    首先森林經營的範圍要符合國家法律、國際公約規範等(FSC 原則 1、2)，在

國有林班地租地造林人的經營者，要瞭解這些原則精神，並且準備如：森林法、

國有林產物處份規則、水土保持法、原住民基本法、勞動基準法及野生動物保護

法等法規的紙本。 

    其次，依經營規模強度及風險而定，來撰寫「森林經營計畫書」(FSC 原則 7)

如附錄五，在撰寫森林經營計畫書前，需先確立經營目標，並瞭解林地內包含那

些自然資源(原則 9)，如林地內包含的動、植物資源，並透過現地調查方式，於林

地內進行每木調查及相關資源調查，再利用調查所得之資訊進行經營規劃，計算

經營林地內的容許伐採量等，。 

    同時在經營計畫執行前，需考量周邊社區(原則 3、4)與環境狀況(原則 6)，要

先對周邊的社區居民進行訪談或問卷調查，瞭解所經營的林地或在經營的過程中，

是否會侵害到社區居民的權益。在環境影響方面，可先進行簡易的環境評估，內

容可以包括集水區的有無、地被植物密度、野生動物數量、天然更新狀況及林道

狀況等，並訪談當地的環保團體，以釐清當地的生態環境與物種資源。 

    在將對社會及環境的衝擊降至最低後，再進行經營作業，租地造林林農在經

營作業進行時，採用何種作業方式以降低木材及林地環境在木材運送時的損害(原

則 5)，至於伐木跡地的復育造林是如何進行的(原則 10)，如栽植的樹種等。建議

這些經營活動進行時所產生的相關紀錄與表單都能妥善保存為佳。 

最後，要進行監測與評估(原則 8)，接著監測經營活動過程中對環境及社會造

成的衝擊，如在森林作業的過程中，林地可能因經營活動的進行或天然災害影響，

使林地地形地貌產生變化，如水土流失等情況，而這些狀況發生時可能對周邊社

區居民造成那些影響，都需持續進行監測與評估，並將此結果做為調適性經營的

依據，納入規劃過程中，做為修訂森林經營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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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建議的森林經營模式 

(Ⅴ)研討會 

    將以上輔導及調查所得之資料進行彙整，並透過研討會將實際的輔導結果與

林務單位、林產業者及有興趣的人士共同探討 (附錄四)。 

台灣國有林班地租地造林人申請 FSC FM 驗證研討會於 102年 5 月 9日於嘉

義大學新民校區與生物事業管理學系、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

資源學系及台灣森林認證發展協會共同舉辦「台灣國有林班地租地造林人申請FSC

驗證研討會」，本次研討會旨在探討國有林班地租地造林人申請 FSC FM 驗證的可

行性，並依據 FSC FM 驗證的原則與準則來探討租地造林人的森林經營方式，包

括租地造林人申請 FSC FM 驗證所需具備得條件、申請程序與主要的準備事項，

並從驗證實務的觀點比較台灣租地造林人經營森林與 FSC 標準的差異。 

本次研討會的主講人，分別由國立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學系教授-李俊彥博

士，主講「符合森林驗證的經營要件」，內容主要在探討為何要進行 FSC FM 驗證、

FSC FM 的驗證包含那些內容與驗證的程序，並實際運用台灣租地造林主現有的申

伐文件與實際經營方式為例，使與會者更能容易瞭解如何執行及符合 FSC FM 森

林驗證的要求。 

監測與評估 

(原則 8) 

符合法律規定 (原則 1、2) 

森林經營計畫 

(原則 7) 

權益相關方訪談 

(原則 3、4、6) 

經營作業 

(原則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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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研討會 

主題二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副研究員-林裕仁博士主

講的「森林驗證及森林法規」 ，旨在探討與森林經營相關的法規，因在 FSC FM

的 10項原則中，其第 1條即為「遵守法律規定」，一個森林經營組織應遵守所有

適用的法律規章及國家認可的國際條約、公約與協定，故在本主題中，即以 FSC FM

原則、準則與指標來探討租地造林主在經營森林時所遵守的法規是否有達到 FSC

標準的要求，並將適用法規依 FSC 標準的項次逐一分類說明。     

第三主題為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副教授-邱祈榮博士所主講的

「森林經營的監測與森林經營計畫書」，此一主題主要是對應原則 7「經營計畫」

與原則 8「監測與評估」，除了詳細解釋各準則中的指標外，亦利用租地造林主的

林地現況與經營方式為例，來示範森林經營計畫書的撰寫，並進一步說明如何對

林地的經營進行監測與評估。 

     第四主題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林業經濟組副研究員兼組長-林俊

成博士所主講的「森林驗證與森林經營的環境與社會評估」，此主題旨在探討 FSC 

FM 原則中的原則 4「社區關係」與原則 6「環境價值和衝擊」，因此部分涉及人文

社為與環境，因此在詳細說明個準則、指標的意義後，亦結合台灣林地周邊社區

現況與林地內特有的生態系及動植物相等，使與會者能容易瞭解在準備 FSC FM驗

證時，於這兩項原則中所應注意的部分及如何達到此二原則的要求。 

在專題論述結束後，提供了 40 分鐘的時間由四位主講人為與會者說明對於現

行 FSC 驗證的疑惑(圖 14)，並做回饋問卷分析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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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綜合座談 

Ⅳ.結論 

     經本研究之資料蒐集並與實際作業情況進分析比較之結果顯示，林農提出

「主間伐申請書」雖然符合原則 1、2及 10，但主管單位仍可以依經營作業之規模

及強度與風險提簡易的「經營計畫書」以符合原則 7的規範；在主管單位對於林

農所進行填報之「國有林出租造林地申請伐採案件調查表」亦可以再包括經營作

業前對周邊社區的影響將之納入評估範圍內，例如經營作業如有影響鄰近社區居

民，也應進行簡單的社會評估，以減少糾紛發生；另外在開工前，主管單位派人

至現地講解國有林產物採運作業注意事項及防火安全檢查，可以增加對作業人員

穿戴護具的規定及相關器械操作的訓練，以落實勞工安全的規範。 

    目前在台灣的租地造林人之森林經營，皆是符合法律規定進行的，但較缺乏

簡易森林經營計畫書撰寫，可能是經營的林地皆為國有林因此只要依規定進行經

營即可，另外林農在經營林地時對於影響其他權益相關者考慮較少。在監測與評

估部分，目前大部分是針對環境進行，對於社會人文部分較為缺乏，因此租地造

林人之森林經營仍有改善空間。 

研討會部分，本次研討會預計 30人參與，實際參與人數為 47人；在經過本次研

討會後，可將 FSC 森林驗證的概念與突破傳達給林務單位、產業界及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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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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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藍委員浩繁 1.計畫目標確立，以輔導林農國內

林產品經營者申請國際森林管理

認證標章(FSC) 或 FSC COC，

FSC-FM 之可行性，提供何種環

保標章可行性，保含申請目的實

施方法及預期成效。俾供林農學

者及政府機關單位參考應用。 

謝謝委員。 

2.未來參與認證之林農需具備資格

及費用等，於期末研討會中提供

資訊供林農業者參照應用。 

 

謝謝委員。期末的研討之第一

場次研討主題「符合森林驗證

的經營要件」中，即說明申請

FSC 應準備的事項、具備的條

件及驗證程序，但因驗證費用

會因驗證公司的不同、驗證面

積的大小、申請驗證林地的複

雜度而有所差異，因此林農欲

申請 FSC FM 森林驗證時，驗

證公司會依申請方所提供的

資料(包含林地類型、林地面

積)進行估算並予以報價。 

邱委員祈榮 

 

1.伐採申請流程應繪製流程圖，標

明整個流程並註明公部門及申請人

應做事項及其對應 FSC 準則之關

係。 

 

謝謝委員。內容已增加，請參

考報告第 13頁，圖 10租地造

林人申伐程序與 FSC 原則關

係。 

2.建議未來應以摘要列表方式，具

體呈現 FSC準則所對應事項及輔導

事項。 

謝謝委員指正。主要經營活動

及所對應的 FSC 原則及輔導

事項。 

附錄一、期中委員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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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現有公部門採伐申請流程對應

FSC 準則要求，若有不足之處可予

建議，提供公部門修改之參考。 

謝謝委員指正，請參考報告第

1頁，結論部份第一段。 

 

劉委員正字 

 

 

 

 

 

 

 

 

 

 

 

 

 

 

 

 

 

 

 

1.目錄(V)及第 4頁(V)，應為計畫執

行流程圖。 

 

謝謝委員提醒，已在報告第 3

頁中修正。 

2.第 4頁之計畫執行流程圖中之「差

距分析」與「資料收集」是否應予

以對調，因先有初級資料及次級資

料之收集後，方能從事差距分析。 

 

謝謝委員提醒，已在期中報告

第 3頁中修正，請見附件三。 

 

3.第 8 頁次級資料中，目前蒐集的

法規為 7個大類 49項或 8個大類

50項? 

謝謝委員提醒，已修正為 8 

個大類 49項。 

4.第 10 頁最後一段，森林法規定之

限制伐採之 a.b.c.d林地應屬保安

林，是否可為租地造林。 

 

謝謝委員。在保安林經營準則

第 12條規定「…保安林內出

租造林地，無危害水土保持或 

國土保安之虞者，不受前項限

制」。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

地管理要點第 21條中規定：

「出租之保安林及試驗用林

地之管理，除契約另有規定

外，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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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12 頁第 2段，原則 1中的準則

1.2:應繳納所有適當及法律規定的

費用、特許費、稅費及其他費用。

就我國之租地造林而言，除價金

外，有無其他應繳之費用? 

 

 

謝謝委員。在「國有林事業區

出租造林地管理要點」第 10

條規定：「租地造林除林道、

木馬路為林務局所有外、其林

產物分收率規定如下：林木以 

立木材積分收，林務局為百分

之一，租地造林人為百分之九

十九….」。因此林木價金為目

前需繳交的費用。 

 

6.第 13 頁倒數第 2段，FSC 原則 4

中的準則 4.2：森林經營管理需符合

或超過與勞工及眷屬健康和安全有

關的所有適用法律與法規，針對我

國的相關規定，有關健康部分有何

規定? 

謝謝委員。在台灣部分，勞工

主要是根據「勞動基準法」中

的規定，另外也需符合 ILO 國

際勞工組織公約所定義之國

際勞工組織工作基本原則及

權利宣言。 

7.圖 5 與圖 7乃同一張圖，圖 5 表

示為已取得伐採許可而未伐採的

林地，而圖 7 為何顯示有伐倒之

分段木?圖 8為完成擇伐之林地，

不太可能將其伐倒木分段後搬到

圖 7林地。 

感謝委員指正，已在報告第 7

頁中修正。 

 

 

楊組長竣憲 

 

 

 

1.第 11 頁第 8、9行”林木伐倒後之

集材地點”，不應稱為集材地點，其

木材臨時堆置等待放行地點應叫貯

放場地”。 

謝謝楊組長指正，已在報告第

7頁中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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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16 頁，原則 6內文，伐木過程

至結束時，有無損害地表地被?如何

避免或防 範?應納入”環境衝擊”之

項目，且於內文中述明。目前私有

林並無跡地檢查，但跡地檢查表內

容，例如查核林木伐採有無越界、

違規伐採、索道線有無拆除等， 

宜予評估可否納入。 

感謝楊組長提醒，我們同意 

私有林亦應有跡地檢查表。 

3.私有林伐木計畫書之可容許伐採

量，及其復舊造林計畫書，宜予納

入。 

 

 

在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為租 

地造林地，針對私有林的部 

分，我們非常同意楊組長的建 

議。 

4.勞工以生產木材工資單價計，但

未包括勞健保工資及安全設備。伐

木林場勞工安全檢查項目，如何納

入規範?請予評估。 

 

 

 

 

 

 

 

 

在 FSC FM 的原則與準則中， 

其第一條即為遵守地方、國家 

或國際法規，因此以台灣來 

說，勞動基準法為勞工的最基 

本保障，且勞工在作業進行 

時，也不得違反 ILO 國際勞工 

組織核心公約所定義之國際 

勞工組織工作基本原則及權 

利宣言。 

    在伐木場勞工安全檢 

查項目並未規定應具備的裝 

備，但建議能有保護伐木 

場勞工的最基本安全配備，如 

安全帽、面罩、工作手套(厚 

的工作手套)、鮮明的衣服或 

反光背心、工作長褲及可保護 

腳部的工作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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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4 
 

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劉委員正字 1.第 3 頁原則 9之 3包含珍稀受威

脅或瀕危生態系統的森林區域

與附件二研討會第四主題第 5頁

準則 6.4:為保護經營單位內珍稀

物種瀕危物種…保留區同屬

FSC之原則 6與 9是否有部分重

複。 

原則 9強調是確認”珍稀受威脅

或瀕危生態系統的森林區域”。

原則 6為環境衝擊強調的是保

護措施，即森林單位經營在進行

經營活動時應進行的保護措

施。因此原則 6與原則 9部分並

無重複。 

2.第 4 頁表 1之 10為人工林，而附  

  件二研討會第三主題第 4頁表 1  

  原則 10及研討會第四主題第 1

頁之 10項原則第 10則均為經營 

  活動之實施，報告本文中之人工   

  林是否應為經營活動之實施。 

在本研究中，協助林農建立符合

FSC 森林經營標準所使用的標

準是現行國際上正在使用的

FSC-STD-01-001第四版，而研

討會使用的版本是預計於 2014

年 12月開始使用的 FSC-STD 

-01-001第五版。因此原則名稱

會有所差異。為避免報告的不一

致性，將在研討會論文內再次重

新強調。請見報告內文第 2 頁，

已註明為參考之 FSC 標準為第

四版標準，另在附件一-研討會

論文集-每一主題前面皆已註明

所使用的版本。 

3.附錄五研討會四個主題中第一二

三主題之本文沒有頁數編號 

謝謝委員建議，已在附錄五第

一、二、三主題之本文增加上頁

碼。 

4.FSC FM 的驗證內容原則 9高保

育價值森林維護其中有關對於

全球高保護價值通用定義為何

能否在報告中做較詳細說明又

如果我國實施 FSC FM認證時應

特別重視哪些事項。 

高保護價值的通用定義，如報告

第 14頁中，原則 9中所列出的

6項高保護價值定義。在進行稽

核時，台灣的高保護價值森林要

先確認，因此森林經單位應先做

事前的調查與訪談相關學者，做

成紀錄，以確認其經營林地內沒

有高保護價值的存在。 

5.研討會第四主題第 4頁表 2乃引

用文獻資料建議在本文中增加

些說明，如年生長量應為林木年

生長量，木材產品為包括木竹生

已在文內針對該圖再詳細做說

明，並於圖內進行修正。如附錄

五-研討會論文集，第四主題-森

林驗證之森林經營環境與社會

附錄二、期末委員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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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物而非木材森林產品，則為木

竹材以外之副產品等，又溫度調

節同時影響濕度似可改為溫濕

度調節。 

評估，第 4頁至第 7 頁圖。 

6.林地經營要符合永續發展的三個

底線目標，本計畫舉辦之研討會

四個主題中缺少經濟可行性評

估一項。 

林地經營確實要符合經濟、環境

與社會的三底線目標，且缺一不

可，本研討會的主題為「台灣國

有林班地租地造林人申請 FSC

驗證研討會」故在探討的主題

中，即研討會主題一-符合森林

驗證的經營要件之 ppt第 4頁原

則 5：「森林帶來的效益」部分

已包含經濟目標，並在文中稍加

敘述之。 

7.研討會最後之綜合討論其討論情

形及內容如何未在報告中出現

如果可能請以補述。 

研討會之綜合討論問答部分，已

在附錄三-研討會論文集的研討

會-書面、當面提問的問題回答

內容及回饋問卷分析，請見第

28頁補充說明。 

8.研討會計有 47人參與請問其中

有多少位租地造林林農參加本

研討會，名稱為「台灣國有林班

地租地造林人申請 FSC FM驗證

研討會」租地造林林農乃主角之

一。 

根據本計畫之具體目標第三

項：以實際輔導的結果舉辦研討

會，本研討會邀請林業相關經營

單位及國內相關林業主，因此林

業主管單位參與的人數較多，但

其中亦有三位對森林驗證有興

趣之林農參與，分別是陳文益先

生、羅宏祥先生與巫崇生先生。 

9.森林經營計畫書中的竹東事業區

區三個林班是一般經濟林抑或

保安林，計畫書建議做適當簡化

俾便林農提出。 

本研究對象林農所承租的林地

皆為經濟林。 

已簡化經營計畫書之大綱摘

要，方便林農填寫，請見附錄六

-「簡易森林經營計畫書」。  

藍委員浩繁 

 

1.符合期末工作項目執行內容之審

查標準。 

謝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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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將研討會內容，相關申請

FSC-FM 驗證程序等，擇要列入

成果報告書。 

關於研討會摘要內容已呈現在

期末報告第 15頁；同時 FSC 驗

證程序亦於錄五-研討會論文集

-主題一：符合森林驗證的經營

要件的第 6頁中呈現。 

3.以案例森林經營計畫書，甚具參 

考價值，宜再簡化並與 FSC 原則相

對應，提供林農參考應用。 

已簡化經營計畫書之大綱摘

要，方便林農填寫，請參見附錄

五-「森林經營計畫書」。 

造林生產組 

 

 

 

 

 

 

 

 

 

 

 

 

 

 

 

 

 

 

 

 

 

 

 

 

 

 

 

 

1.有關森林計畫書能否改成表單化

或引導式，以利林農填寫。 

已提供經營計畫書之大綱摘

要，以引導式方便林農填寫，請

參見附錄六-「森林經營計畫書

範本」。 

2.第 3 頁，原則 9「高保護價值森

林的維護」之內容，係高保“護”

還是高保“育”，請確定。 

在高保護價值森林中，其定義的

高保護價值包含動植物、地景、

生態及文化資產，因此採用”高

保護價值”較為妥當。 

3.第 5 頁，到數第 7行，復舊造林

須改為復育造林。 

謝謝委員建議，已在倒數第 7

行進行修正。 

4.有關研討會簽到名單建請放入報

告中。 

已在附件四-研討會論文集的部

分增加簽到名單。 

5.期中報告部分，第 7頁，林農第

3 欄：提出國有林產物採取開工

報告申請開工，其開工報告須敘

明是由林農附上救火隊名冊、安

全承諾書。 

已在報告中第 7頁進行修正。 

6.期中報告部分，第 7頁，林農第

5欄：填寫伐木跡地檢查申請

書，其通常是由林農填寫完工報

告請人去跡地檢查，因此工作站

部分應改為「派人進行伐木跡地

檢查」，如檢查合格，就應有合

格檢查表。 

已在報告中第 13頁進行修正。 

7.期中報告部分，第 7頁，工作站

第 3 欄：除提交 5個項目外，還

有「點交界址記錄表」。 

謝謝建議，已在報告中第 13頁

進行修正。 

8.森林經營計畫書，能否簡單化填 森林經營計畫書確實是根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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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如以分級方式、以面積大小

去填寫簡略型森林經營計畫書

是否較為恰當。而報告所附森林

經營計畫書，其 3個林班環境不

同，一起填寫是否妥當。 

 

地分級、面積大小、經營規模及

密度進行撰寫，而在本研究中所

提供的森林經營計畫書是符合

FSC FM 標準原則 7。但在森林

經營面積較小或規模較小之林

地，則可依經營單位的範圍及目

的自行撰寫較為簡略的森林經

營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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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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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研討會結果分析 

1.研討會綜合討論-問題與回覆 

(1)當面提問 

問題： 

目前國產材，不論產品或在伐採時的工資，都比國外進口的還要貴，因此若通過

驗證後，市場的競爭力在那裡? 

 

專家回覆： 

林裕仁博士 

    因台灣目前尚未有林地通過 FSC FM 驗證，因此 FSC 的木材原料，皆需由國

外進口，若是台灣的林地通過 FSC FM 驗證，則可提供台灣市場對於生產 FSC 產

品所需之原料。 

  

邱祈榮博士 

    台灣目前的情況，政府在 FSC 驗證產品的推廣仍較為缺乏，因此若要推廣 FSC

驗證產品，可建議已通過 FSC COC 驗證之廠商，將驗證產品集合起來，再配合政

府官方的宣傳來推廣 FSC 產品。 

 

林俊成博士 

    在美國，木材商在購買木材時，不是以木材價格為優先考量，而是以管理優

良的林地所生產的木材為先，即使價格較高。在日本的木材市場，也會以通過驗

證的木材為優先採購對象。因此要拓展國產木材市場，還是要由政府規範，優先

採購國產材。 

 

李俊彥博士 

    台灣的政府採購法中規定，政府要優先採購環保產品，而其他大企業也會跟

著優先採購，因此要推動台灣生產的木材所做出來的產品就是環保產品；目前國

際趨勢使認證的產品在國內市場逐漸受到重視，且現今大企業為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而開始尋求有通過 FSC 驗證的產品，而開拓 FSC 驗證產品市場。 

 

(2)書面提問 

問題一、能否就國外已通過的實際案例依其流程進行介紹，並更進一步探討 FSC  

        驗證的準備作業與驗證過程。。 

問題回答：國外實例的流程，如研討會論文集，主題一-符合森林的經營要件， 

          第 5頁中的介紹，首先是提出申請，再與驗證公司簽訂合約，合約簽  

          訂後，驗證公司會先進行預評估及管理文件的審查，接著是正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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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進行，正式評估結束後，再將驗證報告再交由 2至 3名公認的專家 

          進行複評估。他們將對驗證單位的工作和報告進行評估，並將評估結  

          果交由驗證決策委員會作最後評估。通過後始核發證書，而在取得證 

          書的五年內，為了查驗森林的經營是否持續符合標準，驗證人員會於 

          每年再對林地進行一次短暫的實地森林經營活動評估，以確保森林的 

          經營是符合 FSC 標準的，若發現不符標準的部分，則會限期改進或 

          取消資格。 

 

問題二、FSC 在台灣實際執行的方法及利益為何，應如何應對? 

問題回答：FSC FM 的認證是屬於自願性的認證，通過 FSC 驗證的林地即是良 

         好，負責任經營的林地，因此 FSC 在台灣若要能實際執行，亦需國、  

         公、私有林經營者，能體認良好及負責任經營林地的重要性與國際趨  

         勢，進而主動、自願申請 FSC FM 的驗證。 

 

問題三、希望未來能看到台灣有通過 FSC 森林驗證的實際案例；政府如何推動    

        FSC 驗證。 

問題回答：林業主管機關已正式深入瞭解森林認證，並準備進行林地的認證輔導，

進而申請 FSC FM 驗證。FSC 驗證產品的未來利用市場，除了外銷外，

亦期待該驗證產的產品為未來政府或企業的優先採購產品。 

 

問題四、可增加說明未來 FSC 驗證產品的利用市場。是否可針對台灣所有森林 (包

含私有林、原住民保留地)可行之相關驗證。 

問題回答：近年來，許多於國內舉辦的大型國際性活動，其場地、設 

          施興建所使用的木質材料，也開始要求需使用 FSC 驗證木材，如在 

          2010年舉辦的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其設施興建所需的木材，即要 

          求使用 FSC 驗證木材；因此，在台灣的木材市場中，驗證木材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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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是有一定的需求量的。 

          只要是符合 FSC 森林經營驗證標準之林地皆可進行驗證，包括國有  

          林地、公有林、私有林及原住民保留地。 

 

問題五、驗證費用是否合乎台灣小農制林業需求?驗證程序繁雜，小林農如何因  

        應? 

問題回答：事實上森林驗證的費用相當高，因此在北歐或日本等多小農的國家，

均是以團體驗證方式進行，以降低驗證的費用負擔， 但同時由經理人

統籌辦理，因此，小林農可簡化驗證程序內容。 

 

問題六、驗證推廣若依賴政府，則政府需要多龐大的人力與經費? 

問題回答：FSC 森林驗證並非提供一套新的森林管理系統，而是檢視現有的森林  

         經營方式是否能符合 FSC 的驗證標準，若有不符的地方，則是進行檢  

         討、修改，以符合 FSC 標準，因此進行 FSC 森林驗證並不會耗費大量  

         的人力，且驗證區域若能有效整合，除了可有效低驗證所需的費用， 

         亦可減少其他額外支出。 

問題七、希望以後能有 FSC森林驗證實務案例分析的相關議題。 

問題回答：因目前台灣尚未有通過 FSC 森林驗證的林地，因此僅能以目前林地 

          的經營方式進行模擬。 

3.研討會回饋問卷分析 

    本次研討會中，計有 47人參與，其中 15 人來自林務單位、11 人來自林業相

關產業、14人為相關科系研究生或研究助理，另有 7人未註明服務單位；回收有

效問卷 36份，其中有 14份為林務人員、8份為林業相關產業、9份為研究生與研

究助理、5份未表明服務單位而歸類為其他，以下為本次研討會與會者之回饋問卷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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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本研討會是否為第一次接觸 FSC 森林驗證相關議題?  

    在與會的人員之中，有 39%的人是第一次接觸 FSC 森林驗證相關議題，而此

39%中以研究生佔大多數，在林務人員及來自林業相關產業的人員則已有接觸 

FSC 相關議題(圖 14)。 

 

 

圖 14. 是否為第一次接觸 FSC 森林驗證相關議題統計 

 

問題 2：是否有參與過其他 FSC 森林驗證相關研討會? 

    與會人員中有 19%參與過 FSC 森林驗證相關研討會，承第一題，雖有 61%的

人員已接觸過FSC森林驗證相關議題(圖 15)，但參與過相關研討會的人數仍偏少，

在參與過其他 FSC 森林驗證相關議題研討會的皆為林業相關產業人士，林務人員

及研究生、研究助理部分則皆未參與過 FSC 相關研討會。 

61% 

非第一次接觸 

39% 

第一次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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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是否曾參與 FSC 相關研討會統計 

 

本次研討會的與會人員有三分之一來自於林務單位，近四分之一為林業相關

產業，其餘為研究生及研究助理；與會人員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已接觸過 FSC 森林

驗證相關議題，此類群多為林務人員及來自產業界的人士，研究生與研究助理部

分，大多是第一次接觸 FSC 相關議題；但實際上曾參與過其他 FSC 相關研討會的

人數僅有不到五分之一，因此本此研討會也是大部分的與會人士第一次參與 FSC

森林驗證相關議題的研討會。 

 

問題 3：本次研討會後，是否認同台灣森林亦需進行 FSC 森林驗證? 

    經過會中對 FSC 的介紹及說明後，有 94%的人認同台灣的林地應進行 FSC 森

林驗證，但有 6%的人持相反意見(圖 16)，其主要因素是認為台灣有 85%的林地屬

國有林地，若全部進行 FSC 森林驗證，則政府會耗費大量的人力與金錢，另外則

是認為通過 FSC 森林驗證後，其驗證產品的市場不確定性及台灣森林已長久未進

行伐採作業，而無法確定是否適宜進行 FSC 森林驗證，因此選擇不認同。但實際

上，FSC 森林驗證並非提供一套新的森林管理系統，而是檢視現有的森林經營方

式是否能符合 FSC 的驗證標準，若有不符的地方，則是進行檢討、修改，以符合

未參與過 

81% 

 曾參與過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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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C 標準，因此進行 FSC 森林驗證並不會耗費大量的人力，且驗證區域若能有效

整合，除了可有效低驗證所需的費用，亦可減少其他額外支出。關於驗證木材的

市場，理論上市場可以分為消費者市場及組織顧客市場；其中組織顧客市場又有

公部門及私人企業，假如國產原料所生產的林產品能為公部門優先採購，則組織

顧客市場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潛在市場，如此一來，私人企業亦會跟進，尤其上市

櫃公司更是被要求。 

    因此對於經過驗證得林產品，政府相關部門，如環保署就應依「資源回收再

利用法」第 2條第 2 項規定「為促進資源回收再利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

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之採購，應優先採購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產品、本國境

內產生之再生資源或以一定比例以上再生資源為原料製成之再生產品。」將驗證

過的國產原料所生產之林產品當為第三類環保產品，列為優先採購，若能將驗證

過的產品列為環保產品，則一般上市、櫃企業也會因企業之社會責任而加入採購，

如此驗證過的林產品將有市場銷售。而森林林地經營者亦將樂於主動經營林地，

參加森林驗證。 

 

圖 16. 認同與不認同台灣森林進行 FSC 森林驗證統計 

 

問題 4：本次研討會後，是否對 FSC 森林驗證的執行與準備更加瞭解? 

認同 

94% 

不認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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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本次研討會後，認為對 FSC 森林驗證的執行與準備更加瞭解的佔 67%、普

通佔 30%、不同意部份佔 3% (圖 17)；在同意更瞭解的 67%中，以林務人員與林業

相關科系研究生佔多數，選擇普通的部分，大多為業界人士與少部分林務人員，

選擇不同意的部分則未說明原因及註明服務單位，因此將其歸類於其他。探究選

擇不滿意的原因，因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是以 FSC 的森林經營(Forest Management)

為主，但因 FM 部分較屬於森林經營專業，需要有林業相關背景會較容易理解，

而反應在問卷上的結果也解釋此一現象，在更加瞭解的 67%中，幾乎為林業人員

與林業相關科系研究生與助理，在選擇普通的 30%與不滿意的 3%中，皆為產業界

人士，除了從事森林經營的林主外，沒有森林相關背景的林產業人士對於森林經

營方面較不易瞭解。 

 

 

圖 17 研討會後對 FSC 森林驗證瞭解程度統計 

    

  

 

問題 5：是否希望未來能持續舉辦宣導如何準備與執行 FSC 森林驗證之研討會嗎? 

    所有與會人員皆希望未來能持續舉辦相關研討會(圖 18)，因 FSC 產品商標在

 同意  67% 

 普通 30% 

 不同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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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能見度越來越高，且環保意識高漲，不論是來自國內或是國際上的輿論壓

力，不論是政府單位、產業界或是民間團體，對 FSC 的相關知識是越來越迫切，

但能夠獲得 FSC 正確知識的來源卻非常有限，故在本次研討會後，與會人員皆希

望未來能持續舉辦關於宣導如何準備與執行 FSC 森林驗證相關事宜之研討會。 

 

圖 18. 是否希望能持續舉辦 FSC 相關研討會統計 

問題 6：研討會 

(1)本次研討會內容的豐富度 

   對於本次研討會內容的豐富度，滿意以上佔 83%、普通 17%，不滿意的為 0% (圖

19)，認為非常滿意與滿意的大多數為自林務人員與相關科系研究生及研究助理，

林業相關產業的多選擇普通。 

 

非常滿意 

36% 

 滿意 47% 

 普通 17% 

 不滿意 

0% 

100%  

希望能持續舉辦

FSC相關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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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研討會內容滿意度調查統計 

(2)研討會中關於準備森林驗證相關資訊的完整性 

    對研討會中所得到關於 FSC 森林驗證相關資訊完整性，滿意以上佔 78%、普

通 17%，另外有 5%不滿意 (圖 20)。此題的答題趨向與 6-1類似，認為非常滿意與

滿意的幾乎為林務人員與研究生及研究助理，在普通與不滿意部分則是以業界人

員為主。 

 

圖 20. 研討會資訊滿意度調查統計 

 

 

(3)研討會流程安排規劃 

  對於研討會整體的安排與規劃，滿意以上有 92%、普通 8%、不滿意的為 0%。 

 非常滿意 

28%  滿意 50% 

 普通 17% 不滿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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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研討會整體規劃滿意度 

 

非常滿意 

50% 

滿意 42% 

 普通 8% 

 不滿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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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台灣國有林班地租地造林人申請 FSC FM 驗證研討會 
 

本研討會的主旨在探討國有林租地造林人申請 FSC FM 驗證的可行性。研討會將

依據 FSC FM 驗證的原則與準則來探討台灣國有林班地租地造林人的森林經營，內容

包括租地造林主申請 FSC FM 驗證需具備的條件、申請的程序與主要準備的事項，並

從驗證實務的觀點比較台灣租地造林人的森林經營與標準的差異。 
 

研 討  會 議 程 表 

 

 

時間/地點 

2013/5/9 (星期四)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階梯教室 D01-101 

嘉義市新民路 580 號 

主題 主講人 

13:30~14:00 簽到 

14:00~14:30 符合森林驗證的經營要件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李俊彥  博士 

14:30~15:00 森林驗證及森林法規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森林利用組 

林裕仁  博士 

15:00~15:20 茶   敘 

15:20~15:50 森林經營的監測及森林經營計畫書 
國立台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邱祈榮  博士 

15:50~16:20 森林驗證與森林經營的環境與社會評估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林業經濟組 
林俊成 博士、王培蓉 博士 

16:20~17:00 綜 合 討 論 全體與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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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森林驗證的經營要件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李俊彥 

國立嘉義大學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陳威廷 

註：本文章使用 FSC-STD-01-001 第四版標準 

1.森林認證與森林永續經營 

申請 FSC FM 的森林經營者，首先要瞭解什麼是「森林驗證」以及「森林驗

證」的目的。所謂的「森林驗證」，事實上是森林經營的驗證，就是以第三方驗證

公司，透過森林經營的驗證標準，以確認森林經營者的林地經營是負責任或良好

的，甚至是朝永續發展的經營方式。 

因此「森林認證」的目的不僅確認森林的經營是負責任或良好經營，而且又

可提供林木購買者的林木或相關權益者確認資訊來源。一位良好、負責認的森林

經營者欲申請森林驗證，應認同森林的永續經營方式，也就是經營林地時要符合

永續發展的三個底線目標，經營林地不僅要達到經濟可行，亦要達到社會公平及

環境保護的目標。亦即經營者在追求成長、效率、穩定性的同時，也能達到勞工

雇用平等、健康安全、教育、參與、文化認同等的社會目標及維護人類健康、環 

 

 

 

 

 

 

 

 

圖 1.永續經營三底線(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1980) 

環境 社會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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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資源的再生利用及非再生資源保護之目標。森林經營者，很容易也很願意

會依森林驗證標準，時時檢視其森林經營方式，是否為良好、負責任的森林經營?

是否朝森林永續經營，圖 2 與圖 3 為德國漢諾威附近的永續經營森林實例，圖 3

則為保護啄木鳥棲地的措施；圖 4 為日本檮原町的 FSC 驗證森林。 

 

 
圖 2:德國漢諾威附近森林的永續經營      圖 3:保護啄木鳥棲身的立木 

 

 

圖 4:日本檮原町的 FSC 團體驗證的柳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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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驗證前的風險評估 

    林地經營者申請森林驗證，除了要瞭解「森林驗證」的意義及目的，接下來

要判定所經營林地的森林是否包括有高保護價值，高保護價值在 FSC 原則 9 中已

有說明，其中包括物種多樣性、地景水準層次下的生態系統、生態系統及棲息地、

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社區需求及文化價值，因此所經營的林地如有上述的價值

需要特別保護尤其在森林的活動(作業)特別是皆伐作業進行前需特別注意。森林經

營者要先與權益相關方，如環保團體、社區、原住民團體等確認該保護價值、評

估、紀錄並進行諮詢，否則會被視為具有高風險，而不適宜進行驗證的林地。 

 

3.森林經營計畫書的撰寫 

    經營計畫書是任何經營機構在經營事業時所必須的工具，沒有擬定經營計畫

書就如同駕駛一部漫無目的的汽車，既沒效率又左衝右撞，招致資源浪費。同樣

的，在欲進行森林經營時，尤其是標榜良好，負責任的森林永續經營，嚴謹規劃

且能實際確實執行的經營計畫是必要的。經營企畫的內容不僅充分指導員工依目

標確實經營森林，亦能提供利益相關方有關於經營者為達環境友善，社會有益及

經濟可行的經營程序。 

經營計畫書要依據經營活動的規模、強度與風險來撰寫其內容，包括森林經

營規劃及社會經營規劃，計畫書會有 1 年、5 年、10 年計畫，經營者在經營計畫

書內，依規模、強度與風險要制定願景、價值及經營目標，且要以摘要的方式的

公開公佈。 

    大致而言，森林經營規劃可以包括(1)現存自然資源及環境價值摘要。(2)評估

結果摘要。(3)現存及計畫實施之經營活動及系統說明。(4)待利用資源及服務的選

擇依據及理由。(5)計畫獲取自然資源的依據及理由，包括獲取量及比率。(6)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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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及自然資源產量估算與分配之計畫。(7)計畫或已存在環境和生物監測系統。

(8)這些資訊如何及時及何時可以獲得，說明監測資訊何時收集。(9)具有相對應的

防護和措施，來確定、評估、分析、預防、避免、恢復及減緩實際存在或潛在環

境價值的負面衝擊影響。(10)具有相對應的策略、防護及措施，來確定和保護特有、

稀有與受威脅的物種及其棲地，及高保護價值。(11)具有相對應的防護與措施，來

確定保護並且(或)恢復本土生態系統中的代表性樣區。(12)具有相對應的防護與措

施以維持、增強或恢復生態系統功能及環境價值。(13)具有相對應的防護與措施，

來保護和加強經營單位中的河道與濱河帶，包括野生動物廊道在內的景觀連結及

經營單位中，立地的多樣性與規模。(14)針對土地利用區劃為：自然保護區、保護

區、伐採、栽植、基礎設施及其他待規劃的要素，進行規劃及製圖。 

(15)對任何會產生高影響的活動進行技術說明，如在經營單位中的機械伐採或加

工。(16)充分的資料說明經營單位內的短期、中期及長期計畫的總體經濟可行性，

提高產品及服務的多元化措施。(17)制定或計畫投資方案以維持經濟可行性及生態

系統生產力。(18)明確指定可以用於支持經營計畫的其他相關文件。(19)碳儲存及

碳流量的評估需作為經營計畫中的一部分。 

另外，社會經營規劃可以包括 (1)當地社會的經濟現狀。(2)受組織影響或潛

在影響的主要利益相關團體得概況及簡略說明。(3)當地政府及發展機構與專案概

述。(4)地區主要社會及環境方面得議題與衝突分析，這些議題與衝突可能受到經

營單位的經營活 動影響。(5)相對應的防護與措施來判定、評估、分析、預防、避

免、減輕和恢復實際及潛在的負面社會衝擊影響。(6)勞工權利、職業健康安全、

性別平等、原住民、社區關係、當地經濟及社會發展、土地徵用(如適用)、利益相

關方參與及申訴解決之專案與活動要與組織的政策與目的一致。(7)已規劃或已存

在的社會監督系統。(8)為計畫避免不必要的文件紀錄重覆。說明用於支持經營計

畫的現存引用文件。(9)如合達到社會目的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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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SC FM 的驗證申請與程序    

 在申請驗證前，驗證公司會先對森林經營企業進行訪談，以確定森林的面

積、位置、價值和監督紀錄，並進一步瞭解在管理過程的所有程序。在對森林經

營企業以初步的瞭解後，即可向森林經營管理者自行信任的第三方驗證公司對其

林地進行 FSC 的森林經營管理驗證，而驗證公司會先依申請者提供的資料進行風

險評估。風險評估完成，並經驗證公司確認可進行驗證後，即可與驗證公司簽訂

合約。在簽訂合約前會先對森林經營、森林經營驗證過程以及相關課程進行討論。

合約期限為 5 年。簽訂合約後，森林驗證即開始，在正式評估進行前，驗證人員

會先行對森林經營活動進行預評估。主要使驗證人員初步了解森林經營活動的架

構、管理方式與環境，且使森林經營者瞭解驗證人員的要求。預評估的目的，主

要在正式評估進行前，先從申請驗證方進一步了解認證的森林面積、資源及相關

資訊，預評估的進行亦有助於驗證人員可順利的進行林地評估，因此在預評估時，

需要對一些申請驗證方的森林經營相關人員進行諮詢。而為了使驗證人員能了解

完整的森林經營計劃與管理過程的重點所在，被驗證方要先提供在正式評估時所

需要的重要文件。除可提高效率外，此資料也是正式評估時必備的資料，即進行

管理文件的審查。 

通過預評估並完成文件審查後，即可進行正式評估。 森林驗證的基礎不是森

林的目前狀態，而是透過長期的監測來控制森林經營的品質。在評估期間的所有

活動，包括森林經營管理基礎、人員和詳細的經營計劃文件及有關人員的座談，

最後會與各項目負責人討論評估的結果。驗證人員會依據評估的結果起草一份報

告，包括建議的驗證結果或為解決相關問題而提出的修改意見。主評估結束後，

其驗證報告再交由 2 至 3 名公認的專家進行複評估。他們將對驗證單位的工作和

報告進行評估，並將評估結果交由驗證決策委員會作最後評估。通過驗證在核發

證書時，如有特別需求，會附帶一些限時完成的條件，另外在如在驗證中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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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缺失等，另外在 FSC 標籤的使用則需嚴格進行控管。 

    通過驗證取得證書後，在合約的有效的 5 年期間內，為了查驗森林的經營是

否持續符合標準，驗證人員會於每年再對林地進行一次短暫的實地森林經營活動

評估，以確保森林的經營是符合 FSC 標準的，若發現不符標準的部分，則會限期

改進或取消資格。 

  

圖 4. FSC FM 驗證程序 

5.驗證所需時程 

  驗證的全部過程需耗費數個月。驗證時間的長短主要取決於林地經營範圍的

大小和地理位置及排除不足條件數量。預評估一般需 1~4 天。正式評估則需要 2~14

天，這與森林經營企業的規模和複雜程度有關。而年度的定期檢查需要 1~7 天。 

      上述描述的步驟只包含森林驗證，並僅對“森林”的林地經營而言。對使用經

森林經營驗證的林木，生產、銷售並使用 FSC 標識的產品，還需進行監管鏈(COC)

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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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 

欲申請森林驗證與通過驗證之經營者，首先要認知瞭解森林驗證的意義及目

的，並支持良好、負責任的永續經營方式，其次要再確認所經營的森林是否有高

保護價值的存在，若具有高保護價值，則更需注意經營方式，尤其是伐木作業時，

另外尚須準備好完整可執行的經營計畫書，提供員工經營作業指導，與相關權益

方的諮詢。 

 

7.常見問題 Q&A 

Q1：若林地沒有伐木作業的進行，也可以申請 FSC FM 驗證嗎? 

A ：FSC FM 森林驗證主要是針對森林的經營管理進行驗證，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

的，伐木只是森林經營的其中一項，因此只要能夠有足夠的資金維持森林的

運作，即使沒有伐木作業，亦可進行 FSC FM 驗證。 

 

Q2：若本公司已取得 FSC-FM 驗證，則本公司利用本身 FM 驗證林地內生產的林

木進行加工   

    製造，是否可以以 FSC 聲明販賣? 

A ：若要以 FSC 聲明進行木質產品的交易，一定要先取得 FSC COC 認證，即使是

使用 FSC FM 驗證林地之林木，仍需通過 FSC COC 驗證。 

 

Q3：台灣目前有那個單位可以進行 FSC-FM 森林驗證? 

A ：國內的第三方驗證公司均可以申請，只是報價價格因稽核員由國內或國外所

聘，因此價格有所差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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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教授

李俊彥 博士
5/9/2013

台灣國有林班地租地造林主申請FSC-FM研討會

1

符合森林驗證的經營要件

2

1.為何要進行FSC FM驗證

2.FSC FM的驗證內容

3.驗證程序

3

1.為何要進行FSC FM驗證

3

Social

Economic Environment

1.為何要進行FSC FM驗證

4

5

森林驗證系統的發展

1987環境與發展世界
會議挪威總理
Brundland report
“我們的共同未來”

1992里約熱內盧
UN環境與發展會
議 (地球高峰會議)

森林驗證系統發展
1993 FSC 建立
1999 PEFC 建立

1.為何要進行FSC FM驗證 定義好的森林經營

良好、負責任森林經
營的驗證

連結產銷供應系統

可辨識標籤的應用

強化消費者支持負責
任森林管理

FM standard
森林經營標準

FM certification
森林經營驗證

COC certification
監管鏈驗證

Trademark and 
standard logos
商標及標準符號

Product labeling
產品上的標籤

FSC 模式

衝擊

Photos source: FSC Asia

6Photos source: FSC Pacific Asia

1.為何要進行FSC FM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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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SC FM的驗證內容

7

FSC 驗證標準的沿革

• 1994 November:  FSC first published the FSC P&C

• 2005: GA Motion to Revise the P&C

• 2009 January:  P&C Review began

• 2012 January : Revised P&C approved by the 

membership

• 2014 December: deadline for National Standards to     

P&C V5 implemented....

2.FSC FM的驗證內容

8

9

FSC-STD-01-001 V4  (56個準則)
原則 1：遵守法律與FSC原則
原則 2：所有權、使用權及責任
原則 3：原住民的權利.
原則 4：社會關係與勞工權利.
原則 5：森林帶來的效益.
原則 6：環境衝擊.
原則 7：經營管理計畫書
原則 8：監測與評估.
原則 9：高保育價值森林維護.
原則10：人工林.

FSC-STD-01-001 V5  (70個準則)
原則 1：符合法律規定
原則 2：勞工權益與雇用條件
原則 3：原住民的權利.
原則 4：社區關係.
原則 5：森林帶來的效益.
原則 6：環境價值與衝擊.
原則 7：經營規劃
原則 8：監測與評估.
原則 9：高保育價值.
原則10：經營活動的實施.

FSC FM第四版與第五版比較

2.FSC FM的驗證內容 原則1：遵守法律及FSC原則

10

遵守森林法及其他林業相關法規。

遵守FSC-FM 10項原則與56項準則。
林業法規彙編

11

原則1：遵守法律及FSC原則

▲繳交相關費用-林木價金。

避免非法活動的發生-巡山員的巡邏紀錄。

相關文件紀錄與繳交費用。

▲採運許可證

12

原則2：所有權、使用權及責任
具有合法的森林使用權。

租地造林契約書 訂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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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原則3：原住民的權利
1.確認原住民的傳統權利與範圍。

2.具特殊文化意義的場所或設施。

3.原住民的保護與補償。

14

原則4：社區關係與勞工權利
1. 提供當地社區就業機會。

與承包商簽立之森林作業契約書

來自當地社區的勞工

雇用當地原住民

15

原則4：社區關係與勞工權利

2.勞工安全設備。
安全帽、手套、護目鏡
厚皮鞋…

3.權利侵害之處理。

路權使用切結書

勞工安全裝備

16

原則4：社區關係與勞工權利
3.教育訓練計畫與紀錄。

 

2013 年總年度職業健康安全教育訓練計劃表 

序號 單位 月份 日期 培訓對象  培訓主題 小時數 培訓目的 授課人 地點 執行情況

1 全體員工 1 20 全體員工 基本急救技術 1H 
能夠使全體人員及時應對，

工傷、突發急病處理。   
  

2 生產 3 23 全體員工  如何做好機器保養 1H 
教員工如何保養機器，減少

機器磨損，保護公司財產   
  

3 生產 5 17 全體員工
技能操作與安全知

識 
1H 

提升其專業技術降低工作事

故發生   
  

4 全體員工 7 19 全體員工
職業健康安全法律

法規導讀 
1H 

職業健康安全法規瞭解 
勞動保護一般常識   

  

5 全體員工 9 19 全體員工 企業社會責任 1H 
瞭解企業社會責任 
如何滿足社會責任的要求   

  

6 全體員工 10 25 全體員工 安全教育講座 1H 
關於工作時的注意事項及安

全防範   
  

7 全體員工 12 25 全體員工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

基礎知識培訓 
1.5H 

與職業健康安全有關的概念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認識   
  

核准： 審核： 制表： 

17

原則4：社區關係與勞工權利
4.社會評估

森 林 經 營 活 動 對 社 區 之 環 境 影 調 查 表

1.社區內是否有得知本公司聘僱員工之消息? □有 □無 □不清楚

2作業進行時，是否對社區環境造成嚴重影響(如卡車的進出等)。
□有 □無 □不清楚 (若選”無”則跳至第3題)

2.1所造成的影響為何，請簡單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建議的改善措施與補償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伐木時，避免傷及其他生立木。▲ 伐木時，避免傷及其他生立木。

18

原則5：森林帶來的效益

索道架設時有對林木保護

1.減少砍伐及就地加工產生的浪費與破壞。

疏伐時保護其他生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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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5：森林帶來的效益

就地加工分段

▲ 分段集材與就地加工。▲ 分段集材與就地加工。

集材作業

至當地加工廠加工 20

原則5：森林帶來的效益
收入能夠維持森林作業之進行收入能夠維持森林作業之進行

▲ 計算本次伐採作業之總收入-國有林產物價金查定書。▲ 計算本次伐採作業之總收入-國有林產物價金查定書。

21

原則6：環境衝擊
1.於作業前完成環境影響評估。1.於作業前完成環境影響評估。

a.林地是否屬於陡峻或土壤淺薄，復舊造林困難者。
b.伐木後土壤易被沖蝕或影響公益。
c.位於水庫集水區、溪流水源地地帶、河岸沖蝕地帶、海岸衝風地帶或沙丘區域。
d.其他必要限制伐採區域(對國土保安、農田水力、電力水源、山地人居住造成影響者)

林業主管單位---森林法第10條 以下區域限制伐採

22

原則6：環境衝擊
1.於作業前完成環境影響評估。1.於作業前完成環境影響評估。

林農之簡易環境影響評估

環 境 衝 擊 評 估 調 查 表

調查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日 調查人：____________

調查範圍：_________________林班 位置圖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開工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日 作業類別： □主伐 □間伐

預訂伐採株數：______________株 材積：_________________立方公尺

1.林木種類： □柳杉 □杉木 □台灣杉 □其他：_________

2.林地坡度： □大於35度 □小於35度

3.集水區有無：□有 (地圖上位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無

4.地被植物密度： 約有_______________種
□高(覆蓋度75%以上)  □中(覆蓋度45~75%)  □低(覆蓋度45%以下)

5.保育類植物：□有 (種類與座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無

6.野生動物數量：□有 約有_______________種______________隻
種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7.保育類動物：□有 (種類與數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無
-------------------------------------------------------------------------------
-------------------------------------------------------------------------------
-------------------------------------------------------------------------------

23

原則6：環境衝擊
2.林地內的物種多樣性。2.林地內的物種多樣性。

24

原則6：環境衝擊
3.農藥與肥料的使用。3.農藥與肥料的使用。

肥料與農藥儲存

苗圃是否有使用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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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7：經營管理計畫
○ ○ ○ 森 林 經 營 計 畫

一、摘要

二、經營目標

三、經營現況

四、經營分析評估

五、經營規劃方案

六 ----------------

附錄 圖示說明資源的基礎
（保護區域、活動範圍及所有權）

查驗放行總表

26

原則8：監測與評估
▲提供相關文件，確保驗證機構能追溯每一林木之來源。▲提供相關文件，確保驗證機構能追溯每一林木之來源。

有打印的林木

集材區

▲對經營林地內生態環境的長期監測。▲對經營林地內生態環境的長期監測。

環境監測

27

原則9：高保育價值森林
1.高保育價值森林的經營。1.高保育價值森林的經營。

保護這些區域保護這些區域

修改或限制作業方式修改或限制作業方式

復原遭破壞的地區復原遭破壞的地區

2.高保育價值森林的監測。2.高保育價值森林的監測。

高保育價值森
林監測計畫

高保育價值森
林監測記錄

高保育價值森
林監測結果匯

總、分析

高保育價值森
林經營措施

原則9：高保育價值森林

28

29

原則9：高保育價值森林

HCV 2 景觀水準生態系統。HCV 2 景觀水準生態系統。

台灣冷杉純林

HCV 1 具有全球、地區或國家重要意義的生物多樣性。HCV 1 具有全球、地區或國家重要意義的生物多樣性。

29 30

原則9：高保育價值森林

脆弱的高山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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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9：高保育價值森林

HCV 4: 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HCV 4: 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

地滑

阻隔林火

HCV 3: 包含珍稀、受威脅或瀕危生態系統和棲息地。HCV 3: 包含珍稀、受威脅或瀕危生態系統和棲息地。

32

原則9：高保育價值森林
HCV 5:社區需求(生存、營養、健康、水源)。HCV 5:社區需求(生存、營養、健康、水源)。

潔淨的水源

必要的食物來源

33

原則9：高保育價值森林 HCVF6
HCF 6:文化價值。HCF 6:文化價值。

對社區文化非常重要

維護社區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所用的裝飾-鳥類羽毛

考古、歷史

34

原則10：人工林

▲ 造林樹種為柳杉、杉木及台灣杉。▲ 造林樹種為柳杉、杉木及台灣杉。

柳杉造林地

1.人工林於1994年11月以後變更者，通常不合格於驗證。1.人工林於1994年11月以後變更者，通常不合格於驗證。

▲ 租地造林地於1951年以前及由天然林變更。▲ 租地造林地於1951年以前及由天然林變更。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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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認證與森林法規 

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 

林裕仁 

註：本文章使用 FSC-STD-01-001 第五版標準 

 

一、前言 

近年來，透過獨立第三方機構評估森林經營活動之森林驗證制度以落實環

境、社會與經濟相互和諧之森林永續經營理念，在全球各地森林經營區域快速發

展，已成為未來林業達到負責任與永續經營的潮流與工具，也是調整國內林業從

目前以保育為主軸，回歸至資源保育與永續利用為目標之永續經營之最佳手段與

方法。 

目前在國際林產品市場較廣為人知的國際型森林認證組織有森林管理委員會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與森林驗證認可計畫(P r o gr a m me  f o r  t h e  

Endo r semen t  o f  Fo re s t  Ce r t i f i c a t i on :  PEFC)。雖然 PEFC 認證的林地面積

已接近全球認證面積的三分之二，是全球最大的森林認證組織，然因 FSC 組織成

員是由環保團體、林木公司、原住民代表、驗證公司聯合成立的，兼顧環保團體、

林木公司、原住民代表等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得到大多數非政府組織及零售商的

支持，其中更以權威環保團體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參與最具影響力。目前國

內推動臺灣森林經營以申請國際 FSC 森林認證工作為優先目標。 

無論是 FSC 或 PEFC，兩驗證體系在其驗證準則與指標中均制訂有強調須遵循

與森林經營相關之當地、國家與國際法律，FSC 甚至在其新版之 10 項原則(ver. 5)

中第 1 項原則就明文標示「遵守法律(compliance with laws)」。本文目的在針對國內

森林管理組織或管理單位欲申請國際 FSC 森林驗證時，森林經營需觸及遵守之法

規類別進行簡要探討，以符合國際 FSC 森林認證系統之原則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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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經營為什麼需要法規？ 

法規的基本概念一般包含法律與行政規則，是人類社會生活的規範，為人類

共營團體的社會生活過程中，用以規範彼此之間相互權利義務關係的行為準則。

藉由法律樹立規範，俾使所有團體成員知所適從，以維持社會秩序，共度和諧生

活。 

森林的基本結構組成分除多樣性之林木植物外，尚有生存其間之野生動物，

因此組成分相互間的關係非僅林木間植物與植樹、植物與動物、動物與動物間的

互動而已，尚有倚賴森林環境生存之人類，人類活動對森林中植物與動物影響的

關聯性無法被忽視。 

森林的環境功能與經濟功能欲在人類社會功能中獲得相互和諧發展，往往需

要透過人類的經營活動來主導，而祇要是有人類在森林中從事的活動，就需透過

適當的法令規章規範人與植物、人與動物、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的權利關係。例如

為避免過度砍伐林木，破壞森林結構導致毀林，就必須依靠「森林法」規範經營

權屬、允許砍伐範圍、數量與保護措施等；又如為避免森林內野生動物被人類傷

害、被滅絕，就必須依靠「野生動物保育法」加以保護；再如原住民的生活圈與

森林息息相關，森林經營活動應遵守「原住民族基本法」精神，保障原住民族的

部落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另如森林經營者雇用人員從事經營活

動，其雇用條件就須遵守「勞動基準法」、「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工保險條例」

等相關法令，以保障勞工的權益。諸凡種種與森林經營活動有關的事務，均需遵

照法令規章規範活動與行為的準則。 

三、FSC原則中「遵守法律」之精神與意涵 

為期森林經營達到負責任與永續經營的目標，須確保所有經營活動在投入與

產出過程均具合法性，不容遭致任何非法活動之質疑與挑戰。因此，國際 FSC 組

織於 2012 年 2 月公告最新修訂之 10 項原則中之第 1 項即為明確的敘述：遵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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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Compliance with laws)：組織應遵守所有適用之法律規章以及該國家認可之國

際條約、公約和協定。意即在驗證程序強調均須遵循所列準則與指標中相關適用

之國家或當地法律規章，及國家對外所認可與簽署之國際條約、公約與協定。 

在此扼要、明確的原則下共計列有 8 條準則，為期未來森林經營組織或單位

在申請森林驗證時可以在符合遵循相關準則上有所助益，簡述如下：  

準則 1.1：組織應具備合法之法律地位；即組織應具備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從事特

定活動之書面文件，具有明確、足以證明與確切合法註冊之法人身分； 

準則 1.2：組織應證明所屬經營單位應在所有權、使用權與其經營範圍具備清楚明

確之法律地位；  

準則 1.3：組織應具備對經營單位之法定經營權利，應履行國家與地方相關適用法

律規章之義務。經營單位應提供產品收獲和(或)生態系服務之法定權

利。組織應繳納與權利義務相關之法定規費； 

準則 1.4：組織應制訂執行機制，和/或與監管機構連結，有系統地保護經營單位避

免來自未授權或非法來源之使用權、財產權及其它非法活動之影響； 

準則 1.5：從經營單位和至第一銷售點，遵守有關林產品運輸與貿易之國家法律、

地方法規、簽訂之國際公約和必要操作規範相關法律規章；  

準則 1.6：組織應確認、防範及消除在成文法或習慣法所產生之爭議，爭議中受影

響利害關係人可透過及時的方法於法庭外和解； 

準則 1.7：組織應宣示不提供、不接受金錢賄賂或任何其他形式之貪污，且應遵守

已存在之反貪污法律。在尚未有反貪污法律情況下，組織應依據經營活

動與貪污風險之規模、強度與風險實施反貪污機制； 

準則 1.8：組織應展示於經營單位長期遵守 FSC 原則與準則和 FSC 政策與標準之

承諾，此份承諾聲明應是可免費取得的公開文件。 

在新版「原則 1」中非僅只強調組織或經營單位合法之法律地位、應遵守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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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與義務外，亦同時強調組織應防範受未授權或非法來源之使用權、財產權

及非法活動之影響，尤特別新增「不提供、不接受金錢賄賂或其他任何形式之貪

污行為」之準則，可瞭解國際 FSC 組織在驗證程序中，強調所有森林經營活動需

遵守法規，符合合法性之絕對要求。 

四、森林經營法規分類 

「森林法」與「森林法施行細則」規範森林之定義與基本規範，可謂是森林

經營的基本法規，然與森林經營有關法令規章之涵蓋層面非僅侷限於森林法，尚

擴及規範森林與環境及森林與人相關事務的法令規章層面。依據國際 FSC 森林認

證組織所制定 10 項驗證原則所涵蓋之森林經營相關事務與活動涉及之相關法令規

章，本研究簡略分類可概分為：伐採的合法權利(Legal rights to harvest)、稅與規費

(Taxes and fees)、木材採運作業(Timber harvesting activities)、第三方權利(Third 

parties’ rights)、貿易與運輸(Trade and transport)及其它相關法規(Others related 

laws)等六大類。各法令規章逐項說明如下： 

 

(一)伐採的合法權利 

此類法令規章分別在準則 1.1、1.2、1.3 及 1.4 中提及應予遵守，涵蓋範圍有：

1.土地所有權的法律，包括管理權利和傳統權利。管理權利包含經法定途徑獲得所

有權和管理權之使用，如「國有財產法」、「森林登記規則」等；2.法定的商業註

冊和納稅登記以及相關合法的執照，如「商業登記法」、「商業會計法」等；3.有關

法定途徑獲得與頒發森林特許執照程序的法律，特別是與特許執照相關的法律規

章，如「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管理要點」等；4.有關國家或地方性對經營計畫

的法定需求，包括森林資源清查、森林經營方案和相關的計畫和監測、影響評估；

5.有關頒發採伐許可、執照或其它特殊伐採作業所要求的法定文件簽發之國家和地

方性法律和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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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與規費 

此類應遵守法令規章在準則1.3提及，涵蓋有：1.關於森林採伐費用之法規，

諸如稅款、立木採伐費和其它以材積為基礎的費用，包括按數量、品質和樹種的

分類支付之費用，相關法規如「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

等；2.適用於所銷售產品的各種營業稅的法律，如「商業會計法」等；3.與森林產

品銷售和採伐活動利潤相關的所得稅和利潤稅的法律，如「營業稅法」。 

(三)木材採運作業 

此類法令規章分別在準則2.3、2.5、10.1、10.11及10.12等準則提及應予遵守，

涵蓋範圍有：1.有關採伐技術和方法的所有法定要求，如擇伐、皆伐、防護林更新、

季節性採伐、伐區大小、採伐最小樹齡和(或)胸徑，採伐過程必須保護林分等限制，

相關法規如「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2.法律規定必須在森林作業時考慮的健康

和安全要求，包括：採伐人員之個人防護設備，採伐和運輸之安全操作，採伐跡

地周圍保護區之建立，機械操作之安全要求、化學品使用之安全操作法，相關法

規如「勞工安全衛生法」、「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3.考慮到集材或拖集溝、

道路設施、排水系統、橋樑之建立、採伐活動之計畫和監測，所有採伐活動相關

之必要操作規則，相關法規如「森林法」、「水土保持法」等。 

(四)第三方權利 

第三方權利除涵蓋FSC10原則中之「原則3」有關原住民權利外，也涵蓋「原

則4」有關社區關係。在「原則3」涵蓋之法令規章有：1.規定原住民涉及森林活動

的權利的法律，涉及層面有土地所有權、森林相關資源之使用或於森林土地之傳

統活動；2.涵蓋與森林採伐活動有關的傳統權利之法律，包括利益共用和原住民權

利之要求；3.與森林管理權和傳統權利有關，移交至採伐作業機構，涵蓋自願、事

先知情與同意等法律。「原則3：原住民權利」計有6項準則，主要內容分別如下說

明： 

準則3.1 確認原住民及其權利：應先確認在經營單位內或受經營活動影響之原住

民。並應透過原住民參與，確認他們在經營單位內之所有權、傳統權利、

合法權利、使用森林資源與生態系服務之權利與義務。同時也應確認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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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爭議的區域。 

準則3.2 維護原住民管控經營活動之權利：組織應認可與維護原住民法定與傳統的

權利，以維持對經營單位內或與經營單位相關經營活動之管控。為保護其

權利、資源、土地及領域，此等管控是必要之程序。惟原住民將其管控經

營活動權利委託予第三方，係在自願並事前知情同意的情況。 

準則3.3 訂定委託權力之協議：原住民委託其管控之經營活動權利，原住民應在自

願並事前知情同意的情況下與組織達成具約束力的協議。協議中應規範其

效期、重新協商、續訂、終止之規定、經濟狀況及其他的條件與狀況，也

應建立由原住民來監督組織是否遵守其條件與狀況的規定。 

準則3.4 維護原住民權利、傳統與文化：組織應認可並維護《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

言》(2007)及《國際勞工組織第169號公約》(1989)中定義的原住民權利、

傳統與文化。 

準則3.5 確認、管理與保護特殊場所：組織應透過原住民參與，共同確認具有特殊

文化、生態、經濟、宗教或心靈重要性及具有法定與傳統權利之場所。此

些場所應被組織及其管理單位認可，並/或應透過此些原住民參與同意保

護。 

準則3.6 保護、使用並補償傳統知識：組織應維護原住民保護與利用其傳統知識之

權利，且在利用此些知識及智慧財產時應予以原住民補償。組織應於利用

前在原住民自願並事前知情同意的情況下與其達成如同準則3.3具約束力

的協議，並應符合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表 1 為本研究所彙整我國為維護原住民權利有關之法令規章，初步歸納計 9

項，其中「原住民族基本法」之頒布與「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之成立代表我國已

立法確認，並落實維護原住民權利、傳統與文化。在國內森林經營範圍內若有涵

蓋原住民生活領域，若確實遵守國內原住民相關法規，自應符合 FSC 驗證程序在

「原住民權利」之準則與指標條件。 

 

表 1 與林業經營實務相關之國內與原住民權益相關法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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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施行細則 

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實施要點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要點 

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 

 

  至於「原則4：社區關係」，因另有研究專論分析，本研究限於篇幅限制，不

再進行逐項討論。 

 

(五)貿易與運輸 

準則1.5條文列示：「從經營單位和(或)至第一銷售點，有關林產品之運輸與貿

易，組織應遵守國家法律、地方法規、簽訂之國際公約和必要之操作規範之相關

法律規章。」並於指標1.5.2特別強調林產品合法貿易和運輸的控制程序建置於文

件並執行，從生產點到購買方的整個過程都經過法定驗證。此外，由於國際貿易

法規會隨國際時勢調整與變化，因此管理者應隨時擁有最新所有適用於經營單位

內或是源自經營單位森林產品的運輸和貿易之國家法規，及簽署並生效之國際公

約和操作必要規範(指標1.5.1)。 

此類應遵守法令規章涵蓋有：1.根據樹種、材積和品質對伐材進行分類之法

規，因不當分類將導致減少/避免支付法定稅費的方法；2.進行木材貿易必須持有

所有必要之貿易許可及伴隨木材從森林作業地開始的法定運輸文件，以確認木材

來源之合法；3.規定離岸貿易之法律，泛指國家法定禁止的轉移定價和離岸貿易相

關法規。與避稅港內公司進行離岸貿易，連結意圖性的價格轉移，是眾所周知的

規避向木材伐採國家繳納法定稅費途徑之一，並驅使向森林作業領域和相關伐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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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人員提供賄賂及林業黑金之機會。很多國家都對價格轉移和離岸貿易立法；

4.進口/出口證件、產品分類(編碼、數量、品質和物種)等方面的海關法律；5.CITES

許可(如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保護瀕危野生動植物之國際貿易公

約，即華盛頓公約)，如所在國簽署CITES並生效，需要展示符合CITES之證據，包

括採伐和交易的所有CITES物種的許可(指標1.5.3)。    

 

(六)其它相關法規 

1.雇用勞工之相關法規 

  國際FSC組織迎合國際重視勞工權益之趨勢，亦重視受雇於林業經營活動勞工之

權益，在新版原則中將「勞工權益與雇用條件」自舊版原則中之「原則4：社區關

係與勞工的權利」獨立列示於「原則2：組織應維持或提高勞工之社會福利及經濟

利益。」，並制訂如下6項準則： 

準則2.1 維護勞工工作原則與權利：組織應基於8項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勞工公約，

維護《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工作中的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1998)中規定的

原則與工作權利。 

準則2.2 促進工作職場之性別平等：組織應促進在僱用行為、訓練機會、簽訂合約、

涉入程序以及經營活動上之性別平等。 

準則2.3 保障勞工職業安全及健康：組織應實施健康與安全訓練。此些訓練應切合

經營活動的規模、強度及風險，並達到或超過國際勞工組織《林業安全與

健康作業規程》之建議。  

準則2.4 最低工資保障：組織支付工資應符合或超過最低林業工資標準或其他經認

可的林業工資協議，且高於法定最低工資。若此些規範都不存在時，組織

應經由勞工參與決定基本生活工資的機制。  

準則2.5 實施在職訓練要求：組織應證明勞工有接受在職訓練及指導，使其能安全

且有效地實施經營計畫與所有經營活動。  

準則2.6 制訂解決勞工申訴與補償機制：當勞工為組織工作而造成財產損失或危

害、職業疾病、持續性的職業傷害，組織應透過勞工參與之機制來解決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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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申訴，並提供合理的補償。  

  表2為本研究所彙整我國與林業經營實務相關之國內與勞動條件及勞動權益

相關之法令規章，初步歸納計有33項，其中「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勞

工安全衛生法」、「勞資爭議處理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工會法」、「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與「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均為我國保障勞工工作權益之重要

法規，也均達到或超過國際勞工組織《林業安全與健康作業規程》之建議。我國

林業經營單位恪遵我國該等與勞動條件及勞動權益相關法規自可符合FSC驗證程

序所要求之條件。 

表 2 與林業經營實務相關之國內與勞動條件及勞動權益相關法規名稱 

勞動基準法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勞動契約法 

勞工保險條例               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勞工安全衛生法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勞工退休金條例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 

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基金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勞資爭議處理法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大量解僱勞工時勞動市場變動趨勢評估委員會組織辦法 

大量解僱勞工時禁止事業單位董事長及實際負責人出國處理辦法 

大量解僱勞工訴訟及必要生活費用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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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法                 就業保險法施行細則 

就業服務法                 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 

工會法                     工會法施行細則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 

職工福利金條例             職工福利金條例施行細則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施行細則 

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2.保護環境價值之國家和地方性法規 

針對環境價值評估與環境保護義務，新版FSC原則在其「原則6：環境價值與

衝擊」加以獨立列示：「組織應維持、保育和/或復育經營單位的生態系統服務和環

境價值，且應避免、修復或減緩負面還環境衝擊。」並制訂有10項準則要求遵循 (請

另行參考FSC IGI制訂之準則與指標草案) 。 

環境保護在林業經營活動應注意範圍涵蓋有：如採伐對土壤造成之破壞、緩

衝區之建立、伐採跡地保留木之維護、季節性採伐之限制、森林機械作業環境要

求、殺蟲劑和其它化學品之安全使用、生物多樣性保護、空氣品質、水質保護和

恢復、娛樂設施之營運、非森林基礎設施之建設、礦產勘探和開採等。我國對於

環境價值之評估與保護相關法規有「國家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與「環境

影響評估法」等。 

 

3.對保護區、森林利用、林區活動、珍稀、受威脅或瀕危物種及生育地和潛在棲地

之國際、國家和地方性相關協議、規範和法律 

  此類應遵守法令規章主要針對「原則9：高保育價值」所標示：「組織應透過

實施預防性措施來維持和/或提升經營單位內的高保育價值。」此原則制訂有4項準

則，其簡要內容為：準則9.1 評估並記錄高保護價值；準則9.2 發展維護並增加高

保護價值之策略；準則9.3 實施策略與行動；準則9.4 監測及適應性經營。 

  我國對於此層面相關法規可適用的有「野生動物保育法」、「國家公園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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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產保存法」等。 

 

4.反貪污、反行賄相關法律 

國際FSC新版原則之「原則1」特別增列「準則1.7」強調林業經營活動之反貪

污與反行賄宣示：「組織應宣示不提供、不接受金錢賄賂或任何其他形式之貪污，

且應遵守已存在之反貪污法律。在尚未有反貪污法律情況下，組織應依據經營活

動與貪污風險之規模、強度與風險實施反貪污機制。」 

此準則之制訂係因仍有多數國家透過行賄與貪污行動從事非法林業經營活

動，進行非法林木貿易與運輸，為遏阻此些非法交易，特強調反貪污、反行賄之

宣示，並要求林業經營組織遵循。由於我國已是高度法治化國家，並早制訂有反

貪污與反行賄犯罪之相關法律，約束此等犯罪行為之發生，如「刑法」、「貪污治

罪條例」等。 

 

五、結語 

為確保森林經營之投入與產出過程均具合法性，FSC 驗證程序中準則與指標

均首重強調經營過程均須遵循國際或國內當地之法令規章。其遵循法令之精神已

從原先僅強調遵守維護森林自然環境及經濟合諧之技術規範，擴大至確保森林與

社會互動關係之人權規範。如從增列準則 2.3「組織應促進在僱傭行為、訓練機會、

簽訂合約、涉入程序以及經營活動上之性別平等。」之兩性平等精神可窺其潮流。

另也增列準則 1.7 強調防範反貪污、反賄賂之非法交易與非法行為發生，已從被動

防範態度轉為主動防制精神。 

本研究係針對國內林業經營單位未來申請森林驗證時，探討林業經營時需遵

循之相關法規，以符合森林驗證準則與指標程序所進行之初步分析，由於法令規

章會隨時勢演變而需進行編修與增廢之調整，未來仍須時時進行檢視與調整，確

保國內林業與相關法規之完備，以符合森林驗證之精神及合法與負責任經營林業

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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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驗證與森林法規

報告人：林業試驗所 林裕仁

May/09/2013

2

森林經營為什麼需要法規？

法律是什麼？

是人類社會生活的規範，是人類共營團體的社
會生活過程中，用以規範彼此之間相互權利義
務關係的行為準則。

藉由法律樹立規範，俾使所有團體成員知所適
從，以維持社會秩序，共度和諧生活。

3

森林經營為什麼需要法規？

4

Principle 1: Compliance with Laws 遵守法律規定 (8)-(32)
Principle 2: Workers’ Rights and Employment Conditions (6)-(33)

勞工權益與雇用條件

Principle 3: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原住民的權利 (6)-(31)
Principle 4: Community Relations 社區關係 (8)- (46)

Principle 5: Benefits from the Forest 森林帶來的效益 (5)-(24)

Principle 6: Environmental Values and Impacts 環境價值與衝擊 (10)-(58)
Principle 7: Management Planning 經營規劃 (6)-(27)

Principle 8: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監測與評估 (5)-(16)

Principle 9: High Conservation Values 高保護價值 (4)-(17)

Principle 10: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Activities 經營活動的實施
(12)-(57)

新版FSC森林經營10項驗證原則(IGI)

5

Principle 1: Compliance with Laws 遵守法律規定

組織應遵守所有適用之法律規章以及該國家認可之
國際條約、公約和協定。

準則1.1
組織應具備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從事特定活動之書面文件，
具有明確、足以證明與確切合法註冊之法人身分。

準則1.2 
組織應證明經營單位之所有權、使用權與其範圍均具備清楚
明確之法律地位。

準則1.3 
組織應具備對具法律地位之組織與經營單位之法定經營權利，
應履行國家與地方相關適用法律規章之義務。
經營單位應提供產品收獲和(或)生態系服務之法定權利。
組織應繳納與權利義務相關之法定規費。

6

準則1.4 
組織應制訂執行機制，和/或與監管機構連結，有系統地保護
經營單位避免來自未授權或非法來源之使用權、財產權及其
它非法活動之影響。

準則1.5 
從經營單位和/或至第一銷售點，有關林產品之運輸與貿易，
組織應遵守國家法律、地方法規、簽訂之國際公約和必要之
操作規範之相關法律規章。

準則1.6 
組織應確認、防範及消除在成文法或習慣法所產生之爭議，
爭議中受影響利害關係人可透過及時的方法於法庭外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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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準則1.7 
組織應宣示不提供、不接受金錢賄賂或任何其他形式之貪污，
且應遵守已存在之反貪污法律。在尚未有反貪污法律情況下，
組織應依據經營活動與貪污風險之規模、強度與風險實施反
貪污機制。

準則1.8
組織應展示於經營單位長期遵守FSC原則與準則和FSC政策
與標準之承諾。此份承諾聲明應是可免費取得的公開文件。

8

森林經營會觸及的法律規章？
1.Legal rights to harvest 伐採的合法權利

2.Taxes and fees 稅與規費

3.Timber harvesting activities 木材採運

4.Third parties’ rights 第三者的權利

5.Trade and transport 貿易與運輸

6.Others related laws  其它相關法規

9

1. Legal rights to harvest 伐採合法權利

涵蓋土地所有權的法律，包括管理權利和傳統權利。
管理權利包含經法定途徑獲得所有權和管理權使用。

1. Legal rights to harvest 伐採合法權利

有關頒發採伐許可、執照或其它特殊採伐操作所要
求的法定文件簽發的國家和地方性法律和規章。

1. Legal rights to harvest 伐採合法權利

有關國家或地方性對經營計畫的法定需求，包括森
林資源清查、森林經營方案和相關的計畫和監測、
影響評估。

1. Legal rights to harvest 伐採合法權利

法定的商業註冊和納稅登記以及相關合法的執照。

1. Legal rights to harvest 伐採合法權利

涵蓋有關法定途徑獲得與頒發森林特許執照程序的
法律，特別是與特許執照相關的法律規章。

10

準則1.1
組織應具備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從事特定活動之書面文件，
具有明確、足以證明與確切合法註冊之法人身分。

準則1.2 
組織應證明經營單位之所有權、使用權與其範圍均具備清楚
明確之法律地位。
準則1.3 
組織應具備對具法律地位之組織與經營單位之法定經營權利，
應履行國家與地方相關適用法律規章之義務。
經營單位應提供產品收獲和(或)生態系服務之法定權利。
組織應繳納與權利義務相關之法定規費。
準則1.4 
組織應制訂執行機制，和/或與監管機構連結，有系統地保護
經營單位避免來自未授權或非法來源之使用權、財產權及其
它非法活動之影響。

11

2. Taxes and fees 稅與規費
 涵蓋關於森林採伐費用的法律與規定，諸如稅款、

立木採伐費和其它以材積為基礎的費用。尚包括按
數量、品質和樹種的分類支付的費用。

 涵蓋適用於所銷售產品的各種營業稅的法律，包括
正在生長的立木銷售。

 涵蓋與森林產品銷售和採伐活動利潤相關的所得稅
和利潤稅的法律。

準則1.3 
組織應具備對具法律地位之組織與經營單位之法定經營權利，
應履行國家與地方相關適用法律規章之義務。
經營單位應提供產品收獲和(或)生態系服務之法定權利。
組織應繳納與權利義務相關之法定規費。

12

3. Timber harvesting activities 木材採運
 有關採伐技術和方法的所有法定要求，如擇伐、皆伐、

防護林更新、季節性採伐、伐區大小、採伐最小樹齡
和(或)胸徑，採伐過程必須保護林分等限制。

 法律規定必須在森林作業時考慮的健康和安全要求，
包括：採伐人員之個人防護設備，採伐和運輸之安全
操作，採伐跡地周圍保護區之建立，機械操作之安全
要求、化學品使用之安全操作法規。

 考慮到集材或拖集溝、道路設施、排水系統、橋樑之
建立、採伐活動之計畫和監測，所有採伐活動相關之
法定操作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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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準則2.3
組織應實施健康與安全訓練，保障勞工職業安全及健康，
此些訓練應切合經營活動之規模、強度及風險達到或超過
國際勞工組織「林業安全與健康作業規程」之建議。

準則2.5
組織應證明勞工有接受在職訓練及指導，使其能安全且有
效地實施經營計畫與所有經營活動。

準則10.1
伐採後或配合經營計畫，組織應以天然或人工更新方法，
及時更新植被回復至伐採前或更天然的狀態。

準則10.11
組織應管理與伐採及木材、非木材產品獲取的相關活動，
以保護環境價值、降低商業廢棄物及避免危害到其他產品
及服務。

準則10.12
組織應以環境適宜方式處理廢棄物。

14

4. Third parties’ rights 第三方的權利

規定原住民涉及森林活動的權利的法律。
涉及層面有土地所有權、森林相關資源之使用
或於森林土地之傳統活動。

涵蓋與森林採伐活動有關的傳統權利之法律，
包括利益共用和原住民權利之要求。

與森林管理權和傳統權利有關，移交至採伐作
業機構，涵蓋自願、事先知情與同意等法律。

15

準則3.1
組織應確認在經營單位內或受經營活動影響之原住民。
組織應透過原住民參與，確認他們在經營單位內之所有
權、傳統權利、合法權利、使用森林資源與生態系服務
之權利與義務。組織也應確認這些有權利爭議的區域。

準則3.2
組織應認可與維護原住民法定與傳統的權利，以維持對
經營單位內或與經營單位相關經營活動之管控。為保護
其權利、資源、土地及領域，此等管控是必要之程序。
惟原住民將其管控經營活動權利委託予第三方，係在自
願並事前知情同意的情況。

準則3.3 
原住民委託其管控之經營活動權利，原住民應在自願並
事前知情同意的情況下與組織達成具約束力的協議。
協議中應規範其效期、重新協商、續訂、終止之規定、
經濟狀況及其他的條件與狀況，也應建立由原住民來監
督組織是否遵守其條件與狀況的規定。 16

準則3.4
組織應認可並維護《聯合國原住民權利宣言》(2007)及
《國際勞工組織第169號公約》(1989)中定義的原住民權
利、傳統與文化。

準則3.5
組織應透過原住民參與，共同確認具有特殊文化、生態、
經濟、宗教或心靈重要性及具有法定與傳統權利之場所。
此些場所應被組織及其管理單位認可，並/或應透過此些
原住民參與同意保護。

準則3.6
組織應維護原住民保護與利用其傳統知識之權利，且在利
用此些知識及智慧財產時應予以原住民補償。
組織應於利用前在原住民自願並事前知情同意的情況下與
其達成如同準則3.3具約束力的協議，並應符合智慧財產
權的保護。

17

與林業經營實務相關之國內與原住民權益相關法規名稱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施行細則 

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實施要點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要點 

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利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 
 

18

準則4.2
組織應認可並維護當地社區合法與傳統權利，維護其在
經營單位內與之相關的經營作業之管控權利，以保護其
權利、資源、土地及領域。
當當地社區將其管控經營作業的權利委託予第三方時，
需在自願並事前知情同意的情況下。

準則4.3
在雇用、訓練及其他服務方面，組織應依據經營作業之
規模及強度，提供合理的機會給當地社區、承包商與供
應商。

準則4.4
組織應透過當地社區參與，依據經營作業之規模、強度
與社會經濟衝擊，提出有助當地社區發展之額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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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4.5
組織應透過當地社區參與，採取措施來界定、避免與減緩經營
作業對受影響社區之重大的社會、環境與經濟負面衝擊，且採
取之措施應切合經營作業與負面衝擊的規模、強度及風險。

準則4.6
當當地社區與民眾因組織的經營作業受到衝擊時，組織應透過
當地社區參與建立之機制，來解決申訴並提供合理之補償。

準則4.7
組織應透過當地社區參與，界定具有特殊文化、生態、經濟、
宗教或心靈重要性以及具有合法與傳統權利之場所。此些場所
應被組織認可，且經營和/或保護作業應由當地社區同意。

準則4.8
組織應維護當地社區保護與利用其傳統知識之權利，且在利用
此些知識及智慧財產時應予以回饋。
組織應於利用前在當地社區自願並事前知情同意情況下與其達
成如同準則3.3具約束力之協議，並符合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20

5. Trade and transport 貿易與運輸
 根據樹種、材積和品質對伐材進行分類之法規。

 持有所有必要之貿易許可，及木材從森林作業地開始
之法定運輸文件。

 規定離岸貿易之法律，泛指國家法定禁止的轉移定價
和離岸貿易相關法規。

 進口/出口證件、產品分類(編碼、數量、品質和物種)
等方面的海關法律。

 CITES許可(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保護
瀕危野生動植物之國際貿易公約，即華盛頓公約)。

21

準則1.5
從經營單位和/或至第一銷售點，有關林產品之運輸與貿
易，組織應遵守國家法律、地方法規、簽訂之國際公約
和必要之操作規範之相關法律規章。

指標1.5.1
管理者擁有最新的作業知識：所有適用於經營單位之內或是
源自經營單位的森林產品的運輸和貿易的國家法，簽署並生
效的國際公約和操作必要規範。

指標1.5.2
林產品合法貿易和運輸的控制程序建置於文件並執行，從生
產點到購買方的整個過程都經過法定驗證。

指標1.5.3
如所在國簽署CITES並生效，需要展示符合CITES之證據，包
括採伐和交易的所有CITES物種的許可。

22

6. Other related laws 其它相關法規

雇用勞工之相關法規。

相關保護環境價值的國家和地方性之法規。

對保護區、森林利用、林區活動、珍稀、受威
脅或瀕危物種及生育地和潛在生育地之國際、
國家和地方性相關協議、規範和法律等。

 反貪污、反行賄相關法律。

23

Principle 2: Workers’ rights and employment conditions.
勞工權益與雇用(就業)條件

組織應維持或提高勞工之社會福利及經濟利益。

準則2.1
組織應基於8項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勞工公約，維護《國際勞
工組織關於工作中的基本原則與權利宣言》(1998)中規定的
原則與工作權利。

準則2.2 
組織應促進在僱用行為、訓練機會、簽訂合約、涉入程序以
及經營活動上之性別平等。

準則2.3 
保障勞工職業安全及健康，組織應實施健康與安全訓練。
此些訓練應切合經營活動的規模、強度及風險，並達到或超
過國際勞工組織《林業安全與健康作業規程》之建議。

24

準則2.4 
組織支付的工資應符合或超過最低林業工資標準或其他經認
可的林業工資協議，且高於法定最低工資。
若此些規範都不存在時，組織應經由勞工參與決定基本生活
工資的機制。

準則2.5 
組織應證明勞工有接受在職訓練及指導，使其能安全且有效
地實施經營計畫與所有經營活動。

準則2.6 
當勞工為組織工作而造成財產損失或危害、職業疾病、持續
性的職業傷害，組織應透過勞工參與之機制來解決勞工的申
訴，並提供合理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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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林業經營實務相關之國內與勞動條件及勞動權益相關法規名稱

勞動基準法                 勞動基準法施行細則 
勞動契約法 
勞工保險條例               勞工保險條例施行細則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勞工安全衛生法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勞工退休金條例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行細則 
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基金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勞資爭議處理法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大量解僱勞工時勞動市場變動趨勢評估委員會組織辦法 
大量解僱勞工時禁止事業單位董事長及實際負責人出國處理辦法 
大量解僱勞工訴訟及必要生活費用補助辦法 
就業保險法                 就業保險法施行細則 
就業服務法                 就業服務法施行細則 
工會法                     工會法施行細則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施行細則 
職工福利金條例             職工福利金條例施行細則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施行細則 
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26

準則6.1
組織應評估經營單位內及在經營單位外可能受到經營活
動影響之環境價值。該評估的細節層次、規模和頻率必
須適合經營活動之規模、強度及風險，滿足評估目的，
及發現並監測經營活動可能產生的負面衝擊，決定必要
的保護措施。

相關保護環境價值之國家和地方性法規

準則10.6 
組織應避免或以停止使用化學肥料為目標。當使用化肥
時，組織應預防、減少和/或修復對環境價值的破壞。

準則10.7 
組織應採用能避免或以停止使用為目標之蟲害防治及育
林綜合系統。組織不應使用任何FSC政策禁止的化學殺
蟲劑。當殺蟲劑使用時，組織應防止、減緩、及/或修補
對環境價值及人類健康的危害。

27

對保護區、森林利用、林區活動、珍稀、受威脅
或瀕危物種及生育地和潛在棲地之國際、國家
和地方性相關協議、規範和法律等。

準則9.3 
組織應實施策略和措施以維持和/或提升已確認之高保育
價值。上述之策略和措施應實施預防性措施，並符合經
營作業的規模、強度和風險。

準則1.7 
組織應宣示不提供、不接受金錢賄賂或任何其他形式之
貪污，且應遵守已存在之反貪污法律。在尚未有反貪污
法律情況下，組織應依據經營活動與貪污風險之規模、
強度與風險實施反貪污機制。

反貪污、反行賄相關法律。

28

結 論
為確保森林經營之投入與產出過程均具合法性，

FSC驗證程序中準則與指標均首重強調經營過程
均須遵循國際或國內當地之法令規章。

其遵循法令之精神已從原先僅強調遵守維護森林
自然環境及經濟合諧之技術規範，擴大至確保森
林與社會互動關係之人權規範。

法令規章會隨時勢演變而需進行編修與增廢之調
整，未來仍須時時進行檢視與調整，確保國內林
業與相關法規之完備，以符合森林驗證之精神及
合法與負責任經營林業之原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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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經營的監測與森林經營計畫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邱祈榮 

註：本文章使用 FSC-STD-01-001 第五版標準 

一、前言 

自工業革命以來，由於人類過度開發、砍伐森林，全球森林面積銳減，造成

地球生態嚴重破壞以及氣候變遷的現象，進而影響到人類生活福祉。近年由於環

保意識的興起，大家開始重視生態保育的問題，森林資源的利用與維護也逐漸受

到注重，希望在生態保育與自然資源利用中取得平衡，1992 年聯合國於巴西里約

熱內盧的地球高峰會議中宣布森林原則（Forest Principles），促進了森林永續經營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FM）理念的發展，各國紛紛針對森林永續發展

目標，參與發展、制訂經營準則與指標；另一方面，一群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

織由於不滿意森林永續經營準則及指標的訂定過於緩慢，對於逐年銳減的森林以

及快速下降之生物多樣性恐來不及保護，於是開始推動森林驗證系統（forest 
certification system），並鼓勵森林經營者參與驗證，希望藉由驗證的方式來達到森

林資源有效使用及自然生態保育的目標。 
現行國際上有多種不同之森林驗證系統，像森林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森林驗證認可計畫（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PEFC）、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及永續林業倡議（Sustainable Forest Initiative, SFI）等；其中

FSC 屬國際驗證系統，雖然通過驗證的林地面積不及 PEFC，但其驗證林地的分布

範圍廣布各大洲（李俊彥等，2007），加上驗證的要求較嚴格，且獲得大多數非政

府組織及零售商的支持，尤其是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李炳叡等，2005），故為較普及之森林驗證系統。截至 2013 年 1 月為止，

全世界已有 80 個國家、超過 1 億 7 千 1 百萬公頃之林地通過 FSC 森林管理驗證

（Forest Management, FM）（FSC，2013），比起 2009 年 8 月的 1 億 1 千 1 百萬公

頃有顯著性的成長（李俊彥等，2009），顯示出國際間對於森林管理驗證的重視。

相較於國際之趨勢，雖然目前台灣通過監管鏈驗證（Chain of Custody, COC）的張

數已達 128 張，然而目前通過森林管理驗證的面積卻仍是掛零（FSC，2013）。 
FSC 的成立是希望藉由驗證系統使全球的森林達到社會、生態及經濟三個面

向間權利與需求的平衡，因此透過環境、社會、經濟三方相關利益團體代表，共

同建立森林驗證的原則與準則（FSC Principles and Criteria），FSC 認可之第三方驗

證單位再以此作為依據，進行驗證（李俊彥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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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驗證的介紹 

(一)森林驗證的目的 

  森林驗證作為促進永續森林經營的一種市場機制，藉由森林驗證達到自然資

源有效利用以及森林生態保育的目的，同時達到經濟、社會、環境，三方面的平

衡。並釋出訊息，提供消費者在市場上選擇來源是出自於良善的經營者、不是非

法盜採的木材做成的產品，讓消費者能夠在消費的同時為保護自然資源盡一份力；

相對地，也提供木材生產者以及木製品廠商一個有效、可行的評估與改善工具，

同時為林產品提供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商標，為產品的來源做一個保證，並且讓廠

商能夠在市場機制的驅使下不得不將自然保護放在第一位，進而同時兼顧到經濟

成長以及生態保護。 

(二)森林驗證的興起 

  森林驗證系統的崛起主要是由一群非政府、非營利組織不滿於林業永續經營

準則及指標訂定太過於緩慢，對於急需減少的林地破壞還有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來

不及達成於是開始推廣森林驗證系統，鼓勵經營者參與驗證（李俊彥，2010）；就

在 1992 年地球高峰會宣布多項森林永續經營原則，第一次確定永續經營的目標後，

國際間相繼出現森林驗證組織，最先成立的是 FSC，而後一些小規模私人的森林

經營者應不滿 FSC，而又自己組織了一個泛歐森林驗證系統(Pan European Forest 
Certification，PEFC)，也就是後來的森林驗證認可計畫(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PEFC)。 

(三)驗證系統的架構 

  森林驗證是由標準(Standard)、驗證(Certification)、認證(Accreditation)三個基

本要素構成的。以下將這三個名詞定義清楚，根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布之標準

法第 3 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2005)定義為： 
 
1. 標準：經由共識程序，並經公認機關(購)審定，提供一般且重覆使用之產品、

過程或服務有關之規則、指導綱要或特性之文件。 
2. 驗證：由中立之第三者出具書面證明特定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

之程序。 
3. 認證：主管機關對特定人或特定機關(構)給予正式認可，證明其有能力執行特

定工作之程序。 
驗證與認證的定義完全不同，故在森林驗證系統上這兩個名詞的定義必須 

被劃分清楚，驗證指的中立之第三者在森林認證裡代表的就是驗證機構，認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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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主管機關則為制訂驗證標準的森林驗證系統如 FSC；簡單來說，驗證機構向

制定標準的體系取得認證，才可依據其標準或規定為森林經營者或廠商進行驗證，

而在取得驗證證明之後即代表該森林經營者或廠商符合主管機關的標準，被允許

在其產品上使用該森林驗證的商標；而標準則是驗證的基礎，主要是為森林驗證

的審核提供依據，具體來說，標準是指森林經營者進行森林驗證的時候需要遵守

的一系列標準、原則和指標。此森林驗證就是建築在這三個要素所構成的架構上。 
  一般的森林驗證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森林經營驗證(Forest management，
FM)，二是產銷監管鏈驗證(Chain of Custody，CoC)。FM 是評估森林經營者實際

實行的森林管理計畫，進而對管理者所經營的森地做驗證。CoC 是木材生產者以

及相關木製品廠商還有零售商所做的監管鏈驗證，監管鍊驗證評估從木材原料、

製品生產、加工處理、流通到銷售、等各個重大環節，以防木材原料來源不明或

是在製成成品的過程中參入非法的木材原料。 

(四)森林驗證的功能 

  完整的森林驗證系統具有以下四大功能(王香奕，2005)： 
1.驗證功能，包括科學的績效標準體系，健全的管理制度，完善的操作規範，獨立

的第三方驗證機構，培訓機構，透明的審核程序，可信的標準體系。 
2.管理功能，包括完善的管理體系和先進的運作模式。 
3.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的功能。 
4.與國際上其他驗證系統相互交流與合作，互相認可的功能。認證與驗證之差異 
     

三、FSC FM 驗證系統原則與標準 

    森林驗證系統發展了十多年，其中以 FSC(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最早建

立其體系，目前國際上共有十多個驗證系統正在運作，較廣為被認同的森林驗證

系統有 4 個，包括有森林認證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森林

認證認可計畫(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PEFC)、以及

美國的永續林業倡議(Sustainable Forest Initiative，SFI)跟馬來西亞木材認證委員會

(Malaysian Timber Certification Council，MTCC)，其中又以 FSC 及 PEFC 兩大驗證

系統驗證的森林面積最大，也是最多國家採用的森林驗證標準。 
  FSC 是一個獨立、非政府、非營利性的組織，致力於推廣全球森林經營，在

1992 年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地球高峰會後，於隔年 1993 年成立於加拿大多倫多

(Toronto, Canada)，2002 年春天在德國波昂(Bonn, Germany)成立 FSC 國際中心。

FSC 是一個國際性的管理系統，管理著地區或是國際的森林產業驗證系統，FSC
秉持促進對環境、經濟、社會三方面有益的森林經營活動的理念，一開始由一群

木材消費團體、經銷商、環境和人權組織共同探討如何將森林生態維護的理念結

合彼此共同的利益，並共同發展一個國際間認可的解決計畫，於是他們認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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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公正、可信且廣為接受的森林驗證系統，可以賦予市場一個市場區隔，讓兼

顧生態環境及經濟考量的優良經營者擁有市場優勢，加以刺激經營者依照永續經

營的方式來管理森林，進而達到整合環境、經濟、社會三方面的目標。 
   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建立出完整的驗證系統，FSC 主要的任務有：(a)需要評

估、授權、監督驗證機構，除了評估、授權給各個機構外，監督其是否有遵照 FSC
的原則與標準( FSC Principles and Criterion，FSC P&C)。FSC 所制訂的各項原則為

達成環境適宜、對社會有益及具經濟可行性之森林經營方式的必要元素，準則是

用來評斷原則是否履行的方法，因此原則與準則可以說是 FSC 驗證系統的基礎。

透過以此為中心建立的標準進行驗證，能促使森林經營為當地社區帶來福祉、為

經營單位增加經濟活力，以及使用環境適宜的經營方式。為了維護 FSC 驗證商標

公信力的一個正要程序，於是每年 FSC 皆會派人至各個驗證系統(the certification 
body)評估是否有按照原則與標準，以確保驗證系統不會出問題。(b)FSC 並不直接

對森林做驗證，將驗證交由獨立的第三者進行，FSC 負責制定標準以及審核批准

驗證機構，並提供指導與服務，透過教育培訓以及建立國家驗證系統，來提高永

續森林經營以及國家驗證的能力。 
  以下以 2012 年公布第五版大略說明 FSC 的原則與準則，共有十則，來加以

說明（表 1）： 
 
表 1 FSC-FM 第五版 10 個原則 

原則 1：符合法律規定 

組織應符合所有適用之法律規章以及該國家認可之國際條約、公約和協定。 

原則 2：勞工權益與雇用條件 

組織應維持或提高勞工之社會福利及經濟利益。 

原則 3：原住民的權利 

組織應確認並維護原住民在受經營活動影響之土地、領域及資源上所有、使用和管理的合法與

傳統權利。 

原則 4：社區關係 

組織應促進維持或增加當地社區的社會福利與經濟利益。 

原則 5：森林帶來的效益 

組織應有效地管理經營單位多樣化產品和服務的範圍，以維持或提升長期的經濟活力以及環境

和社會效益的範圍。 

原則 6：環境價值與衝擊 

組織應維持、保護和/或復育經營單位的生態系統服務及環境價值，並應避免、補救或減緩負

面的環境衝擊。 

原則 7：經營規劃 

組織應具有一份與其方針與目標相符合的經營計畫，並依據經營活動規模、強度與風險來訂

定。經營計畫應依據監測資訊實施並持續更新，以促進適應性經營，相關的規劃及程序文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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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指導員工、告知受影響及有興趣之權益關係者，並證明經營決策的正當性。 

原則 8：監測與評估 

組織應證明為了實施適應性經營，有依據經營活動的規模、強度及風險來監測與評估達成經營

目標的進展、經營活動的衝擊以及經營單位的狀況。 

原則 9：高保護價值 

組織應透過施行預防性措施來維持和/或提升經營單位內的高保護價值。 

原則 10：經營活動的實施 

組織與經營單位實施之經營活動應依據組織在經濟、環境與社會的策略和目標來選擇與實施，

並遵守全部的原則與準則。 

 

四、經營規劃原則 

    FSC 新版原則與準則中，與經營計畫相關的原則為原則 7，該原則係針對經營

規劃作規範，除了要有經營目標、規劃內容，尚要根據監測結果及科技資訊定期

更新經營計畫，最後公開計畫之摘要讓大眾了解，並考量社會之意見納入計畫中。

其說明如下： 
    組織應有與其政策與目的相符合的經營計畫，並依據經營活動規模、強度與

風險來訂定。經營計畫應依據監測資訊實施並持續更新，以增進調適性經營。相

關的規劃及程序文件應充分的指導員工、告知受影響及感興趣之權益關係者，並

證明經營決策的正當性。 
    原則 7 內含 6 個準則： 
 
表 2 原則 7 經營規劃與 6 個準則 
原則 7：經營規劃 組織應有與其政策與目的相符合的經營計畫，並依據經營活

動規模、強度與風險來訂定。經營計畫應依據監測資訊實施

並持續更新，以增進調適性經營。相關的規劃及程序文件應

充分的指導員工、告知受影響及感興趣之權益關係者，並證

明經營決策的正當性。 

準則 7.1  
設定森林經營之方針與目標 

組織應依據經營活動規模、強度與風險來訂定政策(願景及價

值)及符合環境良好、社會有益及經濟可行的經營目的。這些

政策及目的的摘要應置入經營計畫且要公開。 
準則 7.2 經營規劃 組織應為經營單位制定和實施經營計畫，使其與準則 7.1 中

的政策和目的完全一致。該經營計畫必須闡述經營單位*現有

的自然資源，闡明計畫如何達到 FSC 驗證的要求。該經營計

畫應包含森林經營規劃和社會經營規劃並依經營活動的規

模、強度和風險進行規劃。 
準則 7.3  
設立可檢驗之目標評估進程 

經營計畫應包括可查驗標的，以評估每個經營目的的實現進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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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7.4  
定期更新並修改經營計畫 

組織應結合監測和評估結果、權益相關者的參與或新的科技

資訊，並且符合環境、社會和經濟狀況的變化，定期對經營

計畫及程序文件進行更新和修訂。 
準則 7.5  
公開經營計畫摘要 

組織的經營計畫摘要，應公佈公開且可免費索取。組織應在

接到受影響的權益相關者要求後，提供不含機密資訊外的相

關經營計畫內容，且僅收取工本費。 
準則 7.6  
權益關係者之參與 

組織應依據經營活動的規模、強度和風險，要主動地及透明

地邀請受影響的權益相關者參與經營規劃和監測程序，若感

興趣的權益相關者有要求，也應讓其參與。 

 

五、監測與評估原則 

    原則 8 是針對監測活動進行規範，首先要針對經營計畫實施進度進行監測，

接著監測經營活動對環境及社會的衝擊，並應將監測評估結果做為調適性經營的

依據，納入規劃過程中規劃過程中，做為修訂目標之參考。同時也應公開給大眾

了解，並提供相關文件來追蹤監測結果落實情形。在原則 8 下計有 5 個準則，其

說明如下： 
 
表 3 原則監測與評估與 5 個準則表 
原則 8 
監測與評估 

組織應證明有依據經營作業的規模、強度及風險來監測與評

估達成經營目標的進展、經營作業的衝擊以及經營單位的狀

況，以實施適應性經營。 
準則 8.1  

監測經營計畫實施進度 

組織應監測經營計畫之實施情況，包含經營計畫之政策與目

標、規劃作業之進程及可查證指標之達成率。 

準則 8.2  

監測與評估社會及環境衝擊 

組織應監測與評估於經營單位內實行之作業所造成的環境與

社會衝擊，以及環境狀況的變化。 

準則 8.3  

分析監測與評估之結果，並反應

至規劃過程 

組織應分析監測與評估之結果，並將分析結果反映於規劃過

程中。 

準則 8.4  

公開監測結果摘要 

組織除機密資訊外，應向公眾公布可免費取得之監測結果摘

要。 

準則 8.5  

追蹤系統 

組織應根據經營作業規模、強度及風險來制定並實施追蹤系

統，以說明經營單位內所有被標記為 FSC 驗證進行銷售之產

品，其來源及體積與每年預計產出成比例。 

 

六、結論 

    FSC-FM 第 5 版驗證系統的 10 個原則之下，共計有 70 個準則，構成 FS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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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系統的基本驗證架構，也是 FSC 驗證系統的基礎。吾人若欲深入瞭解 FSC 驗

證系統的核心概念，應深入瞭解其原則與準則之內涵，同時也可透過進一層的指

標內容，來瞭解 FSC 驗證標準的實質內涵，本文現於篇幅僅介紹經營規劃與監測

與評估的兩個原則，及其之下的 11 個準則，若讀者有興趣可以參照本次研討會的

其他資料，瞭解更多關於 FSC 驗證系統的原則、準則及指標體系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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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民國標準法第3條定義）

 驗證

由中立之第三者出具書面證明特定產品、過
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之程序。

 認證

主管機關對特定人或特定機關（構）給予正
式認可，證明其有能力執行特定工作之程序
。

林產品生產鏈

•林業生產者 •林業消費者•林產品

•合法性？
•永續性？

•消費者、用戶和政府部門日益嚴格地要求
供應商保證他們的原木、紙張和其他木材產
品源自管理良好的林地。

森林驗證制度之興起
「森林驗證」來確保森林經營的實施方針朝
向永續經營的目標，讓資源利用及環境保護
都能夠永遠維持下去，下一代的子孫也能夠
享有這一代所擁有的資源。

4

森林驗證是平衡環境、社會與經濟

•社會

•經濟

•環境

5

森林驗證實施是希望藉由驗證系統使全
球的森林達到社會、生態及經濟三個面向
間權利與需求的平衡
透過環境、社會、經濟三方相關利益團
體代表，共同建立森林驗證的原則與準則

森林驗證讓大家對森林經營達成共識

• 野生動物保育

• 生態系保育

• 土壤保育

• 水資源保育

• 廢棄物整合管理

• 病蟲害整合防治

• 公正對待

• 工作條件

• 社區關係

• 原住民權益

• 市場利益

•保育人士

•林產工業

•科學人員

•社區民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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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驗證體系之分類

合法來源檢驗

守法檢驗

中國森林認證委員會

綠循環認證委員會

台灣森林認證標準發展程序

台灣森林認證標準草案

標準發展團體FSC原則與準則

林地測試鄰國標準協調

提交FSC評鑑事業單位認可

台灣FSC認證標準

FSC認證單位 認證林地FSC認可授權

新舊版FSC原則分類表

第五版 第四版

社會面向 原則2：勞工權益與雇用條件
原則3：原住民的權利
原則4：社區關係

原則3：原住民的權利
原則4：社區關係與勞工的權利

經濟面向 原則5：森林帶來的效益 原則5：森林帶來的效益

環境面向 原則6：環境價值與衝擊
原則9：高保護價值

原則6：環境衝擊
原則9：高保護價值森林的維護

管理面向 原則1：符合法律規定
原則7：經營規劃
原則8：監測與評估
原則10：經營活動的實施

原則1：符合法律規定和FSC原則
原則2：所有權、使用權及權利責任
原則7：經營計畫
原則8：監測與評估
原則10：人工林

第五版2012年2月10日批准

管
理

新舊版FSC原則準則分類表

第五版 第四版
社會面向 原則2：6條準則

原則3：6條準則
原則4：8條準則
共20條準則

原則3：4條準則
原則4：5條準則
共9條準則

經濟面向 原則5：5條準則 原則5：6條準則
環境面向 原則6：10條準則

原則9：4條準則
共14條準則

原則6：10條準則
原則9：4條準則
共14條準則

管理面向 原則1：8條準則
原則7：6條準則
原則8：5條準則
原則10：12條準則
共31條準則

原則1：6條準則
原則2：3條準則
原則7：4條準則
原則8：5條準則
原則 10：9條準則
共27條準則

合計 70條準則 56條準則

資源

經營

需求

需求期望

滿意

服務與產品

調查與規劃
經營施業

衝擊

監測與評估

森林經營系統 國有林經營計畫內容
 壹、序言
 貳、計畫目標
 參、經營現況分析
 肆、相關計畫
 伍、本期經營計畫

分區規劃計畫
維持與增進生物多樣性之森林經營
野生動植物保育
就地保育（含珍貴老齡林保育、自然保護(留)區

經營、母樹林經營等）
遷地保育（採穗園）
資源保護
水土資源保育

(1).防砂治水
(2).崩塌地治理

特殊景觀保護
溪流及河濱帶保育
劣化生態系復育
森林保護

(1).森林火災防治
(2).森林護管
(3).生物為害防治

資源永續利用
改善水資源之森林經營

(1).水量經營
(2).水質經營

促進碳吸存之森林經營
(1).碳吸存評估
(2).促進碳吸存之作業

景觀資源經營
(1).生態旅遊(森林遊樂)
(2).登山步道系統經營

林木資源經營
(1).林木培育及更新
(2).收穫管理計畫

林地管理
地籍管理
租地管理
社會服務計畫
森林文化推廣
生態教育推廣

(1).協助教學
(2).研究支援
(3).森林教室

 社區參與計畫
(1).社區林業：林農組織輔導、林業經營輔導

、林產物利用與產銷輔導、農林綜合經營輔導。
(2).參與社區營造
(3).公眾參與

林道管理計畫
林道整建
林道水土保持
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管理
在職教育訓練及研究進修
國家森林志工培訓
監測計畫
 經營監測計畫（含上述各分項之監測計畫、檢
訂調查等）
 長期監測計畫（永久樣區系統）
 公眾意向調查

 十、經費需求

 陸、預期效益與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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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7  經營規劃

 組織應有與其政策與目的相符合的經營計畫，
並依據經營活動規模、強度與風險來訂定。

 經營計畫應依據監測資訊實施並持續更新，以
增進調適性經營。

 相關的規劃及程序文件應充分的指導員工、告
知受影響及感興趣之權益關係者，並證明經營
決策的正當性。

13

經營規劃經營規劃

7.1（第4版7.1a）
設定森林經營之政策與目標
7.1（第4版7.1a）
設定森林經營之政策與目標

IGI- 4條指標

草案-3條指標

IGI- 4條指標

草案-3條指標

7.2（第4版7.1）
經營規劃
7.2（第4版7.1）
經營規劃

IGI- 10條指標

草案-10條指標

IGI- 10條指標

草案-10條指標

7.3（新增）
設立可查證指標評估進度
7.3（新增）
設立可查證指標評估進度

IGI- 3條指標

草案-4條指標

IGI- 3條指標

草案-4條指標

7.4（第4版7.2）
定期更新並修改經營計畫
7.4（第4版7.2）
定期更新並修改經營計畫

IGI- 3條指標

草案-5條指標

IGI- 3條指標

草案-5條指標

7.5（第4版7.4）
公開經營計畫
7.5（第4版7.4）
公開經營計畫

IGI- 2條指標

草案-2條指標

IGI- 2條指標

草案-2條指標

7.6（第4版4.4）
權益關係人之參與
7.6（第4版4.4）
權益關係人之參與

IGI- 5條指標

草案-7條指標

IGI- 5條指標

草案-7條指標

原則 準則 指標

準則7.1 ~~設定森林經營之政策與目標

 組織應依據經營活動規模、強度與風險來訂定政策（願景及價值
）及符合環境良好、社會有益及經濟可行的經營目的。這些政策
及目的的摘要應置入經營計畫且要公開

 7.1.1 在經營計畫中有說明組織政策（願景及價值），該政策有助
於環境良好、社會有益、以及經濟可行的森林經營

 7.1.2 建立具體的、可衡量的經營目的，這些目的至少要能讓這標
準所要求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確實可行

 7.1.3 經營計畫中包括了組織的政策（願景及價值）和經營目的的
摘要

 7.1.4 組織的政策（願景及價值）以及經營目的的摘要應公佈於眾

15

準則7.2~~經營規劃

 組織應為經營單位制定和實施經營計畫，使其與準則
7.1中的政策和目的完全一致。該經營計畫必須闡述經
營單位現有的自然資源，闡明計畫如何達到FSC驗證的
要求。

 該經營計畫應包含森林經營規劃和社會經營規劃並依經
營活動的規模、強度和風險進行規劃

 目的：制定並實施包含森林經營規劃和社會經營規劃的
經營計畫

16

 7.2.1 經營計畫詳細說明為達成經營計畫的政策和目的以及在這標
準中所有相關指標的經營活動、程序、策略及其他措施。

 7.2.2 在經營單位內或鄰近經營單位，有可能被經營活動影響的自
然資源，已在經營計畫中有書面說明及地圖標示。這些自然資源
中包括準則6.1和9.1所要求確認的或是通過權益相關者參與確認的
自然資源。

 7.2.3 在經營單位內或鄰近經營單位，有可能被經營活動影響的社
會、經濟及文化資源，已在經營計畫中有書面說明及地圖標示。
這些資源中包括準則6.1和9.1所要求確認的或是通過權益相關者參
與確認的資源。

7.2.4經營方案強調森林經營方案中的如下要素：

a.現存自然資源及環境價值彙總；

b.評價結果彙總；

c.現存以及計畫實施的經營活動及體系的說明；

d.待利用的資源及服務的選擇依據及理由；

e.計畫獲取自然資源的依據及理由，包括獲取量以及頻
率；

f.監測生長速度以及評估和分配自然資源產量的計畫；

g.計畫或已存在環境和生物監測系統；

h.對收集的監測資訊進行詳細描述並說明這些資訊的獲
取方式和獲取時間；

i.具有相應的對策和措施，來確定、評價、分析、預防
、避免、修復及減輕實際存在或潛在的環境價值的負面
影響；

j.具有相應的戰略、對策及措施，來確定和保護特有的
、稀有的和受威脅的物種及其棲地，以及高保護價值；

k.具有相應的對策和措施，來確定保護並且/或者恢復自
然生態系統中的代表性樣地；

l.具有相應的對策和措施以維持、增強或恢復生態系統
功能以及環境價值；

m.具有相應的對策和措施，來保護和增強經營單位中
的河道、濱河帶，包括野生物種廊道在內的景觀連接
，以及經營單位中立地的多樣性和規模；

 n.針對土地利用區劃、自然保護地、保護地、獲取、
種植、基礎設施及其他待規劃要素進行規劃和製圖；

 o.對任何會產生高影響的活動進行技術說明，例如在
經營單位中機械採伐、或處理；

 p.說明經營單位內的短期、中期及長期計畫的總體經
濟可行性的資料；

 q.提高產品及服務的多樣化策略；

 r.制定或計畫投資方案以維持經濟可行性以及生態系統
生產力；

 s.明確指定可以用於支持經營方案的其他相關檔；

 t.計畫的經營活動及規定的經營目的間的聯繫；

 u.碳儲存及碳流量的評估需作為經營方案中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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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經營方案強調社會經營計畫的如下要素:

 a.當地社會經濟現狀的概況；

 b.受組織影響或潛在影響的主要利益相關群體的概況及簡略說明；

 c.當地政府及發展組織和專案的概況；

 d.地區主要社會及環境方面的問題與衝突的分析，這些問題與衝突可能受
到經營活動或經營單位影響；

 e.相應的對策、措施來判定、評估、分析、預防、避免、減輕和修復實際
及潛在的社會影響；

 f.為取得對社會有益的經營，針對員工權利、職業健康和安全、性別平等
、原住民、社區關係，當地經濟以及社會發展，土地徵用(如適用)，利益
相關方參與以及申訴解決制定程式和活動要與組織的政策和目的一致；

 g.計畫或已存在的社會監督系統；

 h.為避免不必要的文件記錄重複，說明用於支持經營方案的現存的引用文
件；

 i.如何達到社會目的的說明。

 7.2.6 針對現存人工林砍伐，經營方案中確定恢復目的，並說明如何利
用生態適應性良好的物種，將植被覆蓋恢復到砍伐前或者接近自然狀態
下。

 指南：

「砍伐前的植被覆蓋」意思是最近一次砍伐之前。根據解釋第120頁，條
款1：「砍伐前」可以是下列情況中任意一種：

 ─人工林；

 ─或者下列天然林的一種

 a.純天然林，意思是與歷史天然狀況完全相同

 b.退化的天然林，由於之前的砍伐或者自然事件引發退化

針對3種砍伐前狀態，要求不盡相同。指標7.2.6強調人工林，7.2.7強調兩
種天然林。

 7.7.7 針對純天然林的砍伐時，經營計畫中要確認更新目標以及說明植被
如何恢復到砍伐

 7.2.8 針對已退化的天然林砍伐時，經營計畫中要確認更新目
標以及說明植被如何恢復到接近自然狀態

 7.2.9 有用來達成經營計畫中所設定的目的之經營活動、程序
、策略以及其他措施，另外在這標準中的所有指標也已透過立地
層級的計畫包括採伐計畫、道路建設計畫、造林的計畫以及其他
計畫得以說明與執行。

 7.2.10 當經營計畫並非單一文件時，應有架構說明這些單獨文
件和報告如何形成完整的經營計畫。

準則7.3~~ 設立可查證指標評估進度

 經營計畫應包括可查驗標的，以評估每個經營目的的實現進展。

 7.3.1 針對每一項的經營目的、活動、程序、策略或其他措施，
在經營計畫中，制定有可檢測的標的。

 7.3.2 這些標的被納入經營計畫中，並作為監測的基礎。

 7.3.3 經營結果可以被檢測，以作為標的達成度的評估、經營計
畫中所建立的目的的評估，以及結果用於作為調適性的經營。

準則7.4~~定期更新並修改經營計畫

 組織應結合監測和評估結果、權益相關者的參與或新的科技資訊
，並且符合環境、社會和經濟狀況的變化，定期對經營計畫及程
序文件進行更新和修訂。

 7.4.1 定時更新和修訂相關文件、報告、計畫及程序，以反映敏
感的環境、社會和經濟形勢、監測結果、評估以及相關作業程序
，與調適性的經營方法一致。

 7.4.2 監測、評估、權益相關者參與、驗證稽核所產生的結果及
在執行經營計畫中所發生的改變有被評估。另外已根據需要，定
時更新或修訂相關文件、報告、計畫或程序，以反映敏感的環境
、社會和經濟形勢，以及有效的達成目的及本標準的指標。

 7.4.3 與經營單位相關的最新經營科技資訊要確認，並定期的將
其融入在更新和修訂的文件、報告、計畫或程序中，以反應敏感
的環境、社會和經濟形勢。

準則7.5~~公開經營計畫

 組織的經營計畫摘要，應公佈公開且可免費索取。組織應在接到受影響的權益相關者要求
後，提供不含機密資訊外的相關經營計畫內容，且僅收取工本費。

 7.5.1經營計畫摘要要公開並可免費索取。

 7.5.2不含保密資訊的完整的經營方案可根據要求向受影響的利益相關方提供，如果組織有
要求，可收取複製和交付成本。

 指南：被排除在外的保密資訊可包括：

a. 與投資決策有關的資訊； b. 關於智慧財產權的資訊；

c. 客戶保密資訊； d. 法律規定保密的資訊；

e. 對野生物種及其生境保護可能帶來風險的資訊條款；

f. 對原住民或當地社區具有特殊文化、生態、經濟、宗教或精神意義的場所，並被
這些群體要求保密的資訊(詳見準則3.5和4.7)。

 諮詢問題：

是否需要此保密資訊清單？

如果需要，清單應當列舉需要保密的資訊還是不需要保密的資訊？清單應當包括哪
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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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7.6~~權益關係人之參與

 組織應依據經營活動的規模、強度和風險，要主動地及透明地邀
請受影響的權益相關者參與經營規劃和監測程序，若感興趣的權
益相關者有要求，也應讓其參與。

 7.6.1 確認並維持所有受經營活動影響或對經營活動感興趣的權益相關
者最新和正確的聯繫方式。

 7.6.2 應在任何可能對受影響的權益相關者發生負面衝擊影響的作業前
，通知受影響的權益相關者，並為其提供參與的機會以尋找避免或者減少
預期衝擊的方法。

 7.6.3 應在任何可能對權益相關者所感興趣之權益產生衝擊影響的作業
前，通知感興趣的權益相關者並在收到參與要求後允許其參與。

 7.6.4 權益相關者參與結果以文件形式記錄同時併入經營規畫中。

 7.6.5 通知勞工和承包商(或者他們的代表)未來將影響他們的經營問題，
並向其提供參與的機會及建議如何減低任何可預期的負面衝擊方法的機會
。

原則8  監測與評估

 組織應證明有依據經營作業的規模、強度及風險來監測
與評估達成經營目標的進展、經營作業的衝擊以及經營
單位的狀況，以實施適應性經營。

26

瞭解過去 把握現在 預測未來

1.整理現有資料
2.重新分析
3.徹底檢討

1.回顧過去
2.規劃未來
3.儲訓人員

1.限制條件
2.發展趨勢

時間軸向

監測 V.S. 調查

 監測與調查之差異

 監測基本要項

 長期性－定期或不定期

 前後能比較－調查基準與方法一致

 有可比較的基準－預期目標

監測與評估監測與評估

8.1（新增）
監測經營計畫實施情況
8.1（新增）
監測經營計畫實施情況

IGI- 3條指標

草案-3條指標

IGI- 3條指標

草案-3條指標

8.2（第4版8.2）
監測與評估社會及環境衝擊
8.2（第4版8.2）
監測與評估社會及環境衝擊

IGI- 3條指標

草案-5條指標

IGI- 3條指標

草案-5條指標

8.3（第4版8.4）
分析監測與評估之結果
8.3（第4版8.4）
分析監測與評估之結果

IGI- 4條指標

草案-2條指標

IGI- 4條指標

草案-2條指標

8.4（第4版8.5）
公開監測結果摘要
8.4（第4版8.5）
公開監測結果摘要

IGI- 2條指標

草案-1條指標

IGI- 2條指標

草案-1條指標

8.5（第4版8.3）
追蹤系統
8.5（第4版8.3）
追蹤系統

IGI- 4條指標

草案-3條指標

IGI- 4條指標

草案-3條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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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準則 指標

準則8.1~~監測經營計畫實施情況

 組織應監測經營計畫之實施情況，包含經營計畫之政策與目標、
規劃作業之進程及可查證指標之達成率。

 8.1.1 監測計畫闡述一套定期、全面、可複製之程序，用來監測
經營計畫實施情況，以及經營計畫中每一個經營目標的可查證指
標之達成率。

 8.1.2 實施監測計畫，並提供實施政策和目標的最新資訊。

 8.1.3 當監測顯示所規劃之作業未能滿足經營計畫或沒有達到既
定目標，按照監測計畫和適應性經營來評估經營計畫中已確認之
可查證指標的達成率。

監測計畫建立的監測活動與監測時間表，至少包括：
a) 立地生產力，所有產品的收穫量；
b) 生長率、更新和植被條件；
c) 動植物的組成及觀察到的變化；
d) 水質與水量；
e) 土壤侵蝕、密實度，肥力和碳含量；
f) 野生物種族群、生物多樣性以及高保護價值的狀態；
g) 易受影響的人文和環境資源；
h) 權益關係人對參與的滿意度；
i) 經營管理對當地社區帶來的效益；
j) 職業災害的數量；
k) 經營單位的整體經濟可行性。

諮詢問題：
這一問題適用於指標8.1.1、8.1.3、8.3.2 和 8.3.3：
在本標準中並未設定時間範圍。
當涉及易受影響的資源時，經營期間與經營之後都進行監測，適應性管理

亦如此。

準則8.2~~監測與評估社會及環境衝擊

 組織應監測與評估於經營單位內實行之作業所造成的環境與社會
衝擊，以及環境狀況的變化。

 8.2.1 監測包括對經營作業所產生之社會衝擊的評估。

 8.2.2 監測包括對經營作業所產生之環境衝擊的評估。

 8.2.3 監測包括對環境變化的評估。

8.2.1  監測足以定義和描述社會衝擊，至少包括：
a) 非法或未授權活動的證據；
b) 與勞工權利、職業健康和安全相關的程序及活動；
c) 性別平等；
d) 當使用殺蟲劑時，接觸殺蟲劑的勞工的健康狀況；
e) 原住民與社區關係；
f) 當地社會經濟之發展；
g) 權益關係人之參與；
h) 對原住民具有特殊文化、生態、經濟、宗教或心靈重要性之場所的保護；
i) 充分執行FPIC協定和社區協定中有關於傳統知識和智慧財產權*使用之相關條款；
j) 申訴的解決；
k) 性騷擾與性別歧視；

8.2.2 監測足以定義和描述環境衝擊，至少包括：
a) 動植物之組成；
b) 野生物種族群及棲地*；
c) 土壤；
d) 水資源；
e) 生物量；
f) 珍稀和瀕危物種；
g) 於經營單位內外，由任何外來種所引起之入侵和其它負面衝擊；
h) 施用肥料和化學藥品對土壤、珍稀植物群落、野生物種棲地*、水生生態系及水

質所產生的負面衝擊；
i) 與外來種更新相關之死亡、疾病、蟲災，或負面生態衝擊；
j) 與森林經營作業有關之其它衝擊。

8.2.3  監測足以定義和描述環境變化，至少包括：
a)與森林經營作業無關之森林組成變化；
b)野生物種豐富性的變化(僅對樣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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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8.3~~分析監測與評估之結果

 組織應分析監測與評估之結果，並將分析結果反映於規劃過程中
。

 8.3.1 參與制定經營計畫的人能夠得知監測結果。

 8.3.2 對監測結果進行分析，並及時調整經營計畫和作業以反映
監測結果，確保能達成經營計畫中的目標和指標以及本標準之要
求。

 8.3.3 將監測結果的分析納入經營計畫的定期檢訂中。

 8.3.3 如在經營計畫層面發現關鍵問題，及時發佈政策聲明，以
便在計畫期間內更正這些問題。

準則8.4~~公開監測結果摘要

 組織除機密資訊外，應向公眾公布可免費取得之監測結果摘要。

 8.4.1 監測結果的摘要可公開取得，並不收取費用。

指南：摘要可以是一張表，該表包括進行的監測活動、被監測的
經營目標和指標、監測計畫的頻率以及監測結果。

 8.4.2 機密資訊外的監測結果可依要求提供給受影響之權益關係
人，如果組織有要求，可收取複製和處理成本。

被排除在外的機密資訊至少包括：
a. 與投資決策有關之資訊；

b. 關於智慧財產權之資訊；

c. 客戶保密資訊；

d. 法律規定保密之資訊；

e. 對野生物種及其棲地保護可能帶來風險之資訊條款；

f. 對原住民或當地社區具有特殊文化、生態、經濟、宗教或心靈重要性的場所，
如果這些社群要求對其保密之資訊(詳見標準3.5和4.7)。

準則8.5~~追蹤系統

 組織應根據經營作業規模、強度及風險來制定並實施追蹤系統，
以說明經營單位內所有被標記為FSC驗證進行銷售之產品，其來源
及體積與每年預計產出成比例。

 8.5.1 對所有被標記為FSC驗證進行市場銷售的產品實施追蹤系統
。

 8.5.2 收集所有產出林產品之相關資訊，並記錄成文件，至少要
包括下列資訊：a) 樹(物)種；b) 產品類型；c) 產品體積(或數量)；
d) 經營單位*；e) 採伐/生產日期；f) 其它法律或章規所要求之資訊

 8.5.3 所有以FSC聲明進行銷售之產品其銷售發票至少保存5年，
並且至少確認下列資訊：

a) 採購者的名稱和地址；b) 銷售日期；c) 樹(物)種；d) 產品類型
；e) 銷售體積(或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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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驗證之森林經營環境與社會評估 

林業試驗所林業經濟組 

林俊成、王培蓉 

註：本文章使用 FSC-STD-01-001 第五版標準 

一、國際森林驗(認)證標準及 FSC 森林驗證 10 項原則 

目前國際上最主要的認證機構有森林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與森林認證認可計畫（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Schemes, PEFC），雖然PEFC是全球最大的森林認證體系，但申請者所在國家需為

PEFC的會員國，而台灣並非PEFC的會員國，因此登記在國內的業者將無法申請；

申請FSC認證者，則只要在任一個經過核可的認證機構申請認證即可。根據FSC於

2013年2月公佈的統計資料，台灣已有128個取得產銷監管鏈（Chain of Custody, 

CoC）認證的案例，但尚無取得森林經營（Forest Management, FM）認證之紀錄。

FSC森林驗證10項原則包括：1.符合法律規定；2.勞工權益與雇用(就業)條件；3.

原住民的權利；4.社區關係；5.森林帶來的效益；6.環境價值和衝擊；7.經營計畫；

8.監測與評估；9.高保育價值；10.經營活動的實施。本文針對原則4及6之內容進行

簡要整理分析。 

 

二、社區關係原則的意涵及其應用 

FSC於1994年首次公告FSC原則與準則後，經過數次修訂，原本「社區關係與

勞工權利」列為同一項原則，於2012年2月最新修訂公告之十項原則中，即將「社

區關係」獨立列為第四項原則，並指出「組織應促進維持或增加當地社區的社會

福利與經濟利益」。在此原則下共列了8條準則，包括(1)社區在經營單位內相關權

利義務的界定、(2)社區對經營單位內部或相關經營作業之管控權利、(3)提供當地

訓練與就業機會、(4)提供有助於社區發展的額外作業、(5)避免或減緩對當地社會、

環境與經濟的負面衝擊、(6)提供受經營作業影響之社區及民眾申訴的管道與合理

的補償、(7)界定認可當地具特殊意義場所、(8)社區傳統知識的保護、利用與回饋。 

目前台灣已通過 FSC 註冊，正著手制訂經營管理的相關標準。由於 2012 年 2

月新版的第四項「社區關係」原則中所列的 8 項準則，有 4 項為新增，顯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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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地關係對於達成永續合理的森林經營相形重要。因此，本文將台灣可能在 FSC

認證標準的制定規範，做一說明，舊準則係援用舊版的指標加以說明，新準則乃

試擬可能的要求並提出國內森林經營管理的適用性，以提供欲申請 FSC 驗證林地

的經營單位之先期準備工作。 

準則 4.1（新準則）、社區在經營單位內相關權利義務的界定：經營管理者必

須準備可標示受影響社區的圖籍，並標定社區的位置。與當地社區不同權益關係

者進行溝通時，必須留存完整的影音與書面文件，以提供驗證單位查核。 

準則 4.2（新準則）、社區對經營單位內部或相關經營作業之管控權利：因台

灣的森林範圍多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重疊，依原住民基本法第 23 條及森林法第 15

條規範，應明確界定社區居民的權利；若是位於租地造林或有其他民法租賃權利

關係，也應載明，並保障原經營/使用/收益的權利。若是驗證單位有意委託第三方

執行經營項目，必經過這些社區的同意。 

準則 4.3、提供當地訓練與就業機會：驗證單位須提供當地社區及居民在就業、

訓練、設備，以及其他利益等方面享有同等或優先的機會。對於竹林和小型低強

度的營林（Small and Low Intensity Managed Forests; SLIMF)應當將當地農民、當地

社區和少數團體納入經營作業。組織在進用勞工時要公平、透明、標準一致等要

求。 

準則 4.4、提供有助於社區發展的額外作業：驗證單位須依據森林資源的規模，

對當地的基礎建設與設施提供適當的支援。 

準則 4.5、避免或減緩對當地社會、環境與經濟的負面衝擊：依據經營的規模

和強度，結合受影響的當地權益關係者共同評估森林作業的社會、社會經濟、精

神和文化衝擊，並考慮團體各成員、當地農民和其他當地權益關係者對社會衝擊

評估的觀點，將評估結果，做為森林經營作業改進的方向。 

準則 4.6、提供受經營作業影響之社區及民眾申訴的管道與合理的補償：森林

經營者應當避免給當地社區造成損失和損害，並解決與法定權利有關的爭議事

件，且依循合法程序，使之得以一致有效地解決申訴並決議損失或損害補償。 

準則 4.7(新準則)、界定認可當地具特殊意義場所：森林經營者應協同當地社

區，界定並記錄經營單位內具有特殊文化、生態、經濟、宗教或心靈重要性以及

具有合法與傳統權利的場所。在這類型場所進行經營和/或保護作業時，森林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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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與當地社區協商並應取得同意。 

準則 4.8(新準則)、社區傳統知識的保護、利用與回饋：在執行經營作業的過

程中，應界定任何可能利用當地社區傳統知識的行為。將傳統知識用於經營作業

時，應取得當地社區同意並適當回饋。 

就 FSC 的社區關係準則與指標來檢視台灣森林經營現況，可發現：目前國內

森林經營管理單位業務之執行相當重視當地居民的意見，且對他們的相關權利義

務，就業、訓練與其他服務的機會，提供受影響之當地居民適當的申訴機制與合

理補償，採取必要措施以減緩或避免負面衝擊等方面(準則 4.5)，均有相關規定或

機制且執行情況良好。此部分已相當合乎國際森林認證規範。然而在經營作業衝

擊的評估和與受影響居民團體的協商方面，雖然也有相關規定或機制，在執行上

仍有待改進(李俊彥等，2009)。 

關於準則 4.7 對具特殊意義場所之認定，相關法規如「文化資產保存法」、「文

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等可茲依循，但因主管機關分立，能否一體適用至森林

經營機關總司其職？尚有待協商並進一步釐清。 

準則 4.8 對社區傳統知識之認定與保護，台灣除了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

中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

術研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並無直接

保護的相關法規，智慧財產權也難以全面保護傳統知識，且未有健全的事前同意

取得與利益分享制度（郭華仁等，2005），因此要落實社區傳統知識的認定、保護

與回饋，國內相關配套措施的建立實有其必要性，以減少爭端。 

 

三、環境價值和衝擊原則的意涵及其應用 

(一)生態系功能（Function）與服務（Service） 

圖 1 為生態系統功能與服務間的邏輯(Haines-Young et al., 2006)，其中在每年

森林生態系統產品與服務價值的流動中，涵概了經濟、生態環境與社會三個層面，

經濟層面為森林林木的年生長率與主、副產物、生態環境則是包含了水源、土壤、

農業保護、碳吸存與氧氣供給、生物多樣性保育、空氣淨化及溫濕度調節、生態

旅遊、科學教育與提供工作機會，社會層面則是社會的文化效益，而生態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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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生態系統功能與服務(services)間的邏輯(Haines-Young et., 

2006)

 
圖 2 森林生態系統評估架構(Hou and Wu, 2008) 

林木年生長量 

副產物 

主產物 

空氣淨化/溫濕度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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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程中特定的運作機制的功能(function)是否具有服務(service)的產出，要視一般

大眾是否認為該項服務具有效益/價值(benefit/value)。例如濕地可減緩表面水體的

移動，進而減緩潛在洪水威脅。人民若認為防洪是有效益/價值的，那麼濕地可調

節水量減緩表面水體流動的機制，則可被視為服務功能(圖 1)， 另外森林生態系統

服務評估架構如圖 2 (Hou and Wu, 2008)。 

 

(二)環境價值和衝擊原則 

於 2012 年 2 月最新修訂公告之十項原則中，第六項原則為環境價值和衝擊，

並指出「組織應維持、保育和/或復育經營單位的生態系統服務和環境價值，且應

避免、修復或減緩負面環境衝擊」。在此原則下共列了 10 條準則，包括： 

準則 6.1：組織應評估經營單位內的環境價值，以及在經營單位之外可能受到

經營活動影響的環境價值。該評估的細節層次、規模和頻率必須適合經營活動的

規模、強度及風險，並且充分滿足評估目的，即：決定必要的保護措施，以及發

現並監測經營活動可能產生的負面衝擊。 

準則 6.2：組織應在執行干擾立地的經營活動之前，界定和評估經營活動對已

確定之環境價值的潛在衝擊的規模、強度和風險。 

準則 6.3：組織應根據負面衝擊的規模、強度和風險，確立並執行有效的措施，

以避免經營活動對環境價值造成負面衝擊，以及減少和修復已造成的負面衝擊。 

準則 6.4：為保護經營單位內珍稀物種、瀕危物種及其棲地，組織應透過建立

保留區、保護區、連接性和/或（必要時）採取其它的直接措施保護其生存與延續。 

這些措施必須符合經營活動的規模、強度和風險，並適合稀有物種和受威脅

物種的保育狀況和生態要求。在決定經營單位內的保護措施時，組織應考慮珍稀

物種和瀕危物種在經營單位邊界外的地理分佈和生態要求。 

準則 6.5：組織應界定並保護具有原生生態系代表性的樣區，並（或）進行復

育使其更接近自然狀態。缺乏代表性樣區時，組織應復育部分經營單位使其更接

近自然狀態。樣區的面積及保護或復育措施，應符合地景層級上的保育狀態及生

態系價值，並符合經營活動的規模、強度和風險。 

準則 6.6：組織應有效維護原生物種和基因型，並防止生物多樣性流失，尤其

應特別注重經營單位內的棲地管理。組織必須證明已採取有效措施，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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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捕撈、捕捉及採集等活動。 

準則 6.7：組織應保護和復育天然水道、水體、濱水帶及其連接性。組織應避

免對水質和水量造成負面衝擊，並修復已發生者。 

準則 6.8：組織應管理經營單位內的地景，以維護和/或恢復物種組成、體型大

小、年齡結構、空間尺度和更新週期的多樣性組成，以符合該區域的地景價值，

並促進環境和經濟彈性。 

準則 6.9：組織不應將天然林轉化為人工林，也不能將天然林或人工林轉化為

其它土地利用類型，除非該轉化滿足以下全部條件：(1)僅涉及森林經營單位中很

小一部分面積，及(2)在森林單位中能產生明顯的、重大的、額外的、可靠的長期

自然保護效益，及(3)不會對高保護價值以及任何維繫或強化這些高保護價值所需

的土地及資源造成破壞或威脅。 

準則 6.10：如經營單位內的人工林係於 1994 年 11 月以後由天然林轉變而來，

則該人工林不應具備認證資格，下列情況例外：(1)具有清楚和充分的證據表明組

織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轉變，或(2)轉變僅影響經營單位中很小的部分，且能產

生明顯的、重大的、額外的、可靠的長期自然保護效益。 

 

四、結語 

台灣發展自己的森林認證標準，除了從經營產銷鏈的觀點，希望未來台灣林

產品的輸出入，不致因日趨嚴格的國際規範而不得其門而入；更重要的意義在於，

台灣森林主管機關，得以透過國際森林認證系統，檢視森林經營狀況，進而做為

長期經營計畫的修正依據。從社區關係的面向檢討目前台灣森林經營實務運作，

大致合乎 FSC 社區關係原則與準則，但部份準則如社區傳統知識之認定與保護則

還未有完善的規定或機制可落實執行。若要取得森林經營認證，在發展本土 FSC

認證系統之際，國內的森林經營單位仍需儘速制定配套法令規章並強化執行層

面，並擬定周延的書面檢核作業程序，做為準備。森林驗證在經營者與社區關係

的要求看起來很複雜，其實只要確實尊重與保護當地社區與各相關人員的權益，

得到社區的支持與協助，即是森林永續經營的堅實保證。 

在原則 6 中所列的環境價值主要包括：生態系功能(包括碳吸收和儲存)、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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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水資源、土壤、大氣及地景價值(包括文化和精神價值)等六大類。可藉由

文獻回顧、田野調查、訪問在地住民或專家學者等方式蒐集該地的環境價值相關

資訊，以評估經營區域之環境價值，以台灣為例，經營單位可於事前蒐集相關資

訊，並邀集權益關係人(在地居民、專家學者、政府機關、保育團體等)召開工作坊，

共同討論並決議該地之環境價值。具體需要收集彙整之資料，包括天然林、人工

林的歷史演變及現況、林地轉化及干擾情形、生物多樣性(動植物、棲地)、水體、

土壤、地景等資源，將其記錄建檔並提供圖面資料。藉由評估結果可準確評估經

營活動對環境價值的影響；界定影響對環境價值造成的風險；界定必要措施以保

護環境價值；可對負面影響或環境變化進行監測。另如經營單位內的人工林係於

1994 年 11 月以後由天然林轉變而來，則該人工林不應具備認證資格，除非具有清

楚和充分的證據表明組織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轉變，或轉變僅影響經營單位中

很小的部分，且能產生明顯的、重大的、額外的、可靠的長期自然保護效益才可

參與認證。 

 

環境價值

生
態
系
功
能

生
物
多
樣
性

水
資
源

土
壤

大
氣

地
景
價
值

界定環境價值

評估經營活動對環境價值之衝擊
(程度、範圍、頻率、風險)

採取具體措施以
維護環境價值

持續監測
負面衝擊

 
圖 3 環境價值和衝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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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驗證之森林經營環境與社會評估 

林業試驗所林業經濟組 

林俊成、王培蓉 

註：本文章使用 FSC-STD-01-001 第五版標準 

一、國際森林驗(認)證標準及 FSC 森林驗證 10 項原則 

目前國際上最主要的認證機構有森林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與森林認證認可計畫（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Schemes, PEFC），雖然PEFC是全球最大的森林認證體系，但申請者所在國家需為

PEFC的會員國，而台灣並非PEFC的會員國，因此登記在國內的業者將無法申請；

申請FSC認證者，則只要在任一個經過核可的認證機構申請認證即可。根據FSC於

2013年2月公佈的統計資料，台灣已有128個取得產銷監管鏈（Chain of Custody, 

CoC）認證的案例，但尚無取得森林經營（Forest Management, FM）認證之紀錄。

FSC森林驗證10項原則包括：1.符合法律規定；2.勞工權益與雇用(就業)條件；3.

原住民的權利；4.社區關係；5.森林帶來的效益；6.環境價值和衝擊；7.經營計畫；

8.監測與評估；9.高保育價值；10.經營活動的實施。本文針對原則4及6之內容進行

簡要整理分析。 

 

二、社區關係原則的意涵及其應用 

FSC於1994年首次公告FSC原則與準則後，經過數次修訂，原本「社區關係與

勞工權利」列為同一項原則，於2012年2月最新修訂公告之十項原則中，即將「社

區關係」獨立列為第四項原則，並指出「組織應促進維持或增加當地社區的社會

福利與經濟利益」。在此原則下共列了8條準則，包括(1)社區在經營單位內相關權

利義務的界定、(2)社區對經營單位內部或相關經營作業之管控權利、(3)提供當地

訓練與就業機會、(4)提供有助於社區發展的額外作業、(5)避免或減緩對當地社會、

環境與經濟的負面衝擊、(6)提供受經營作業影響之社區及民眾申訴的管道與合理

的補償、(7)界定認可當地具特殊意義場所、(8)社區傳統知識的保護、利用與回饋。 

目前台灣已通過 FSC 註冊，正著手制訂經營管理的相關標準。由於 2012 年 2

月新版的第四項「社區關係」原則中所列的 8 項準則，有 4 項為新增，顯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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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地關係對於達成永續合理的森林經營相形重要。因此，本文將台灣可能在 FSC

認證標準的制定規範，做一說明，舊準則係援用舊版的指標加以說明，新準則乃

試擬可能的要求並提出國內森林經營管理的適用性，以提供欲申請 FSC 驗證林地

的經營單位之先期準備工作。 

準則 4.1（新準則）、社區在經營單位內相關權利義務的界定：經營管理者必

須準備可標示受影響社區的圖籍，並標定社區的位置。與當地社區不同權益關係

者進行溝通時，必須留存完整的影音與書面文件，以提供驗證單位查核。 

準則 4.2（新準則）、社區對經營單位內部或相關經營作業之管控權利：因台

灣的森林範圍多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重疊，依原住民基本法第 23 條及森林法第 15

條規範，應明確界定社區居民的權利；若是位於租地造林或有其他民法租賃權利

關係，也應載明，並保障原經營/使用/收益的權利。若是驗證單位有意委託第三方

執行經營項目，必經過這些社區的同意。 

準則 4.3、提供當地訓練與就業機會：驗證單位須提供當地社區及居民在就業、

訓練、設備，以及其他利益等方面享有同等或優先的機會。對於竹林和小型低強

度的營林（Small and Low Intensity Managed Forests; SLIMF)應當將當地農民、當地

社區和少數團體納入經營作業。組織在進用勞工時要公平、透明、標準一致等要

求。 

準則 4.4、提供有助於社區發展的額外作業：驗證單位須依據森林資源的規模，

對當地的基礎建設與設施提供適當的支援。 

準則 4.5、避免或減緩對當地社會、環境與經濟的負面衝擊：依據經營的規模

和強度，結合受影響的當地權益關係者共同評估森林作業的社會、社會經濟、精

神和文化衝擊，並考慮團體各成員、當地農民和其他當地權益關係者對社會衝擊

評估的觀點，將評估結果，做為森林經營作業改進的方向。 

準則 4.6、提供受經營作業影響之社區及民眾申訴的管道與合理的補償：森林

經營者應當避免給當地社區造成損失和損害，並解決與法定權利有關的爭議事

件，且依循合法程序，使之得以一致有效地解決申訴並決議損失或損害補償。 

準則 4.7(新準則)、界定認可當地具特殊意義場所：森林經營者應協同當地社

區，界定並記錄經營單位內具有特殊文化、生態、經濟、宗教或心靈重要性以及

具有合法與傳統權利的場所。在這類型場所進行經營和/或保護作業時，森林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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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與當地社區協商並應取得同意。 

準則 4.8(新準則)、社區傳統知識的保護、利用與回饋：在執行經營作業的過

程中，應界定任何可能利用當地社區傳統知識的行為。將傳統知識用於經營作業

時，應取得當地社區同意並適當回饋。 

就 FSC 的社區關係準則與指標來檢視台灣森林經營現況，可發現：目前國內

森林經營管理單位業務之執行相當重視當地居民的意見，且對他們的相關權利義

務，就業、訓練與其他服務的機會，提供受影響之當地居民適當的申訴機制與合

理補償，採取必要措施以減緩或避免負面衝擊等方面(準則 4.5)，均有相關規定或

機制且執行情況良好。此部分已相當合乎國際森林認證規範。然而在經營作業衝

擊的評估和與受影響居民團體的協商方面，雖然也有相關規定或機制，在執行上

仍有待改進(李俊彥等，2009)。 

關於準則 4.7 對具特殊意義場所之認定，相關法規如「文化資產保存法」、「文

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等可茲依循，但因主管機關分立，能否一體適用至森林

經營機關總司其職？尚有待協商並進一步釐清。 

準則 4.8 對社區傳統知識之認定與保護，台灣除了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

中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

術研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並無直接

保護的相關法規，智慧財產權也難以全面保護傳統知識，且未有健全的事前同意

取得與利益分享制度（郭華仁等，2005），因此要落實社區傳統知識的認定、保護

與回饋，國內相關配套措施的建立實有其必要性，以減少爭端。 

 

三、環境價值和衝擊原則的意涵及其應用 

(一)生態系功能（Function）與服務（Service） 

生態系結構或過程中特定的運作機制的功能(function)是否具有服務(service)

的產出，要視一般大眾是否認為該項服務具有效益/價值(benefit/value)。例如濕地

可減緩表面水體的移動，進而減緩潛在洪水威脅。人民若認為防洪是有效益/價值

的，那麼濕地可調節水量減緩表面水體流動的機制，則可被視為服務功能(圖 1)，

圖 1 為生態系統功能與服務間的邏輯(Haines-Young et., 2006)，其中在每年森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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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生態系統功能與服務(services)間的邏輯(Haines-Young et., 

2006)

 
圖 2 森林生態系統評估架構(Hou and Wu, 2008) 

林木年生長量 

副產物 

主產物 

空氣淨化/溫濕度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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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系統產品與服務價值的流動中，涵概了經濟、生態環境與社會三個層面，經濟

層面為森林林木的年生長率與主、副產物、生態環境則是包含了水源、土壤、農

業保護、碳吸存與氧氣供給、生物多樣性保育、空氣淨化及溫濕度調節、生態旅

遊、科學教育與提供工作機會，社會層面則是社會的文化效益，而此處所談的森

林生態系的服務功能，即是指森林的環境服務部分，另外森林生態系統服務評估

架構如圖 2(Hou and Wu, 2008)。 

 

(二)環境價值和衝擊原則 

於 2012 年 2 月最新修訂公告之十項原則中，第六項原則為環境價值和衝擊，

並指出「組織應維持、保育和/或復育經營單位的生態系統服務和環境價值，且應

避免、修復或減緩負面環境衝擊」。在此原則下共列了 10 條準則，包括： 

準則 6.1：組織應評估經營單位內的環境價值，以及在經營單位之外可能受到

經營活動影響的環境價值。該評估的細節層次、規模和頻率必須適合經營活動的

規模、強度及風險，並且充分滿足評估目的，即：決定必要的保護措施，以及發

現並監測經營活動可能產生的負面衝擊。 

準則 6.2：組織應在執行干擾立地的經營活動之前，界定和評估經營活動對已

確定之環境價值的潛在衝擊的規模、強度和風險。 

準則 6.3：組織應根據負面衝擊的規模、強度和風險，確立並執行有效的措施，

以避免經營活動對環境價值造成負面衝擊，以及減少和修復已造成的負面衝擊。 

準則 6.4：為保護經營單位內珍稀物種、瀕危物種及其棲地，組織應透過建立

保留區、保護區、連接性和/或（必要時）採取其它的直接措施保護其生存與延續。 

這些措施必須符合經營活動的規模、強度和風險，並適合稀有物種和受威脅

物種的保育狀況和生態要求。在決定經營單位內的保護措施時，組織應考慮珍稀

物種和瀕危物種在經營單位邊界外的地理分佈和生態要求。 

準則 6.5：組織應界定並保護具有原生生態系代表性的樣區，並（或）進行復

育使其更接近自然狀態。缺乏代表性樣區時，組織應復育部分經營單位使其更接

近自然狀態。樣區的面積及保護或復育措施，應符合地景層級上的保育狀態及生

態系價值，並符合經營活動的規模、強度和風險。 

準則 6.6：組織應有效維護原生物種和基因型，並防止生物多樣性流失，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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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特別注重經營單位內的棲地管理。組織必須證明已採取有效措施，管理和控制

狩獵、捕撈、捕捉及採集等活動。 

準則 6.7：組織應保護和復育天然水道、水體、濱水帶及其連接性。組織應避

免對水質和水量造成負面衝擊，並修復已發生者。 

準則 6.8：組織應管理經營單位內的地景，以維護和/或恢復物種組成、體型大

小、年齡結構、空間尺度和更新週期的多樣性組成，以符合該區域的地景價值，

並促進環境和經濟彈性。 

準則 6.9：組織不應將天然林轉化為人工林，也不能將天然林或人工林轉化為

其它土地利用類型，除非該轉化滿足以下全部條件：(1)僅涉及森林經營單位中很

小一部分面積，及(2)在森林單位中能產生明顯的、重大的、額外的、可靠的長期

自然保護效益，及(3)不會對高保護價值以及任何維繫或強化這些高保護價值所需

的土地及資源造成破壞或威脅。 

準則 6.10：如經營單位內的人工林係於 1994 年 11 月以後由天然林轉變而來，

則該人工林不應具備認證資格，下列情況例外：(1)具有清楚和充分的證據表明組

織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轉變，或(2)轉變僅影響經營單位中很小的部分，且能產

生明顯的、重大的、額外的、可靠的長期自然保護效益。 

 

四、結語 

台灣發展自己的森林認證標準，除了從經營產銷鏈的觀點，希望未來台灣林

產品的輸出入，不致因日趨嚴格的國際規範而不得其門而入；更重要的意義在於，

台灣森林主管機關，得以透過國際森林認證系統，檢視森林經營狀況，進而做為

長期經營計畫的修正依據。從社區關係的面向檢討目前台灣森林經營實務運作，

大致合乎 FSC 社區關係原則與準則，但部份準則如社區傳統知識之認定與保護則

還未有完善的規定或機制可落實執行。若要取得森林經營認證，在發展本土 FSC

認證系統之際，國內的森林經營單位仍需儘速制定配套法令規章並強化執行層

面，並擬定周延的書面檢核作業程序，做為準備。森林驗證在經營者與社區關係

的要求看起來很複雜，其實只要確實尊重與保護當地社區與各相關人員的權益，

得到社區的支持與協助，即是森林永續經營的堅實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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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則 6 中所列的環境價值主要包括：生態系功能(包括碳吸收和儲存)、生物

多樣性、水資源、土壤、大氣及地景價值(包括文化和精神價值)等六大類。可藉由

文獻回顧、田野調查、訪問在地住民或專家學者等方式蒐集該地的環境價值相關

資訊，以評估經營區域之環境價值，以台灣為例，經營單位可於事前蒐集相關資

訊，並邀集權益關係人(在地居民、專家學者、政府機關、保育團體等)召開工作坊，

共同討論並決議該地之環境價值。具體需要收集彙整之資料，包括天然林、人工

林的歷史演變及現況、林地轉化及干擾情形、生物多樣性(動植物、棲地)、水體、

土壤、地景等資源，將其記錄建檔並提供圖面資料。藉由評估結果可準確評估經

營活動對環境價值的影響；界定影響對環境價值造成的風險；界定必要措施以保

護環境價值；可對負面影響或環境變化進行監測。另如經營單位內的人工林係於

1994 年 11 月以後由天然林轉變而來，則該人工林不應具備認證資格，除非具有清

楚和充分的證據表明組織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轉變，或轉變僅影響經營單位中

很小的部分，且能產生明顯的、重大的、額外的、可靠的長期自然保護效益才可

參與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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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環境價值和衝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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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經營目標 

新竹縣五峰鄉竹東事業區第 7、55和 86 林班的經營目標以經濟面向為主，

以生產林木為目標，配合當地環境，發展出適地適木的林地經營管理策略；種植

林木皆以優良材的生產為目的，營造人工純林，樹種以針葉樹為主，並隨經營管

理作業逐步達成異齡林之林相，確保長期且持續之經濟效益。從收穫材積量規劃

林分經營管理方法，以期達到最佳材積收穫量。而在收穫木材的同時，兼顧林地

生產力的維持，以期在不影響林木永續生長的前提之下，提升國內自產木材的生

產量，突顯國產木材的品質與競爭力。 

在社會面向上提供林地週邊社區工作機會，以執行林地經營管理之作業活動，

並以桃山部落居民為優先考量。此外尊重當地社區的文化及風俗習慣，以及政府

相關法律規範。並重視人工林地以及相關作業活動對環境的衝擊影響，有效保護

及監控經營期間對於周圍環境之情形與變化，確保低環境衝擊。 

 

II. 經營現況 

一、環境因素 

(1) 自然環境 

三個林班皆位於頭前溪流域。各林班的海拔分布分別如圖 1至圖 3所示，第

7林班位於 1050至 1450公尺，第 55林班位於 750至 1300公尺，第 86林班位

於 800至 1250公尺。此海拔區域的氣候濕潤且溫暖，適於林木的生長；降雨集

中於四至九月，四至六月為鋒面雨和梅雨，而七至九月則為午後對流雨；由於位

於中央山脈西側，受到颱風侵襲的直接影響較東部為低；而由於部分林木位於稜

線，其生長亦長期受強風吹拂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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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第 7林班等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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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第 55林班等高線圖 

 

 

圖 3  第 86林班等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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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林班林地坡率 

林班 契約編號 面積(公頃) 最小坡率 最大坡率 平均坡率 

7 23140024 24.37 5.49  71.13  32.54 

7 23140025 15.52 1.20  83.13  31.96 

7 23140026 65.22 0.75  96.98  38.64 

7 23140023 19.40 1.08  61.13  30.16 

55 23140069-2 14.28 14.84  107.11  68.25 

55 23140069-1 13.90 2.83  119.39  69.80 

55 23140069 13.90 7.66  115.84  67.80 

86 23140088 45.56 5.47  100.17  50.52 

 

表 1呈現出各林班租地中各契約小班分別的坡率、坡率區間以及面積，其中

造林地的地勢以第 7 林班較平緩，其次為第 86林班，以第 55林班的地勢較陡。 

(2) 社會文化環境 

林地位於新竹縣五峰鄉竹東事業區，林地位於第 7、55和 86林班，各林班

的總造林面積分別為 124.15、42.62和 32.82 公頃。此三林班為國有林租地造林

區域，由梁兆清先生為承租者代表以及經營管理之負責人，而林務局新竹林區管

理處負責承辦林地承租的業務，並由竹東工作站負責監管植林進度、成效及伐採

情形。 

位於 7林班的林地基本資料如表 2所示，其位置圖如圖 4所示：  

 

表 2  第 7林班基本資料 

契約編號 契約到期日 承租面積(m
2
) 造林樹種 造林年分 

23140026 105/03/08 196900.0 柳杉.杉木 65 

23140026 105/03/08 254900.0 柳杉.杉木 65 

23140026 105/03/08 83500.0 柳杉.杉木 65 

23140024 105/02/19 178500.0 柳杉.杉木 64 

23140025 108/11/14 155200.0 柳杉.杉木 64 

23140026 105/03/08 3200.0 杉木 63 

23140023 105/02/19 194000.0 柳杉.杉木 61 

23140026 105/03/08 92500.0 柳杉.杉木 57 

23140024 105/02/19 56900.0 柳杉.杉木 56 

23140026 105/03/08 17600.0 柳杉.杉木 53 

23140024 105/02/19 8300.0 柳杉.杉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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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第 7林班之林地分佈位置圖 

 

表 3  第 55林班基本資料 

ID 契約編號 契約到期日 承租面積(m
2
) 造林樹種 造林年分 

551301 

23140069 108/09/28 139000 柳杉,杉木,松木,松樹 61 

551303 

551304 

551305 

551306 

551409 

23140069-1 108/09/28 139000 柳杉,杉木,松木,松樹 61 

551401 

551405 

551406 

551407 

551408 

551501 23140069-2 108/09/28 142800 柳杉,杉木,松樹,油桐 61 



6 
 

551503 

551504 

註：因未分割出不同 ID小區的面積，表中僅列出各契約中大區域的面積。 

 

表 4  第 86林班基本資料 

ID 契約編號 契約到期日 承租面積(m
2
) 造林樹種 造林年分 

861901 23140088 105/03/02 19000 柳杉.杉木 65 

861601 23140088 105/03/02 29600 柳杉.杉木 65 

861101 23140088 105/03/02 167100 柳杉.杉木 65 

861109 23140088 105/03/02 49400 柳杉.杉木 65 

861104 23140088 105/03/02 12600 泡桐 59 

861107 23140088 105/03/02 25900 泡桐 59 

861111 23140088 105/03/02 9200 泡桐 59 

861110 23140088 105/03/02 79700 泡桐 59 

861102 23140088 105/03/02 4000 柳杉 58 

861103 23140088 105/03/02 17000 柳杉.杉木 58 

861105 23140088 105/03/02 20200 柳杉.杉木 58 

861106 23140088 105/03/02 15300 柳杉.杉木 58 

861108 23140088 105/03/02 6600 柳杉.杉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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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第 55林班之林地分佈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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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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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第 86林班之林地分佈位置圖 



二、資源因素： 

(1) 人力資源 

林地由梁兆清先生為承租者代表以及經營管理之負責人，負責經營作業之規

劃與行政作業處理，或與行政主管機關聯繫接洽。而進行作業活動，如種植苗木、

疏伐等勞力需求的工作，則交由承包商負責，雇請林地週邊社區居民執行。 

(2) 財務資源 

在財務資源上，依據調查成本、林木收穫成本及林地維護成本進行討論： 

a. 調查成本 

在調查項目上分為三大項：林木資源調查、生物多樣性調查和社區訪查，三

者的調查成本皆以人力資源為主要部分，採每日計酬，單一人員的日薪為 800

至 1000 元。根據 2012 年委託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研究所資源調查與分析研

究室進行之林地調查經驗，在人力約 5人的情況下，在三個林班地中 32個樣區

之調查工作約需花費 8天；而預期生物多樣性調查在樣區數相同的情況下，約需

花費相當的人力成本。社區訪查主要的工作為探訪當地居民對於林地經營的看法，

在制定經營規劃與作業時納入社區參與的意見，以避免對當地居民造成損害。訪

查成本由調查樣本數量決定，單次面談所需人力約 2至 3人，當樣本數大時所需

天數較多，調查成本亦較高。下表為三個調查項目的預算列表。 

 

表 5  調查內容與預算 

調查項目 林木資源 生物多樣性 社區訪查 

內容 
林地樣區中胸高直

徑、樹高測量。 

林地樣區中動植物生

長情況，如鳥類、地

被植物等。 

了解居民對林地作業

的看法以作為經營參

考。 

調查頻率(次/年) 1 1 1 

所需人員數(人) 5 5 2-3 

調查天數(天) 8 8 5 

單次調查預算(元) 32,000-40,000 32,000-40,000 12,000-15,000 

 

b. 林木收穫成本 

依據過去林木收穫時雇請勞工所簽定的勞工契約中，工資單價以伐採材積計

價，每一台才為 5.8 元。另外，林區管理處會對收穫之林產品收取分收價金，以

1%為收費標準，每次伐採林木皆須計量繳納。 

 

c.林地維護成本 

每次疏伐或收穫作業前皆須設置林道以利木材的移出，而於作業完畢後應重

新種植林木，以避免破壞林地的水土保持，因此編列預算以維持林地的狀態。此

外，在作業期間需對林道進行維護，如除草除蔓、規劃排水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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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木資源 

為有效了解與掌握現有林地林木資源與生長情形，於 101年 5月至 9 月進行

三林班之林木資源調查。 

a. 林木資源調查及計算 

為了解林木生長情形，於第 7、55和 86 林班根據面積比例及實際調查情形

分別取 17、7和 8個樣區進行林木資源調查。調查共分為四次進行，調查時間分

別如下表 6。 

 

表 6 林地調查時間表 

時間(年/月/日) 林班 

2012/05/18-2012/05/20 第 7林班 

2012/06/10-2012/06/11 第 7、55林班 

2012/07/05-2012/07/06 第 86林班 

2012/09/04 第 55林班 

 

林木生長調查的進行方式如下：以 20m*20m 為樣區面積進行每木調查，量

測樣區中各株林木的胸高直徑(DBH)以及 8個樹高數據；樹高調查方法是先將各

樣區中的胸高直徑依大小分為 8個等級間距： 

 

等級間距=(DBHmax-DBHmin)/7式(1) 

 

其中 DBHmax為該樣區中胸高直徑的最大值，DBHmin為最小值。於各等級間

取一株林木測量其樹高，因此各樣區共有 8株林木的樹高資訊，而後將各樣區的

平均樹高和平均胸徑代入材積式(式(2))中。 

依據台帳，造林時所種植的樹種包括柳杉、杉木、松樹、油桐和泡桐。而同

一林分的林木種植時間大致相同，因此林相為單一樹種的同齡林。計算林分生長

量時，各樹種使用相同的材積式如下式(2)，代入數據後所得單株材積再乘以樣

區總株數，即可得到該樣區的林木蓄積量。 

 

       
 

 
       式(2) 

 

其中 V為材積，0.45為形數，DBH為胸高直徑(單位為公尺)，H 為樹高。 

 

 

b. 調查結果 

第7林班自民國 53年起在不同林分陸續造林，主要種植樹種為柳杉和杉木。      

第 7林班造林年度為民國 53-57年的林分，齡級為 44年，共 106.62 公頃中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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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 61,903.6 m
3；造林年度為民國 61-65年的林分，齡級為 36年，共 17.53公

頃中蓄積量為 12,215.2 m
3。此林班總造林面積為 124.15公頃，蓄積量為 74,118.8 

m
3（表 7）。第 55林班的林班民國 61年之造林地種植樹種為柳杉、杉木、松樹

和油桐，為約 40年生的同齡林。此林班造林面積共 42.62公頃，蓄積量為 13,674.3 

m
3。第 86林班的林班民國 58年起陸續於不同林分造林，主要種植樹種為柳杉、

杉木和泡桐。造林年度為民國 58-59年的林分，齡級為 42年，共 19.05 公頃中蓄

積量 9,053.1 m
3。造林年度為民國 65年的林分，齡級為 36年，共 26.51 公頃中

蓄積量為 12,011.7 m
3。此林班總造林面積為 32.82公頃，蓄積量為 21,064.8 m

3。 

 

         

表 7  各林班之面積和蓄積量 

林班 面積(ha) 蓄積量(m
3
) 

第 7林班 124.15 74,118.8 

第 55 林班 42.62 13,674.3 

第 86 林班 45.56 21,064.8 

合計 199.59 108,857.9 

 

(4) 景觀資源 

各林分的林相為以柳杉為主要樹種的針葉同齡林，生態系簡單，林分的主要

功能為收穫林木；林地中未包含文化或史蹟景觀，因此未特別規劃作為景觀之用

途。 

(5) 水土資源 

於疏伐時會設置臨時林產搬運道，但為維護水土保持，於林地中埋設涵管，

利於造林地的排水，以避免水土流失。此外，於採運作業結束後立即實施造林、

恢復地表植生。 

而於民國 97年時，位於第 86林班、租地契約編號 23140088號的 7.03公頃

土地被視為土石流潛勢區，林區管理處以補償金 3,632,062元辦理林地交回，因

此承租面積由 52.59 公頃減為 45.56公頃。 

 

(6) 森林資源監測 

過去對於森林資源的監測主要在於提出負責人採伐申請後，由主管機關為事

前計算經營作業合理採伐量所進行之調查、許可後作業期間作業的執行情形，以

及作業後跡地狀況檢查以及作業道等的維護、管理及復原。此外，針對造林部分

根據綠色獎勵造林辦法，植林後 20年內需進行監測以確保林木生長情況良好，

監測工作包括前 6年之除草、施肥作業規定及 20年間苗木存活率規定等，以獲

得造林獎勵金之補助。 

 

(7) 森林生長和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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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經營作業活動時是由林務局依據林務局派員現地調查，審核每次之容

許作業面積與收穫量，以確保森林資源的有效利用。 

 

(8) 珍稀動植物辨識、保護、監測數據 

由於三林班皆為針葉人工林，而其地區原始林相為闊葉林，林地環境與當地

原始地景不連貫，較不為當地原生物種主要生活之環境；而根據過去作業期間經

驗，在林地中並未發現珍稀動植物的存在。 

 

III.  

一、經營分析評估 

林地平均於種植10年後即應進行疏伐撫育之作業，以疏開過於鬱閉之林地，

減少林木間的競爭，並促進立木生長，提升木材品質。此林地之疏伐技術是採用

下層疏伐的方式，選擇生長相對較差的劣勢木疏伐，保留生長較佳之林木繼續生

長。依照過去伐採許可證之疏伐資料結果中，可以發現單位面積處分株數為

241-585株/ha，單位面積疏伐量為 38.97-157.05m
3
/ha。 

若進一步對疏伐資料進行分析，疏伐材積加上林地現有蓄積量即為林地從種

植到現在的總生長量，再以疏伐材積除以總生長量即可獲得疏伐材積所佔比例，

若將林地及疏伐量依照林齡進行劃分，處分材積占總生長量之比例分別為第 7

林班林齡 44年佔 8.11％、第 7林班林齡 36 年佔 12.53％、第 86林班林齡 42年

佔 23.42％，以及第 86林班林齡 36年佔 3.04％，可以發現疏伐材積所佔比例不

高，因此推測過去疏伐之強度不強。 

疏伐作業是採用林下條狀疏伐，選擇生長較差的劣勢木及枯死木處理，除了

以索道方式進行，尚修築原有之作業道作為臨時林產搬運道，協助集運，修築之

作業道總長 499.98公尺，寬 4公尺。 

主伐方式採用皆伐，然而單次作業面積為 4公頃，透過小面積的皆伐處理減

少對環境的衝擊，也無須進行環境評估，此外由於林地各林班皆位於頭前溪流域，

進行伐採作業的操作時須小心，避免造成集水區之破壞，且每次皆伐的作業區中

間會保留 50公尺寬的保護帶，避免皆伐地毗鄰造成環境之累積效果。 

 

二、 環境衝擊評估 

(1) 苗木品種選擇與造林活動 

目前林地栽種樹種的選擇是依據租地造林契約及獎勵造林之規定種植，種植

之主要樹種柳杉與杉木雖然並非台灣原生種，但由於引進台灣時間長，期間並沒

有造成台灣生態環境重大破壞（並非入侵種），又林謙佑等（2010）指出柳杉天

然更新不易，於林地以外區域繁殖之機會不大，故無需擔心對周遭環境造成之衝

擊。但為確保伐採後林地的更新狀況，將以人工栽種的方式進行更新，且根據租

地造林契約之規定，應於伐採後一年內完成造林工作。而未來皆伐後將改變林地

之樹種，改種植台灣杉，由於台灣杉為台灣原生樹種，故無對生態造成破壞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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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2) 肥料與化學藥品 

根據獎勵造林之規定，林地於造林期間不得使用除草劑及其他有害環境之藥

物，又考量到施用肥料帶來之效果與成本，林地於種植、管理過程中並無額外施

用任何肥料及化學藥品，故不會對環境生態帶來衝擊。 

 

(3) 森林防火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重要作業地區防火安全檢查要

點》，在進行林產處分前會先進行防火安全檢查，避免於作業期間對環境及工人

造成重大危害，其檢查項目如下： 

a. 辦公廳、宿舍、工寮與爐灶 

1. 辦公廳、宿舍、工寮及廚房、浴室，應使用鋁皮或防火材料搭蓋。如係

臨時性而且交通不便、搬運困難、就地取材者，仍應以防火安全材料搭

蓋（禁用油毛氈或樹皮），周圍並應開闢防火線 10公尺以上。 

2. 重要作業地區所使用爐灶，以水泥磚為準，按作業期間長短、人員之多

寡，由管理處指定；浴室爐灶周圍應以鐵皮隔離建築物以免過熱。 

3. 爐灶上下或周圍，禁止堆烤薪柴或易燃物品。 

4. 煙筒應離屋頂 80公分以上，並應加蓋鐵皮帽（浴室同）以防範火星飛揚。 

5. 煙筒與屋頂、天花板或橫樑相接處應保持間隔，並以防火材料隔熱。 

6. 爐灶不得靠近壁板，中間應以防火材料隔熱，否則留空間 20-30公分。 

7. 爐灶之殘火應確實以水澆滅後，人員始可離開。 

8. 工寮及爐灶周圍相當距離內，應保持清潔作為固定防火線。 

9. 使用照明燈火，應備有安全隔離設備。 

10. 在適當地點應開設貯水池或配置貯水桶。 

11. 重要作業地區，除有規定興建工寮或其附帶設施外，未經許可不    

得擅自搭建簡陋之自用工寮。 

12. 辦公廳、工寮、宿舍及廚房，應各配置乾粉或泡沫滅火器（懸掛藥效限

期卡）及水桶（五十加侖鐵桶裝滿水）兩只、砂包若干，及其他必要之

救火工具（數量由管理處酌定） 

b. 集材機 

1. 每部集材機邊，應準備砂、水、救火工具等防火設施（數量由管理處酌

定）。 

2. 集材機應備有廢汽油桶改製鐵罐，作為工人烤火之用。 

3. 集材機周圍應開闢寬 10公尺之防火線，並清除一切易燃物。 

4. 汽油、機油等易燃燒物品，應隔離集中保管並標明「嚴禁煙火」。 

c. 防火器材 

1. 工作站各地區之消防救火器材應維護整修，時常檢查。 

2. 器材數量應隨時清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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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專人負責管理。 

d. 救火隊 

各有關單位（包括承採包工業者）應按實際員工人數，比照管理處森林救火隊管

理要點」組織救火隊，實施救火技術訓練，並將名冊報請各處核備；有異動時，

亦同。 

 

e. 防火巡視 

1. 劃定巡視區，指定巡視路線、地點。 

2. 指定專人輪值、負責日夜巡視，並督導考核巡視人員之工作。 

3. 重要作業地區，勸止閒雜人等擅自進入。 

4. 重要作業地區內，勸止擅自引火、烤火或狩獵，並依照規定處理。 

f. 其他應注意考核事項 

1. 對防火宣傳方面是否認真辦理。 

2. 各種「嚴禁煙火」之標誌是否佈置適當。 

3. 林道及工人出入場所應特別注意火種，林道兩側易燃物應清除。 

4. 員工在作業中禁止吸煙及引火。 

5. 爆炸物品應設專庫保管，周圍應予清除並設置防火溝。 

6. 汽油庫及火藥庫等應單獨蓋建，周圍 10公尺內易燃物應清除，並開闢防

火溝，配備乾粉或泡沫滅火器及沙、水，並標明「嚴禁煙火」。 

7. 休息所、道路旁或索道盤臺等工人休息地點，如需要烤火者應備烤火爐

或利用廢鐵桶，完成安全設備後始可烤火。 

(4) 疏伐撫育與砍伐之影響 

由於林地進行的疏伐強度低，因此對環境破壞較小，對生態影響不大。且疏

伐有助於太陽光照射進林地表面，促進林下植被生長，可減緩土壤沖蝕；另外袁

孝維（2000）指出，雖然疏伐剛結束時會造成林下植被大量破壞，導致鳥類及小

型哺乳類群聚減少，但隨著疏伐後 4至 5個月，林下植被逐漸恢復，疏伐影響慢

慢減緩，與疏伐前差異不大。 

而主伐雖然採用皆伐的方式進行，但單次作業面積僅 4公頃，對環境衝擊較

小，不須進行環境評估，且因為林地位於頭前溪流域，為降低對環境之破壞，伐

採的作業區間會相隔50公尺的保護帶，避免皆伐區毗鄰造成對環境的累積效果，

且可做為林地內動物之棲地與移動廊道。 

 

三、 社會文化衝擊評估 

(1) 社區利用 

林地經營活動所產生之工作機會，以雇用當地社區居民為優先，亦即雇用之

勞工以當地桃山部落為主。以七林班為例，一般民眾及社區居民可於林班周邊的

民宿進入林班地中，且林地中自然生長之野菜也可提供當地民眾採摘利用。 

(2) 勞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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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伐採工期開始前，會與勞工共同視察林地，擬定作業方式，並針對勞

工進行工作培訓，讓他們了解作業之內容與流程。另外於伐採前會進行防火安全

檢查，確保工人於作業期間的安全。 

(3) 特殊文化 

林地範圍內，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祀需要進入林地取用森林資源，得以

透過《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申請，

並予以尊重。 

 

IV. 經營規劃方案 

一、 林木砍伐 

各林班自造林完成至今，平均林齡約為 40年，已屆柳杉的收穫期。因此未

來幾年的經營方針以木材收穫為主，並在皆伐後的林地種植台灣杉

（Taiwaniacryptomerioides），進而改變經營樹種。 

各林班每年伐採之數量不得超過（少於或等於）其容許伐採量，以確保林地

之可持續性，而容許伐採量之計算是依據林地資源調查之結果來訂定，容許伐採

量的計算是假設林地的輪伐期為 n年，以林地於伐期齡時的蓄積量除上輪伐期，

計算獲得之結果即為容許伐採量。假設林地之平均林齡 40年為其輪伐期，以林

地現有之蓄積量除以 40年，其結果如表 8所示，第 7林班之容許伐採量為 1,854.97 

m
3；第 55林班之容許伐採量為 341.86 m

3；第 86林班之容許伐採量為 526.62 m
3；

整個林地合計每年之容許伐採量為 2,721.45 m
3。 

 

表 8 各林班之容許伐採量 

林班 蓄積量(m
3
) 容許伐採量(m

3
) 

7 74,118.8 1,852.97 

55 13,674.3 341.86 

86 21,064.8 526.62 

合計 108,857.9 2,721.45 

 

 

二、 林木培育 

目前林地種植之樹種是以柳杉為主，因柳杉之天然更新不佳，若無人工輔助

或提供種源，將會被其他樹種取代，因此以人工栽種的方式進行更新（搭配綠色

造林中的山坡地獎勵造林申請進行更新），且根據租地造林契約規範，造林工作

必須於伐採後一年內完成；而搭配獎勵造林計畫之林地可透過存活率檢測來確保

其更新狀況，若存活率未達標準則進行補植的動作。 

因疏伐作業時發現 86林班中部分林木遭到囓齒類動物的啃咬，使得木材有

腐朽的情形發生，故未來在皆伐後種植的樹種將改以臺灣杉為主；而苗木之來源

除了向林務局申請獎勵造林外，亦可能向苗圃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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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道路之復舊造林 

為方便木材之集運作業，會於伐採作業前修築原有作業道作為臨時林產搬運

道，然為維護林地水土保持工作，除了會在邊坡植生外，並於採運作業完成後立

即於作業道實施造林，恢復地表植生。 

 

四、 非木材林產品經營 

(1) NTFP 

目前林地沒有生產非木材林產品之計畫，但林地中自然生長之野菜可供民眾

採用。 

(2) 森林遊樂 

目前林地並無進行森林遊樂之經營，但林地旁設有民宿，有時民宿的客人會

走到林地中。86林班其部分邊界則為登山步道。 

 

五、 瀕危動植物保護規劃 

目前在林地中未發現有瀕危動植物存在之跡象，故無保育措施之規劃，若未

來於林地中發現瀕危動植物，可依據《森林法》17-1條與《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

辦法》，於林地劃設自然保護區進行保育。 

 

六、 護林防火規劃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重要作業地區防火安全檢查要

點》，在進行林產處分前要先進行防火安全檢查，作業前依規定進行申請，由新

竹林管處派人前往檢查，確認防火器材、防火措施以及其他注意事項，檢查合格

後才可進行伐採工作。 

 

V. 經營控制檢核 

此三林班以生產林木為目標，因此在經營控制檢核上，應在不影響環境及社

會層面下確保林木生產之最大效益。因此除了現階段遵照法規的森林資源監測外，

為確保林地及林木的良好生長及可持續性，保障林地之經濟目標，藉由監測即時

掌握林木狀況進行經營管理上的因應調整，提高林木之質與量，參考目前國內相

關監測計畫，考量納入之監測工作如下： 

監測工作中一大重點為永久樣區的建立，且由於三林班位於山坡地且部分位

於稜線及山溝，生長環境條件變異度大，且現存林木主要分民國 50 年代及 60

年代栽植，因此應依據三林班面積比例、栽植年度、地形及海拔等建立永久樣區，

且每年進行觀察，以便了解三林班林木生長變化的情形。 

a. 林木收穫量 

根據定期調查之生長資料，對照採運許可證資料，討論總輪伐期回推每年容

許之伐採量與許可證通過伐採量之關係，確保收穫量之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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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林地的生長情形(如生長率)及更新情況 

1. 在樣區內進行每木調查，調查項目包含樹種、胸徑及不同直徑級樣木之

樹高以作為建立樹高曲線之資料。 

2. 植群種類及覆蓋度等之調查，掌握林地結構及競爭情形。 

3. 林木生物量調查及估算：對於立木則將立木蓄積配合轉換係數換算成生

物量；採伐林木之生物量則由材積量轉換之。 

4. 冠層鬱閉度調查，於林下樣點拍攝魚眼圖，計算林冠覆蓋率。 

c. 動植物的組成及可觀察到的變化 

調查監測周圍動物相與分布；參考袁孝維等人(2005)研究，採固定穿越線

法調查，配合錄音紀錄林內鳥類群聚情形。 

d. 伐採及其他林地作業對環境的影響 

1. 對於有作業區域及受影響處，定期進行土壤沖蝕評估。 

2. 於每季定期調查野生動植物棲地狀況、植被覆蓋面積及變化情形。 

3. 每年進行調查時於林地採樣，攜回實驗室進行枯枝落葉量及土壤有機質

測量。 

e. 林地管理的成本及效率 

根據下列步驟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以期確保較低成本以及高的效能： 

1. 計算林地管理需要的成本； 

2. 確定額外收入的效益； 

3. 了解可節省的費用； 

4. 制定預期成本和預期收入的時間表； 

5. 評估較難量化的效益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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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森林經營目標 (FSC 7.1 ) 

分別描述在「環境」、「經濟」、「社會」三個層面的經營目標 

1.環境：生物多樣性、水資源、生態系統、林地位置、海拔分布 

2.經濟：栽植樹木種類、林地生產力、森林遊憩 

3.社會：社區活動、風俗文化、勞工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頁。 

II. 經營現況 

(Ⅰ)環境因素 (FSC 7.1 ) 

1.自然環境 

詳細說明林地所在位置、面積、氣候、集水區、地勢坡度、土壤質地及地

質類型等資訊，並附上林地位置圖或高程圖。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4 頁。 

 

2.社會文化環境 

詳細說明所經營林地周邊的社區型態(是否包含原住民)、聚落類型、交通

狀況、行政體系，並進一步瞭解當地相關傳統文化。 

附林地周邊社區位置圖及交通路線圖。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4頁。 

 

(Ⅱ)資源因素(FSC 7.1 ) 

1.人力資源  

說明經營單位的組織編制、員工人數及作業方式等相關資訊。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9頁。 

 

2.財務資源 

財務方面分為「調查成本」、「林木收穫成本」、「林地維護成本」，並分別

就這三項進行詳細說明。 

(1)調查成本：包含林木資源調查、生物多樣性調查及社區訪查之成本。 

(2)林木收穫成本：森林作業所聘雇之作業人員成本。 

(3)林地維護成本：維護林地之成本，如林道的修繕等。 

 

3.林木資源 (FSC 7.1 ) 

說明所栽植的林木種類、林相類型、林齡結構、使用該樹種之原因，並計

算林木的蓄積量。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0~11 頁。 

4.景觀資源 

說明林地的地形地貌、地質形態、氣候類型及是否包含傳統文化場所或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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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築等。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1頁。 

 

5.水土資源 

  說明如何在林地經營的過程中，避免水土的流失，及天災造成的崩塌應如  

  何復原。(於地圖上標示出崩塌地位置)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1頁。 

 

6.森林資源監測 

說明需要監控的資源類型包含那些項目，監測的方式與步驟，監測的結果

為何，並將結果作為修改經營計畫的依據。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1頁。 

 

7.森林生長和動態(FSC 7.1 ) 

在林地內建立永久樣區，監測野生動、植物的生態習性及水系生態，並監

測林地內主要樹種的生長率，確保林地的永續經營。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1頁。 

 

8.珍稀動植物辨識、保護、監測數據(FSC 7.1 ) 

說明如何辨識林地內的珍稀動植物，若有發現珍稀動植物時的保護措施及

監測方式。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2頁。 

 

III. 經營分析評估 (FSC 7.1) 

(Ⅰ)環境衝擊評估 

結合監測與調查結果，說明林地經營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並詳細說明在森 

林經營作業中，包含育苗、整地、施肥、農藥使用、苗木品種選擇、造 

林、森林防火、疏伐、砍伐等活動對環境包括生物多樣性、微氣候、野生動 

植物及土壤的影響。並詳細說明所採用的伐採方式及運送方式。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2頁。 

 

(Ⅱ)社會文化衝擊評估 

此項目包含了「社區利用」、「勞工安全」、「特殊文化」 

(1)社區利用 

說明周邊社區對林地的利用，及在不影響森林作業及環境的情況下，允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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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利用的區域。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4頁。 

 

(2)勞工安全 (FSC 7.3) 

準備森林作業時應使用之護具，並建立操作手冊，確保作業過程中不會衍生

其他意外，並定期對員工進行相關教育訓練，確保其能正確執行森林經營計

畫。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5頁。 

 

(3)特殊文化 

說明林地內是否具有原住民的傳統文化，或是因祭祀等因素需進入林地內取

用森林資源分，則其處置方式為何。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5頁。 

 

IV. 經營規劃方案 

1.林木伐採 

規劃如何依林木資源調查之結果來計算容許伐採量，並確保年度伐採量皆未 

超過林木的年生長量。 

 

2.林木培育（更新造林、育苗） 

林地的主要栽植樹種為何，栽植的原因說明，栽植方式、更新方式、苗木來 

源等森林作業規劃。 

 

3.道路之復舊造林 

對於搬運林木時所開闢的臨時道路，其道路的水土保持及復舊造林辦法與方 

式。 

 

4.非木材林產品經營(NTFP、森林遊樂) 

即所謂森林副產品，說明林地內是否有 NTFP 的生產與是否有森林遊樂等其 

他經營項目。 

 

5.瀕危動植物保護規劃 

若在林地內發現珍稀、瀕危之動植物時，其保護措施為何。 

 

6.護林防火規劃 

規劃林地內的防火措施，如何預防、監控，通報機制與林火控制辦法等，並 

準備相關滅火設備及建立救火隊。 

*參考附件四-森林經營計畫書 第 15~17 頁。 


